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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政策 

環境保護政策回顧與前瞻 

張祖恩* 

 

摘    要 

保謢環境資源，提升環境品質，環境保護單位責無旁貸。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自

民國 76 年 8 月成立以來，依「現階段環境保護政策綱領」、「國家環境保護計畫」

及「環境基本法」等，積極推動環境保護工作，近 20 年來在環保法規、制度、計

畫、科技、工程及教育等各領域，皆有長足的進步。2002 年聯合國永續發展世界

高峰會發表「全球永續發展行動計畫」後，制定行動計畫，保謢環境資源，追求永

續發展，已成為全球趨勢。環保署承續「國家環境保護計畫」及「國家永續發展行

動計畫」，民國 93 年 1 月起推動「環境保護施政三年行動計畫」，此計畫理念及

行動和國際環保的主流接軌，目標和願景符合台灣未來環境發展的需要，並明確標

示出我國現階段的環保政策和工作重點。為實現「藍天綠地青山淨水，全民環保永

續家園」的施政願景，在導引環境保護發展的政策面上，環境教育、環境調和、預

防性誘因、國際接軌及實踐力行等的融合與落實，值得吾人百尺竿頭更進一步。  

 

 

 

【關鍵字】環境保護政策、永續發展、施政計畫、實踐力行  

*國立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教授，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前署長  



2 環境保護政策回顧與前瞻 

一、前    言 

保護環境資源，追求永續發展，是全球趨勢，也是為子孫留下淨土的良心工作。

隨著生活品質的提升，國人對環境品質的要求日益殷切。為有效提升我國環境品

質，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成立於民國 76 年 8 月，同年 10 月行政院核定「現階段環境

保護政策綱領」，做為環境保護施政之依據。其目標分別為：(1)保護自然環境，維

護生態平衡，以求世代永續利用；(2)追求合於國民健康、安定、舒適之環境品質，

維護國民生存及生活環境免於受公害之侵害。8 項策略包括：分階段訂定環境品質

標準、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應兼籌並顧、全民共同致力於環境保護之責任、節約資

源及預防污染之原則、建立污染者付費制度、積極推動自然與文化資源之保育、推

動環境教育宣導、健全環保相關之法律、行政及資訊體制等。9 項措施分別為：強

化法律規範體系、健全行政體制、保護自然、社會及人文資源、資源之合理與有效

利用、擴大環境保護公共設施投資、加強產業污染防治工作、輔導環境保護事業、

加強環境影響評估工作、加強環境教育及研究發展。  

民國 87 年 7 月，行政院核定「國家環境保護計畫」做為環境保護工作中長程

施政之依據，「國家環境保護計畫」係為落實憲法增修條文「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

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及「現階段環境保護政策綱領」中之政策宣示，

並因應全球環保趨勢研擬我國之長期環保政策，以達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兼籌並

顧。計畫期程至 100 年，總目標為：(1)防制公害，增進國民健康；營造寧適有內涵

之環境，提昇生活環境品質；(2)保育環境資源，追求永續發展；(3)積極參與全球

環境保護事務及配合執行。自 88 年起環保署鼓勵及協助地方政府制定「縣(市)環境

保護計畫」，各縣(市)環境保護計畫已於 91 年底完成制定。此外，「環境基本法」

於 91 年 12 月奉  總統頒布實施，我國在環境保護法制及政策建置上，已日趨完備。 

在國際方面，聯合國於 1992 年里約「環境與發展會議(又稱地球高峰會)」上，

揭櫫「永續發展」及「全球考量、在地行動」的理念，呼籲全球共同行動保護環境。

聯合國更於 2002 年 9 月之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中，發表「聯合國

永續發展行動計畫」及「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言」，呼籲「我們應致力於共同行

動，以共同的決心，拯救我們的地球，提升人類發展，達到世界繁榮及和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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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保護環境追求永續發展，已成為全球趨勢。  

為順應此強調行動之國際潮流，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民國 91 年 12

月完成「國家永續發展行動計畫」，做為國家中長程落實永續發展之行動依據，並

自 92 年 8 月起，協助地方政府制定「縣(市)永續發展行動計畫」。環保署基於國家

環境保護計畫及環境基本法，參考國家永續發展行動計畫，以「防治公害，提昇環

境品質，維護國人健康」、「全民參與環保工作，預防環境污染」、「建構資源循

環型社會體系，追求永續發展」、「積極參與國際環保事務，善盡地球村成員之責」

為理念，以環境教育、環境調和及預防性誘因工具為主軸，並以具體行動、全民參

與、資源整合、創新作為、政策延續及國際接軌為思考，於 93 年 3 月規劃完成「環

境保護施政三年行動計畫」，做為環保施政之行動依據。計畫執行期程自 93 年 1

月至 95 年 12 月，計畫內容包括環保生活新典範、資訊公開全民參與、環境中污染

物減量、垃圾全分類零廢棄、事業廢棄物全方位管理及國際環保等 6 項群組行動計

畫，並以「藍天綠地青山淨水，全民環保永續家園」為施政願景。  

二、環境保護施政三年行動計畫 

「環境保護施政三年行動計畫」的內涵是環保署總結歷年施政的成果與未來的

發展方向，整體架構的規劃，承續「國家環境保護計畫」及「國家永續發展行動計

畫」上位計畫，理念及行動和國際環保的主流接軌，目標和願景符合台灣未來環境

發展的需要，計畫明確的標示出我國現階段的環保政策和工作重點。  

2.1 環保生活新典範群組行動計畫 

環保生活新典範群組行動計畫與民眾之食、衣、住、行、育、樂息息相關，計

畫之推動主要係為促進民眾在日常生活養成環保習慣，加強綠色消費、垃圾減量、

資源回收、環境整潔，經由家庭、學校、社區推廣至整個社會，建立民眾參與環保

機制，促使社會大眾關懷環境、共同參與，以創造優質生活環境，建構資源循環型

社會。  

1.子項計畫  



4 環境保護政策回顧與前瞻 

(1)環境改造計畫：推動清淨家園關懷環境行動計畫，鼓勵全民一同加入環保行

列；執行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由社區擴展至村里、鄉鎮、生活圈及流域等，以

建立永續家園；加強心靈環保及環境教育宣導工作，建立正確的環境倫理觀。 

(2)綠色消費計畫：加強環境保護產品推廣，增加環境保護產品項目及數量；加強

機關綠色採購，以擴大環境保護產品市場；加強綠色產品之銷售通路，便利消

費者購買環境保護產品。  

(3)清淨家園計畫：全民動員以維護居家環境；消除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控制登

革熱病媒密度指數；推動海岸地區之清潔維護；完成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

環境清潔計畫。  

(4)水池水塔清潔計畫：由社教場所、公私醫院、政府機關、交通場所、百貨公司

等逐步實施，擴展至集合住宅及家戶，以預防自來水遭受污染，確保飲用水安

全。  

2.預期達成目標  

(1)透過環保行動卡之發行，鼓勵 100 萬民眾參與環保行動。  

(2)完成 140 處社區環境改造，並培訓 3,000 名環保志(義)工參與社區環境改造計

畫。  

(3)完成環境教育法立法並推動實施；推展心靈環保，落實環境教育宣導工作。  

(4)擴大環境保護產品市場，預計每年將有 50 億元以上綠色市場，三年內環保標

章規格標準累計將制定完成達到 100 項，驗證通過之環保標章產品數量累計達

3,000 件以上。  

(5)三級以上登革熱病媒蚊密度指數降低至 5%。  

(6)自來水經過蓄水池、水塔後水質合格率達 93%以上。  

2.2 資訊公開全民參與群組行動計畫 

環境資訊在於提供各項環保工作事前防範、事中降低衝擊及事後補救檢討，做

為各項環保工作之需。環保署已於 92 年 9 月完成環境資料庫之建置，透過網路技

術提供各界查詢，使環境資訊能公開共享。此外，全民共同參與環保行動，已是全

球趨勢，另現行商業會計制度無法確切衡量並充分顯示企業環境活動之財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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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兼籌並顧，建立全民參與資訊公開之環境融合社會，推

動「環境資訊公開全民參與行動計畫」。  

1.子項計畫  

(1)環境品質監測資訊公開計畫：更新環境監測儀器，加強污染物特性監測功能，

強化環境資訊數位化與網路化，整合相關部會及地方之環境資訊，促進環境資

訊共享。  

(2)產業環境會計制度推動計畫：依環保署 91 年完成之產業環境會計制度建構，

宣導及輔導試行環境會計制度，健全產業環境活動財務資訊。  

(3)環保網路論壇共識計畫：建置環保共識網路論壇專區及辦理環保共識會議，主

動邀請民眾參與環保政策討論。  

(4)環保國是論壇計畫：針對重要環保議題，邀請產官學研專家公開研討，尋求共

識。  

2.預期達成目標  

(1)完成空氣品質監測站 80 站，800 部儀器設備的汰換，強化監測系統與預報技

術。  

(2)每年監測環境水體水質 6,000 站次及 18 條河川底質監測，定期檢討水質監測

作業。  

(3)完成整合性環境資料 400 萬筆以上的建置，完成各縣市環境資料蒐集建置，辦

理相關部會環境資料整合。  

(4)提升企業對環境會計制度的瞭解與認知，逐步建立產業環境活動財務資訊，健

全企業環境財務管理，促進經濟與環保平衡發展。  

(5)每年透過網路溝通方式完成 4 項環保議題共識形成論壇、辦理 1 次環保共識會

議及環保國是論壇研討會，以深化全民參與模式。  

2.3 環境中污染物減量群組行動計畫 

為加強環境中污染物減量工作，以有效降低國人暴露於污染物所導致的健康風

險及提昇環境品質，「環境中污染物減量群組行動計畫」，採取「整合式污染管制」

理念，從污染預防、源頭減量及管末處理等方面，結合空氣、水、廢棄物、毒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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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物質及土壤之污染防制措施，進行污染物全方位減量行動計畫，期讓民眾有更美

好安全的生活環境。  

1.子項計畫  

(1)環境中有毒污染物質減量計畫：進行金屬冶煉及焚化爐等之戴奧辛排放減量，

電鍍及金屬表面處理等之重金屬排放淢量，以減少環境中戴奧辛及重金屬累積

量；另針對石化業、電子業、工業區廢水處理廠及加油站，加強揮發性有機物

排放管制，以改善衍生空氣污染物臭氧污染情形。  

(2)毒性化學物質公告列管與排放減量計畫：配合國際趨勢與國內環境特性，掌握

在不同環境媒介之釋放情形，做為擬定總量管制與釋放減量之依據。  

(3)發展清淨車輛計畫：推動機車全面採用噴射引擎，減少機車排氣污染。  

(4)河川流域污染減量計畫：推動生態工法治河，並加強廢(污)水排放稽查，以保

護河川流域生態。  

(5)土壤污染整治行動計畫：加速推動重金屬污染農地及非法棄置事業廢棄物場址

之清理工作，俾使土地永續使用。  

(6)環境監測(流佈)執行計畫：辦理台南市中石化安順廠污染場址調查、整治與鑑

識工作，及鋼鐵冶煉業集塵灰、地下水有機溶劑污染之環境法醫學案例實證計

畫，以建立污染案件鑑識能力。  

2.預期達成目標  

(1)健全戴奧辛及重金屬管制策略，減少經空氣排放至環境之累積量，並強化金屬

冶煉及焚化爐進出管理，削減焚化及高溫處理產生之有毒污染物，預估每年檢

測 60 座焚化爐，以掌握污染排放情形，避免二次污染產生。  

(2)健全石化業、電子業及加油站等 3 行業揮發性有機物管制策略，並全面推動加

油站設置油氣回收設備，以減少油氣逸散污染。  

(3)公告 2 種禁用或限用化學品，以達成釋放減量目標。  

(4)逐年提高低污染噴射引擎機車銷售量至 15%，並研訂第 5 期排放管制標準，以

促使機車全面採用噴射引擎，減少機車排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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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於高屏溪、南崁溪、二仁溪、將軍溪、淡水河系、鹽水溪、烏溪、北港溪、澎

湖縣湖泊、朴子溪等流域，推廣 19 處水質自然淨化工法，同時進行鳳山溪、

烏溪、鹽水溪等 3 個流域生態調查；另每年稽查製革業 80 家次、養豬業 1,000

家次及查緝 60 處非法廢(污)水排放，以改善河川污染情形。  

(6)執行重金屬污染農地整治，計 250 公頃，並完成 5 處甲級污染場址清理工作，

俾使土地永續使用。  

(7)完成台南市中石化安順廠、鋼鐵冶煉業集塵灰及地下水有機溶劑污染等 3 件環

境法醫學案例實證計畫，以建立污染案件鑑識能力。  

2.4 垃圾全分類零廢棄群組行動計畫 

行政院於民國 92 年 12 月核定「垃圾處理方案之檢討與展望」，未來一般廢棄

物的清理工作以「零廢棄」及「源頭減量、資源回收」為推動方向，以邁向資源循

環型社會。  

1.子項計畫  

(1)垃圾分類回收減量專案計畫：推動「垃圾強制分類」等措施，以提昇資源回收

量。  

(2)廚餘回收再利用計畫：建立廚餘回收及再利用模式及開拓廚餘再利用通路等，

以提昇廚餘回收量。  

(3)垃圾處理後續計畫：對封閉掩埋場進行復育再利用，並推動「垃圾清理民營化」

等措施，以提昇垃圾清運效率。  

(4)環保設施新形象－焚化廠三年變身計畫：使環保設施與環境調和，成為社區生

活必要的環結，同時建立垃圾處理設施興建及跨區域性合作機制，健全廢棄物

焚化處理監督及長期追蹤制度等。  

(5)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以經濟誘因，輔導整合產、官、學、研，建立我國環

保靜脈產業，促使資源循環再生利用。  

(6)新增公告回收項目推動計畫：持續評估考量新增公告具有資源回收再利用價值

及對環境危害性大之物品項目，研議相關配套措施及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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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提昇已公告項目回收率計畫：調整回收費率及補貼費機制，陸續推動回收機具

及場廠補助措施、獎勵回收績效等。  

2.預期達成目標  

(1)民國 95 年達成垃圾減量率 20%目標，並為 96 年及後續目標年垃圾減量工作奠

定基礎。  

(2)民國 95 年廚餘回收每日 1,500 公噸。  

(3)民國 95 年完成 34 處垃圾衛生掩埋場，117 處掩埋場復育綠美化，提昇偏遠地

區妥善處理率並增加公園綠地及民眾休憩場所。  

(4)達成焚化廠營運有效管理及提昇灰渣之再利用率，增進民眾對廢棄物焚化之認

識。  

(5)民國 95 年完成 3 座環保科技園區，引進 40 家以上廠商進駐，提供綠色產業生

產及技術研發與教育訓練。  

2.5 事業廢棄物全方位管理群組行動計畫  

自民國 89 年旗山溪棄置廢溶劑事件後，環保署推動「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

理方案」，除農業及營建廢棄物外，已掌握約 70％以上之事業廢棄物申報量，並

可提供足夠的清理設施容量有效清理各類事業廢棄物(含有害事業廢棄物)。未來事

業廢棄物管理將以預防性管理、廢棄物資源化、優先管制有害及量大事業廢棄物、

充分利用資訊技術工具執行全程列管等方向推動，以促進事業廢棄物妥善清理，提

高資源回收再利用率。  

1.子項計畫  

(1)擬定事業廢棄物零廢棄策略，推動資源回收再利用：研定事業廢棄物零廢棄政

策，擬定未來 20 年策略方向；加強廢棄物清理與資源回收再利用管制作用之

聯結互補。  

(2)通盤檢討事業廢棄物行政管理計畫及管制措施：檢討策進管理體系及各項管制

計畫成效，提昇管制中心系統功能。  

(3)建立全面電子化之事業廢棄物管制系統：建立全面電子化系統及完整資訊平

台，提昇管理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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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續執行事業廢棄物源頭管理、流向追蹤及稽查管制：擴大列管對象，執行流

向勾稽及查核輔導，加強主要廢棄物別及行業別特性調查及管制規範研訂。  

(5)評析營建與農業廢棄物之處理現況，協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立妥善處理體

系：確認營建與農業廢棄物質量及清理情形，協調推動妥善處理體系，充實基

線資料。  

(6)事業廢棄物中間處理成效評估與最佳可行處理技術之建立：評估各類處理機構

及再利用機構技術成效，檢討修正相關標準辦法，建立最佳可行處理技術規範

標準，啟動處理設施預警應變機制。  

(7)加強焚化設施灰渣處理成效之管制與追蹤：整合事業廢棄物焚化處理上中下游

工作，加強焚化灰渣處理成效與追蹤機制。  

(8)降低事業廢棄物輸出入處理所衍生之環境風險：因應巴賽爾公約，加強事業廢

棄物輸出入管制，推動提昇國內廢料使用技術。  

2.預期達成目標  

(1)列管事業廢棄物(不含營建及農業廢棄物)達總量 75%以上。  

(2)提高事業廢棄物再利用量達總申報量 75％以上。  

(3)建置事業廢棄物妥善處理預警應變機制維持足夠處理設施。  

2.6 國際環保群組行動計畫 

本計畫整合環保署主政之各項國際環保公約因應策略，議題涵蓋大氣層保護、

廢棄物跨境轉移、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廢棄物海洋棄置等；另為兼顧區域組織合作

及貿易 /環境議題，亦積極推動環保標章國際合作、亞太經濟合作(APEC)、世界貿

易組織(WTO)等行動計畫予以妥適因應，期能有效掌握國際環保思潮及善盡地球村

成員責任，進而擴展環保外交，達到爭取國家利益的多贏目標。  

1.子項計畫  

(1)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建立跨部會協調機制件、建立溫室氣體盤查及示範

輔導制度、籌辦 2005 年能源技術系統分析國際會議、推動產業溫室氣體自願

減量計畫等。旨在穩定大氣中溫室氣體濃度，避免干擾氣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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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蒙特婁議定書計畫：提報我國蒙特婁議定書管制化學物質消費量資料、達成削

減 35%HCFCs 消費量目標、辦理破壞臭氧層物質(ODS)非法走私查緝訓練課程

等。旨在管制會排放 ODS 的人類活動，避免影響人類健康。  

(3)巴賽爾公約計畫：檢討修正廢棄物輸出入管理政策與法規、建立廢棄物輸出入

案件查證管道及查核輸出廢棄物國外處理情形、完成有害廢棄物輸出入申請

案，以協助事業妥善處理廢棄物等。旨在管制有害廢棄物的跨國移動，提供對

環境友善的管理模式。  

(4)斯德哥爾摩公約計畫：旨在管制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鑒於斯德哥爾摩公

約剛於 2004 年生效，本計畫將配合 2005 年 5 月第 1 次公約會員國大會開會後

之新管制趨勢及規範，積極因應。  

(5)倫敦海拋公約計畫：訂定及公告海拋相關管制法規。旨在規範廢棄物海洋投棄

行為，預防海洋污染。  

(6)加強環保標章國際合作計畫：與國外環保標章團體相互承認、訂定國際共同環

保標章規格。  

(7)亞太經濟合作(APEC)海洋資源保育計畫：建立與 APEC 會員國海洋作業模式

及衛星資訊交流管道、爭取 APEC 中央基金經費，並由我國主導辦理相關會議

及活動。  

(8)世界貿易組織(WTO)計畫：積極參與 WTO 貿易與環境委員會相關活動及會議。 

2.預期達成目標  

國際環保工作之成功推動，須全方位地考量區域整合、政治外交、產業經

濟、科技研發及生態環境等眾多因素，並有賴於掌握國際環保發展趨勢、有效

整合跨部會執行與協調機制、建構完善國內管理機制及健全環境資料庫等相互

配合。因此本群組行動計畫工作係以達成「增進瞭解國際環保思潮」、「善盡

地球村成員責任」、「爭取國家利益」及「擴展環保外交」四大理念。而在國

內層次方面，期能解決國內環境問題及提昇國際競爭力；國際層次方面，期能

擴展國際參與及建立國際夥伴關係；並以全球分享及追求永續發展為長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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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保護施政近年重點工作 

3.1 環保標章及綠色消費 

環保標章自民國 81 年推動計畫實施迄今，總計開放 88 項產品規格標準以供申

請。截至 93 年 12 月底止，計有 551 家廠商共 2,556 件產品符合低污染、可回收及

省資源等目標而獲頒標章，標章的使用總枚數則超過 40 億枚，在亞洲僅次於日本。

另在政府機關綠色採購方面，92 年度全年綠色採購總金額高達新台幣 56.1 億元，

就指定採購項目而言，環保產品平均採購比例為 73.8%，已超過行政院核定 50%之

目標。廠商申請使用環保標章的產品數量更大幅成長為往年 4 倍，為將來降低環保

產品價格，鼓勵綠色消費奠下良好基礎。  

3.2 清淨家園關懷環境行動 

透過行動卡之發行及獎勵鼓勵全民一同參與環保行動，至 94 年 2 月計有 2,780

個機關、學校、團體及企業響應，共計 256 萬 8 千餘人次參與。清淨家園關懷環境

行動包括：(1)在環境清理維護方面，清掃道路 56 萬多公里、淨灘 689 公里、淨山

742 公里、淨溪 508 公里、綠美化 1,471 處、清除病媒蚊孳生源 3 萬多處、清理垃

圾 1 萬 6 千多公噸；(2)在資源回收方面，回收鐵罐、鋁罐、鋁箔包、寶特瓶及廢塑

膠等共計 18 萬公斤、廢紙類 17 萬公斤、廢乾電池 1 千 5 百萬多個；(3)另 3 萬 1

千 5 百多人次進行河川巡守，舉發水污染及暗管排放廢水。  

3.3 空氣品質改善 

我國空氣品質不良(PSI＞100)站日數於民國 80 年為 16.24％，至 92 年已降為

2.51％，台灣空氣品質這 10 年來已有大幅改善。近期空氣品質改善主要工作包括：

(1)推動廢棄物大、中、小型焚化廠及燒結工廠與電弧爐等工廠之戴奧辛污染物減

量；(2)推動加油站設置油槍油氣回收，以減少揮發性有機物排放；(3)提昇油品品

質，實施柴油分級收費制度，以鼓勵油公司生產硫含量 50ppmw 之車用柴油，中油

公司及台塑公司已分別自 93 年 6 月及 9 月起開始生產，每年將可降低柴油車粒狀

污染物排放 1,500 公噸、硫氧化物排放 3,213 公噸；(4)實施機車排氣定期檢驗及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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勵使用低污染車輛及清潔燃料，至 93 年底止共已檢驗機車 708 萬輛次，另車用液

化石油氣發氣量亦已提高至每月 303 萬公升，有效減少車輛排氣污染；(5)加強噪音

管制及非游離輻射監測。  

3.4 河川污染改善 

1.執行「台灣地區河川流域及海洋經營管理方案」：93 年度賡續推動淡水河系、

高屏溪、朴子溪、北港溪、中港溪、客雅溪、典寶溪、南崁溪、二仁溪、將軍

溪、鳳山溪、烏溪及鹽水溪等 13 條重點河川之污染整治工作。重點河川整治已

初具成效，如南崁溪嚴重污染河段自 90 年之 92%，降至 93 年的 30.5%；朴子

溪溶氧之水體分類水質標準達成率，自 90 年之 52%，提昇至 93 年的 81.6%。  

2.加強事業廢水管制： (1)建置 15,600 家事業廢水許可、申報及管制資料庫，93

年列管事業家數計 12,946 家，計稽查 25,432 家次，經過環保機關稽查，工業廢

水排放量為 347 BOD 公噸 /日，削減率為 86.9%，畜牧廢水排放量為 463 BOD

公噸 /日，削減率為 31.2%；(2)推動「河川污染削減計畫--水污染源稽查管制專

案行動計畫」，設定養豬業、製革業及營建工地與土石方堆(棄)置場為專案稽查

事業對象，總計列管 3 行業別 5,798 家，93 年度累計稽查 12,859 家次。  

3.推動生活污水減量及工業區廢污水管制：(1)推動辦理建立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

設計規範，查核輔導列管 104 處 500 戶以上大型社區與 1,000 家次 100 戶以上

社區之污水下水道系統；(2)推動新建之建築物設置污水處理設施，受理預鑄式

污水處理設施申請審核認可，並建置資訊管理系統，提升審定品質作業制度；

(3)推動 44 處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廢污水管理，建立工業區下水道系統污染管

制指標，提昇總納管率至 96.7%。 

3.5 垃圾減量妥善處理  

歷年資料顯示，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量，77 年度 0.860 公斤逐年增加至 86

年度 1.143 公斤，87 年度開始下降，至 93 年則為 0.709 公斤，6 年來減少 38％，

這是全民努力的成果。垃圾妥善處理率方面，由 78 年度 60.17%，提昇至 93 年

98.93%；其中採焚化處理佔垃圾清運量的比率為 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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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  

透過經濟市場機制，結合社區民眾、地方政府清潔隊、回收商及資源回收

管理基金，建立便利且全民參與之回收管道，提高資源回收成效，維護資源永

續利用。推動資源回收成效為：實施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後，全國資源回收量

由 87 年 55 萬噸，增加至 93 年 155 萬噸；全國資源回收率由 87 年之 5.87%增

加至 93 年之 20.11%，為 87 年之 3.4 倍。  

2.垃圾強制分類計畫  

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推動實施階段，透過已公告應回收項目及宣導民眾配

合，全國資源回收量雖有大幅提升，但垃圾組成中紙類、廚餘、塑膠類分別仍

約占 1/3、1/4、1/5，資源回收尚有努力空間。基於「垃圾放在正確位置就是資

源」的理念，94 年 1 月推動垃圾強制分類，規定民眾將垃圾區分為資源垃圾、

廚餘、一般垃圾 3 大類，分開排出。本計畫分二階段，第一階段自 94 年 1 月 1

日起台北市、高雄市、基隆市、新竹市、台中市、嘉義市及台南市等 7 個直(省 )

轄市、台中縣、高雄縣、宜蘭縣全面推動；第二階段自 95 年 1 月 1 日起全國實

施，期望透過全面宣導呼籲民眾配合及執行機關的稽查，逐步達成垃圾「零廢

棄」的減量目標。  

垃圾強制分類推動以來，各縣市首長都非常支持及重視，而 94 年 3 月民意

調查顯示民眾的配合度超過 95％，94 年 1 至 4 月實施縣市稽查合格率達 90％，

民眾配合成效相當良好。另依垃圾清運統計資料，以第一階段實施的 10 個縣市

94 年 1 至 4 月平均與 93 年月平均比較，廚餘回收量由 12,844 公噸增至 20,201

公噸，成長 59.62％；資源回收量由 63,776 公噸增至 77,164 公噸，成長 20.99

％，垃圾清運量由 93 年月平均 207,045 公噸減至 94 年 1 至 4 月平均之 187,427

公噸，減量率達 9.48％，績效頗佳。  

3.焚化廠新形象計畫   

為落實焚化廠進料管制，於 94 年 1 月發布「一般廢棄物焚化廠廢棄物進廠

管理規範」，同時修訂「垃圾焚化廠操作營運查核及績效評鑑實施要點」，舉

辦現場查核評鑑。此外，加強建置「垃圾焚化廠操作營運管理資訊系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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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將民眾關切焚化廠操作營運重要訊息(如焚化處理量、污染排放環境監測、灰

渣處理情形、發電量等)於網站上公開且定期更新，便利各界瞭解垃圾焚化廠操

作營運狀況。94 年 3 月發布「民眾協助監督焚化廠營運實施原則」，鼓勵民眾

參與及協助監督轄區垃圾焚化廠操作營運；並督導直轄市、縣市政府妥善運用

焚化處理設施相關資源，與鄰近居民友善互動，使焚化廠成為地方環保教育中

心，改善鄰避設施舊形象。  

4.台灣地區垃圾處理後續計畫  

持續完成垃圾採樣質量分析，建立長期基本資料供垃圾處理施政及研究參

考。截至 93 年 12 月止，協助地方完成興建及改善衛生掩埋場 87 處、以提昇垃

圾妥善處理率、及因應焚化爐歲修天然災害發生與不可燃垃圾處理所需；完成

垃圾場復育再利用工程 47 處，增加民眾休閒綠地面積、提昇土地利用價值；委

託民間辦理垃圾清理工作，已核定補助新竹縣尖石鄉等 16 案，其中 11 案已完

成簽約實施中，可以鼓勵縣市跨轄區合作，同時節省行政資源及提高垃圾處理

效率。  

3 . 6 資源回收再利用  

1.推動廚餘回收再利用  

自 90 年起推動廚餘回收再利用工作，以「推廣教育宣導」、「建立廚餘回

收清運系統」、「建立多元化廚餘再利用方式」、「開拓廚餘再利用通路」等

四項為協助各縣市推動的主軸。截至 94 年 3 月底，全國計有 25 個縣市 281 個

鄉鎮市執行廚餘回收工作，回收區域人口數有 1,500 萬人，廚餘回收量達每日

1,433 公噸。已經公告廚餘為應強制回收物質有台北市等 17 個縣市，預計至 95

年 1 月 1 日全國 25 縣市將全面強制回收，屆時，每年因回收廚餘將可創造 24

億元之經濟效益。我國全面性地推動廚餘回收再利用工作，並獲致具體的成效，

在全世界是屬首創。  

2.推動巨大廢棄物回收再利用  

自 92 年起推動巨大廢棄物回收再利用工作，巨大廢棄物中具修繕價值的廢

家具、腳踏車等，加以修復後再使用；無修繕價值者，經過破碎、選別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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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其中的木料、塑膠及金屬等物質，截至 94 年 2 月止，平均每日回收再利用量

為 70 公噸。目前已有台北市、高雄市、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宜蘭縣、南

投縣、嘉義縣、台南縣等 9 個縣市，辦理廢家具修繕工作，提供民眾物美價廉

的再生家具。另外，桃園縣、新竹市、南投縣、台南縣及高雄縣等已設置巨大

廢棄物破碎廠，破碎後之木料可做為塑合板原料、堆肥調整材及燃料。預計至

96 年全國 25 縣市將全部完成巨大廢棄物回收再利用廠之設置。  

3.推動垃圾資源回收分選廠興建  

包括垃圾資源回收分類分選廠、焚化灰渣資源化廠等之興建，已核定台北

縣、花蓮縣、高雄市及桃園縣設置分選廠及細分類廠興建計畫，現正辦理規劃

設計中。另審理台北市內湖廠、新竹市、台南縣及金門縣所提興建計畫。  

4.推動「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  

環保科學園區設置目的包括：(1)發展環保科技及產業；(2)發展高級回收再

生技術及產業；(3)建立產業生態化之循環連結與再利用共生循環體系；(4)解決

國內產業永續發展所需環保技術及產業；(5)發展清潔與再生能源技術及產業；

(6)提昇水資源再利用技術及產業。於 93 年 3 月 11 日奉行政院核定修正，擴大

計畫辦理規模，增加為 4 座園區。92 年 3 月核定高雄縣、花蓮縣優先設置園區

後，另分別於 93 年 6 月及 7 月核定台南縣及桃園縣園區設置計畫。  

3.7 事業廢棄物管理 

依據「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理方案」建立有效管制機制，辦理事業廢棄物源

頭管理及流向追蹤及事業廢棄物流向勾稽查核，並協調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設置

事業廢棄物處理設施，包括醫療廢棄物處理設施(衛生署)，特殊有害事業廢棄物北、

中、南處理中心(經濟部)、環境資源研究管理中心(教育部)等。此外，將續協調推

動營建(內政部)與農業(農委會)廢棄物妥善處理體系。至於推動事業廢棄物之再利

用，截至 93 年 12 月止，內政部、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教育部、國科會、農

委會、衛生署等 8 部會已發布所管事業之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並公告可再

利用之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種類及管理方式計 90 項。  



16 環境保護政策回顧與前瞻 

3.8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執行各類有污染之虞場址之調查、查證、緊急應變及公告列管工作：  

1.農地污染場址處理：依 91 年度完成全國有污染之虞農地 319 公頃調查及個案農

地污染查證，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之受污染農地面積數計 337 公頃，已依法公

告 1,395 筆地號為污染控制場址外，並辦理農地污染改善工作。  

2.加油站及大型儲槽污染處理：為掌握全國站齡達 10 年以上加油站及大型儲槽高

污染潛勢場址資料，截至 93 年 12 月底，已完成 800 座加油站及 172 處大型儲

槽污染潛勢調查及個案陳情檢舉案件查證工作，計有 32 座加油站及 8 處大型儲

槽超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環保署已請地方主管機關命業者限期採取

適當措施以改善污染情形。  

3.工業污染場址處理：為能確實掌握工業污染場址實際污染情形，環保署陸續針

對非法棄置場址、廢棄工廠進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調查，並對陳情案件進

行查證，依法公告 10 處受工業污染場(廠)址為控制場址，各該場址均已提出污

染控制(改善 )計畫，現正辦理污染控制或改善計畫中。  

3.9 環境資料庫 

環保署於 92 年 9 月完成環境資料建置，整合環境品質資料、污染源及稽查處

分資料等 295 萬餘筆，93 年新增環境用藥、地下水質、河川水文等 10 個資料庫之

整合，匯入專案研究成果等詮釋資料 8,500 筆，數化環保設施地理圖層 17 種，並

上網供全民線上查詢及下載使用。另完成歐盟多語環境辭彙(GEMET)500 中譯，以

作為環境資料檢索查詢標準用語參考，並促進我國環境辭彙與國際接軌。  

3.10 國際環保事務 

2.6 節中所述環保署主政之各項國際環保公約議題涵蓋甚廣，其中聯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項下的「京都議定書」於 2005 年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此為國人極為

關心的國際環保議題，以環保署為幕僚單位的「行政院氣候變遷暨京都議定書因應

小組」研擬完成對策，並提至 94 年 4 月舉行的第 19 次行政院永續會委員會議討論，

環保署未來將與相關部會協商合作，共同擬定及推動因應京都議定書之各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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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論壇 (World Economic Forum)在 2005 年發布環境永續指標 (ESI，

Environmental Sustainable Index)，環境永續指標日益受到國際重視。中央各部會須

結合地方政府及民間的力量，落實推動國家永續發展行動計畫，以降低環境壓力並

改善環境品質。此外，主動提供國家正確資訊俾與國際環境評比系統無礙接軌，亦

為國際環保事務之要項，今後我國將以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為窗口，主動提

供各項指標之我國官方數據予主辦機構，以利該單位正確計算出我國之排名；ESI

各項指標之主政單位應將指標工作列為施政重點，並登載於各機關資訊網站或出版

刊物，俾利國內外相單位擷取利用。  

四、結    語 

台灣環保工作的推動，自民國 76 年行政院核定「現階段環境保護政策綱領」，

政府開始具備具體明確的環境保護政策，多年來經由各界環保先進的努力，亦在憲

法中確立經濟、科技、環境與生態兼籌並顧的定位，乃至國會通過環境基本法，其

展現的不只是形式上法制與政策的完備，更是彰顯環境保護已經是大多數台灣人民

的共識。  

在這些環璄保護工作歷史發展的軌跡，可以發現台灣人民發揮了強大的學習和

融合能量，在不到 20 年的時間，不論在環保的法規、制度、政策、計畫、科技、

工程及教育等各個領域都已經有了的長足進步，也具備相當的規模及國際水平，雖

然有部分工作的民眾滿意度尚有努力的空間，不過也有部分工作在與全世界先進國

家比較毫不遜色。在自我惕勵的同時，歷史的見證，對於台灣環境資源以永續發展

為主流價值的未來，充滿無比的信心。  

在導引環境保護發展方向的政策面觀察，總結近 20 年的經驗與成果，有幾個

面相值得吾人百尺竿頭更進一步。首先，回歸環境問題的本源，「人」無疑是環境

問題的核心，而人與環境如何和諧永續互動，取決於人在生活、學習和工作中，明

確的環境友善價值觀和行為。不論從事公共政策的擬定、推動；工程的規劃、設計、

施工；商品的開發、設計、製造、運送、銷售、消費…從搖籃到墳墓，都將環境永

續的理念、知識、技能和行動融入生命的價值體系，就如同孝順父母、尊敬師長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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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自然。因此，整合環境教育資源，建構體系完整的環境教育終生學習網絡，讓國

人在傳統的倫理道德行為中注入環境倫理新生命的活水，「環境教育法」將可扮演

首要工程和關鍵的角色。  

其次，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是環境哲學的最重要理念支柱，和諧運作與動態

平衡即其精髓，其中對大自然的涵容能力、自浄能力及資源合理有效利用，亦正是

人類可持續發展的重要論述。近期國內政情常有生命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解共

生，其實都是此一環境哲學的延伸。因此，人類創建性的作為，「環境調和」成為

不可或缺的必要考量。政府施政更具火車頭的指標性意義，舉凡公共政策、公共建

設，環境調和允為重要參據。政策或工程環境影響評估，功能的深化及參與的普及

化，並落實執行監督機制，才能使專業與民意，以進調和，以致平衡並樹立公信。

環境調和適為預防衝突與爭端，安定平衡的不二法門。  

環保的科技旨在解決冒進的經濟發展所衍生的環境問題，但是經濟發展的理論

工具對環保工作亦有其相當重要的價值，而這些預防性誘因的重要經濟工具或管理

工具，更成為晚近國際環保政策的主流。亦即如何發揮每一元錢最大的邊際效用，

創造最大、最有效的環境效益。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京都機制中有關碳交易

及 CDM(清潔發展機制)都是例證。當前國內環保法規仍以管制為主流，近 20 年來

也確為台灣的環境污染控制，產出重要的績效與成果。然而，藥物或工具終究有其

效用極限，以及效用遞減的本質；以生物為例還有抗藥性的隱憂。以管制性工具所

隱藏的問題，也須要另類工具予以解決。因之，操持環境政策工具的靈活度，對增

進環境效益將有可預見的優勢。未來，政府擴大採行經濟誘因型的預防性工具，不

只符合國際環保的主流，相信也將有助於污染者改善的意願及提昇環境績效。  

每十年一次的世界環境峰會，不僅引領世人關切全球的環境問題，更提出積極

的主張凝聚共識，地球村的概念已然形成，並且進入實踐階段，京都議定書的生效

就是先導模型的範例。未來全球性環境問題的解決，此一模式將被廣泛的運用。為

促進各國遵守國際公約的權利義務，達成全球性目標，採行的政策工具將更為靈

活，以確保其有效性。國際貿易是維繫台灣經濟的命脈，台灣也以做為地球村的友

善成員自居，長期以來，對掌握國際環保的脈動相當積極，無論政策、計畫、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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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各方面也幾乎沒有斷層，然而面對此一國際環保的發展趨勢，應該儘早在

國際組織的活動中有階段、彈性、妥善的安排，方不致進退失據，進而跟世界共生

共榮。  

隨著國人知識的提升，所得的提高，對於改善環境品質的期待亦日益殷切，但

是追求健康、清淨、寧適、永續的環境，非僅須要全球思維，更須要在地行動。吾

人皆知，不論「知難行易」、「知易行難」或「知行合一」，沒有行動就是「一無

所成」。因之，政府、事業、團體及個人的環保工作，都貴在實踐力行，在生活、

工作、學習中力行環保也是人類的無悔策略。願以「同體大悲珍惜萬物，循環共生

永續家園」與大家共勉，以行動參與環保，為台灣優質的環境打拼。  

五、誌    謝 

人在繁忙的時候，在快樂的時候，總會感覺時間過得特別快。94 年 4 月 24 日

借調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服務屆滿最高期限 4 年，回任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教職。

個人深感 4 年來擔任副署長、署長這段時間，能夠和環保署這一群年輕、專業、有

活力的同仁，在環保的業務上一齊工作、學習、成長，是一生中最幸運的機緣。謝

謝大家！此外，本文撰寫整理上，環境保護施政三年行動計畫 6 位專案經理人林世

旻、曹賜卿、方淑慧、謝燕儒、王俊淵、簡慧貞等同仁以及柯志弘先生的鼎力協助，

謹誌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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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處理 

中央合成設計應用在飛灰添加 FGD 廢

水之研究 

王修茂*、童翔新**、陳源樹***、盧銘勳***、許金和**** 

 

摘    要 

目前廢水處理的操作參數調校，大都使用排放水檢測結果，做為運轉調校基

準，易受到環境變數的影響，使獲得之檢測結果，在運轉操作與參數調校常會發生

時間上落差，以致參數值設定與實際操作值有追逐現象產生。本研究使用自行設計

之設備實驗模擬動態環境，以燃煤電廠濕式煙氣脫硫(flue gas desulphurization, FGD)

廢水為研究對象，利用中央合成設計(central composite design, CCD)分析實驗數值

及設計隨機化實驗組合，探討在 FGD 廢水添加飛灰-消石灰，對處理水 pH 值控制

與化學需氧量(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去除之成效。  

實驗結果顯示，經過規劃的 CCD 實驗法，除了能準確預測飛灰-消石灰在廢水

反應之 pH 值，在驗證實驗之檢測數據亦顯示，飛灰-消石灰添加在廢水中，完全

不必再添加任何化學藥劑，就可讓廢水的 COD 去除率達到 45~80%。同時，研究

實驗所獲得的反應預測值模型，亦能提供大量有用的參數資訊，做為相關廢水廠操

作管理上的依據，更可進一步應用在自動控制的參數值設定。  

【關鍵字】煙氣脫硫、中央合成設計、飛灰、化學需氧量  

*逢甲大學工業工程研究所碩士  

**逢甲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副教授  

***逢甲大學工業工程研究所副教授  

****台灣電力公司台中發電廠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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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灣地狹人稠，欠缺天然資源，由核能、水力發電，提供將近 25％的電力需

求外，大部分仍是靠火力發電廠，燃燒石化燃料來供給，其中又以燃煤占有較高比

例，讓燃煤電廠在提供電力之外，也產生數量可觀的飛灰(fly ash)。電廠為了降低

燃煤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在煤炭燃燒後，所產生的煙氣(flue gas)，都會使用靜電集

塵 器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以 下 簡 稱 EP)收 集 飛 灰 與 濕 式 煙 氣 脫 硫 (flue gas 

desulphurization, 以下簡稱 FGD)洗滌懸浮微粒及去除硫化物( )淨化煙氣。所以

在 FGD 洗滌過程產生的廢水，是屬於發電流程末端污染物的匯集，以致廢水中所

含污染物的質與量，有變化不定的特性。在 93 年 5、6 月間，對 FGD 廢水所含的

懸浮固體物(suspended solids, 以下簡稱 SS)與溶解性固體物(total dissolved solids, 

以下簡稱 TDS)做抽樣檢測，發現 SS 含量在 2,432~3,512 mg/L、TDS 1,292~2,550 

mg/L 區間內做變化。這也顯示出 FGD 廢水，使用化學混凝處理，會面臨到混凝核

心粒子數目不穩定的問題。 

xSO

本研究基於廢棄物資源化的構想，選擇與FGD廢水有相關性，又是燃煤電廠

的大宗副產物“飛灰＂，做為廢水處理的混凝劑，利用其細小顆粒具有的特性，來

吸 附 廢 水 中 的 TDS， 以 降 低 因 煙 氣 洗 滌 ， 所 造 成 的 化 學 需 氧 量 (chemical oxygen 

demand , 以下簡稱COD)，是一種合理假設 [1]。但飛灰表面含有程度不一的氧化鈣

( )CaO [2]，加入FGD廢水，會使pH值產生變化，而pH值又是廢水處理重要的控制參

數，實務上要應用飛灰添加到廢水處理，必須要考慮pH值控制的難易度與污泥產

出量。故最適當選擇是與同為粉末狀的氫氧化鈣( ，以下簡稱消石灰)混合添加

至FGD廢水，可避免飛灰添加量少或品質上的差異，使處理水pH值難以提升與控制，除

此，消石灰又較其它中和劑價格低廉及有增加廢水混凝的功用。所以本研究主要目的：

為有效控制FGD廢水pH值及充分了解變數因子對反應結果的影響，同時也觀察飛灰是否

會對廢水中污染物產生吸附效果。 

2Ca(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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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材料與方法 

2.1 飛灰 

燃煤發電過程，為了要讓鍋爐內的煤炭燃燒更完全，會使用粉煤機將煤炭研

磨成細緻粉狀物，並以熱風輸送方式吹進鍋爐燃燒，會產生與水泥外觀相似的粉末

顆粒“飛灰＂，其性質與土壤、砂石、火山灰類似。在歐美及日本等先進國家，已

經大量被利用在道路土壤的穩定、結構的填充劑及農業土壤改良，它是一種可資源

化的廢棄物，反倒是在國內對飛灰利用，主要還是添加於混凝土調配使用，利用率

易隨著營建業景氣起伏而產生處置的問題。因此，在台灣研發飛灰資源化技術，仍有

待突破傳統觀念，方可提高飛灰利用價值與資源化比率。  

一般人對飛灰的認知，是一種有毒害的事業廢棄物。然而，台電公司也曾對

各燃煤電廠之飛灰，進行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測試 [3]，結果發現飛灰萃取液中

重金屬濃度，皆遠低於我國毒性事業廢棄物溶出試驗標準之法定值。林 [4]亦曾利用

飛灰-石灰來固化含重金屬污泥，可將污泥轉變為非危害性廢棄物，並適合衛生掩

埋處置。林 [5]利用燃煤電廠的底灰，取代紅壤土鋪設在垃圾掩埋層，結果發現底灰

可提升滲出水的pH值，降低COD之濃度，且在高pH值時，讓重金屬形成金屬氫氧

化物沉澱，不易溶解於水而滲出，故滲出水的重金屬濃度甚低。Duane等人[6]也指出

飛灰化學組成與土壤相似，雖然含有略高於土壤、泥土、砂石之微量重金屬，但依據溶

出試驗，皆遠低於USEPA(美國環境保護局)有害程度判定基準，證明飛灰不屬於有害物

質。USEPA更在 1985 年宣佈[7]，有害液體廢棄物掩埋處理禁令之指導原則，明確指出飛

灰能夠單獨用於處理有害液體。 

2.1.1 飛灰化學組成與物理性質  

本研究使用 HITACHI  S3000 型高解晰可變真空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及能量散

布 光 譜 儀 (variable vacuum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nd 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meter, 以下簡稱 SEM)，掃描分析實驗採集的飛灰。在所拍攝的 SEM 照片

顯示，飛灰大部分為球狀顆粒，如圖 1，且顆粒表面含有 Si、Al、Fe、Ca、Mg、

K 及 Na 等之化學成分，其中 85~95％是以氧化矽( )、氧化鋁( )及氧化

鐵( )的氧化物型態存在著，如圖 2。粒徑分布約在 0.4μm 到 100μm 間，比

2SiO 32OAl

32O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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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積卻高達 2,000~5,000 ㎝²/g、比重約為 2.0~2.2 g/cm³之間。但飛灰的外觀顏色，

會隨著煤炭來源及燃燒參數的差異而有所不同，最主要還是有淺灰色、灰色、深灰

色、暗灰色及土黃色的區別，如圖 3。但在高燒失量或顆粒表面氧化鈣含量高時，

飛灰的外觀所呈現的色澤會愈深，通常是以氧化鈣含量，做 C 與 F 兩種等級的區

分，但氧化鈣含量檢測費時，所以實務上要判斷灰品質的簡便方法，為利用顏色來

做區隔分辨。  

 

 

    

   圖 1 SEM 下飛灰的顆粒     圖 2 能量散布光譜儀分析飛灰表面化學組成  

 

 

 圖 3 飛灰的外觀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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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飛灰對 FGD 廢水的影響  

在鍋爐燃燒煤炭所產生的飛灰，會隨著煙氣循序從爐膛、過熱器、省煤器、

經過空氣預熱器等設備流動，如圖 4。雖然飛灰大部分已由 EP 收集，但 EP 收集

灰的能力，會受到重力場、顆粒質量、煙氣溫度及流速而有所影響，在顆粒直徑是

大於 10μm 以上的飛灰，較容易被 EP 所收集，而介於 0.1~1μm 或更小微粒，則

會因煙氣流速影響，比較不容易被收集。未被收集而殘存在煙氣中的懸浮物與污染

微粒，最終會在 FGD 吸收塔中被洗滌下來，隨著塔內的漿液持續循環對煙氣洗滌，

污染物濃度(如氯離子等)會在吸收塔中逐漸增加，必須移除才不會造成設備損壞。故

在 FGD 正常運轉時必須經由廢水排放，才能降低吸收塔中污染物濃度。 

受限於設備的運作效率，飛灰收集與硫化物去除是無法完全的，因此，廢水成分經

常受到 EP 效率、吸收塔噴灑面積與反應狀況、燃燒參數及煤炭來源等變數影響而有所變

化，以致在 EP 與吸收塔沒有被去除的微細污染物，都將留存在 FGD 廢水中。這些微粒

尺寸皆是小於 0.1~1μm，接近奈米尺度範圍，而微粒表面物理與化學性質有非常顯著的

變化，這會使傳統的 FGD 廢水處理-化學混凝法，更難決定藥劑添加量，水質淨化因而更

加困難。因此，應用物理表面吸附的原理，使污染物附著在飛灰顆粒而沉澱，是可思考

用以處理 FGD 廢水的研究方向。 
 

 

排

圖 4 燃煤電廠廢棄物處理流程圖  

 



26 中央合成設計應用在飛灰添加 FGD 廢水之研究 

2.2 實驗方法  

在篩選可能會對實驗目的產生影響的因子時，FGD 廢水所含之 SS 與 TDS 因不具即

時性之檢測值，且 SS 與 TDS 最終皆因沉澱而被去除，故不適合做為實驗因子。因此，

最後選定原水溫度(A)、原水 pH 值(B)、飛灰添加量(C)、消石灰添加量(D)、攪拌時

間(E)共 5 個設計因子，它們有些是人為難以控制的動態因子(A、B、C)，或者是人

為可完全控制的靜態因子(D、E)，實驗設計前的抽樣調查需區分清楚。但所選定的

因子中，原水的變化與背景條件及環境有很大的關連性，依常理來看，飛灰-消石

灰的試驗，應該是一個動態實驗，動態因子必須要被考慮進來。然而，在以往廢水

處理的實驗，都是假設動態因子是固定不變或者忽略不計，實驗所採用的方法，不

外乎是線性統計模型(linear statistical models)，並不能將環境因子的干擾降低。而

本實驗採用中央合成設計法(central composite design, 以下簡稱 CCD)，以常態分布

(normal distribution)曲線(±2σ )的標準差，為抽樣因子值的上( )、下( )限，

可符合實驗材料隨機取樣的特性，並在原水或背景條件有變動的情況，仍能用來設

計飛灰-消石灰添加在 FGD 廢水之研究實驗。  

Max Min

2.2.1 中央合成設計  

實驗設計(design of experiments, DOE)的初期，必須考慮很多客觀因素，若在

一次有k個變動因子的實驗裡，為求以最少試驗次數，就能取得最多因子實驗的資

訊，可將變動因子設定在“高”、“低”兩個水準值，而這種設計實驗的方式，就稱為

2k因子設計(2k factorial design)。此種設計法，除了能提供因子相互之間的綜合效應

分析，也能對反應值做出精確預測，因其假設因子水準值是固定的，且符合完全隨

機的設計(completely randomized design)與問題點常態分布的假設是成立的，所以

它能對變動因子做最有效探討 [8]。  

然而 因子設計預測的模型，都是假設因子對反應值的關係是線性，但在廢

水處理的實驗，常有化學反應平衡移動的變化，以致實驗有曲率(curvature)發生，因

子之間的線性關係並不一定成立。但透過實驗中心點與因子軸端點加入能讓實驗對

曲率有防衛能力，使 因子設計延伸成 CCD 實驗，相較 因子對曲率的研究，實

驗效率明顯提高。  

k2

k2 k3

依前所述會對反應pH產生影響的 5 個變數因子，若採用 全因子來設計實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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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就會有 32 次的試驗組合，但若經由重複 6 個中心點及加入 10 個因子軸端點，

使之成為 部分因子的CCD實驗，同樣也是 32 次試驗組合，除了數據分析可用

線 性 迴 歸 分 析 ， 同 時 也 是 具 有 曲 率 防 衛 的 反 應 曲 面 設 計 (response surface 

designs)

152 −

[9]。但為了數據分析正確性及良好的統計性質，解析度(resolution)必須要為

Ⅴ以上，同時CCD實驗的試驗組合需顧及旋轉性(rotatable)，所以必須將因子軸端

點延伸，提供試驗組合有旋轉性，所以因子軸兩個端點，分別要與以α 為半徑球

體的表面做相接，則試驗水準值就會固定在+α 與-α 之內(α 為因子實驗次數的四

次方根 ,α = 4 2k = 4 2 pk− )，這樣就能對實驗範圍之反應做出正確的預測值。 

使用CCD實驗設計法，除了具有反應值的變異數一致性、試驗範圍能獲得限

制與曲率防衛的優點之外，尚有避免主效應或二因子交互產生別名干擾的設計，這

也是區分變異來源的重要手法。然而系統中大部分變異，主要是由主效應或低階交

互作用所控制，這也是CCD設計，在數值分析的解析度(resolution)必須要為Ⅴ以上

的原因，如此可避免主效應或二因子交互作用，與其它主效應或二因子交互作用產

生別名，如表 1，並可符合效應稀疏性原理(the scarcity of effects principle ) [10]。  

 

表 1 CCD 實驗解析度Ⅴ的設計衍生器  

設計衍生器 
定義關係: I=ABCDE 

因子主效應與四因子交互作用互為別名 
A=BCDE  B=ACDE  C=ABDE  D=ABCE  E=ABCD

二因子交互作用與三因子交互作用互為別名 
AB=CDE BD=ACE 
AC=BDE BE=ACD 
AD=BCE CD=ABE 
AE=BCD CE=ABD 
BC=ADE DE=ABC 

 

2.2.2 實驗水準值範圍與計算  

在自然界或工業製程所產生的變異，一般是可用常態分布的曲線，獲得良好

的解釋。因此，在因子水準值界定，動態因子會採用常態曲線，靜態因子則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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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上、下限容量做限制，將設計因子的水準值都擺置在常態分布曲線(±2σ )範圍

內，來降低實驗施作的困難度。整個實驗是假設在常態分布是成立的，但在反應模

型建立後，須用隨機化檢定(randomization test)確認模型隨機化正當性。以下僅就原

水溫度(A)與攪拌時間(E)兩項因子為代表，說明如後： 

1.原水溫度：多數工業廢水，因製程條件、儲存調勻過程及所在位置，使環境和處理水溫

度有相當高的關聯性。水溫的升高，水分子平均動能增加，除了讓顆粒碰撞次數增加外，

也使化學反應的速率改變，故實驗時不能忽略溫度的影響。較早之水溫調查顯示，FGD

吸收塔排放的廢水溫度約 40~45℃，再與儲存池水混合，經過調勻，儲存池水溫降為 29~37

℃，處理過程又與戶外沉澱池水混合，排放水溫明顯降低。由 91 年 7 月~92 年 8 月的資

料顯示，排放溫度在 19~31℃間，隨著日夜或季節而有溫度變化。經與梧棲氣象站 87~92

年的每月平均高、低溫對照後，以排放水 19℃為實驗低水準(-1)，31℃為高水準(+1)，

中心值 25℃(0)。並在常態分布曲線 2 個標準差(σ )變動，發現採用 13 與 37℃做為因子

水準的極小、極大值，可符合在 95.46％的機率分配(probability distribution)，讓所建立的

預測模型，投影到實際場合能大幅降低環境因子的干擾。 

2.攪拌時間：在 FGD 廢水添加飛灰-消石灰，中和反應終止的時間，可採用處理水在反應

槽平均滯留時間來估算反應所需時間，可確保添加物在反應槽完全反應。若反應槽為

20 m³，用平常處理量 24 m³/hr 來估計平均滯留時間，則實驗中心值為 50min。同理，攪

拌時間的極大值 60min 就可以最小處理量 16 m³/hr 換算而得。應用此方法，可將難以模

擬與度量的數據，轉換成實驗適合的水準值，減低現場與實驗室的差異。然而，要將燒

杯實驗投影到反應槽有“放大效應＂ 會產生，但這可由檢驗實驗曲率或平均值，做實

驗室與現場的誤差修正。 

雖然每一個實驗抽樣，所能獲得的數值分不可能是不一樣的，但可依據公式

計算每一個試驗點的水準值。並將因子設計點、實驗中心點及因子軸端點，在單一試

驗組合所對應的試驗代數，分別填入試驗值，整理成隨機編排的試驗順序，如附錄表

A.1。下列公式中 (Max α )為設計因子的極大值， (-Min α )為極小值，以本實驗為

例，以 部分因子設計 CCD 實驗，152 − α 值就必須為 2。  

      低水準(-1)=
α
αα

2
)1()1( MinMax ++−        高水準(+1)=

α
αα

2
)1()1( Max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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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點(0)=
2

MinMax +  

2.3 實驗設備  

許多工程實驗，都假設實驗溫度為室溫，但實際的環境溫度並非不變，為滿足 CCD

設計實驗組合在原水溫度(A)水準的變化，且實驗組合能以隨機順序進行，同時也

要對水樣溫度做精確控制，必須有能滿足原水溫度變化範圍之設備，如圖 5。為避免

燒杯內水樣溫度變化過於劇烈，本研究以電加熱器及寶特瓶充填冰塊改變水溫至實驗設

定溫度，再以「水循環交換」方式間接預熱水樣，並利用內建有參數設定的自動溫度

控制器，對實驗所設定的溫度做誤差修正，如此可確保水樣溫度的誤差在設定值±

0.1℃之內的範圍變化。  

 

 

圖 5 實驗設備  

 

2.4 實驗材料的製備  

隨機化是實驗設計的基礎，而所謂隨機化設計，是指材料及組合以隨機化進行，所

以因子抽樣與材料來源，都是以隨機方式進行與取得，可確保實驗觀測值之獨立性，並

且可滿足統計分析的常態假設，更有平均外來因子干擾等優點。實驗前在隨機狀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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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集數個儲存倉的飛灰，混合調配為實驗之飛灰材料。而為避免品質對實驗結果產生干

擾，本實驗使用之消石灰，則選用過篩率 100 目＞95％之等級品質較為穩定。兩者要添

加至 FGD 廢水前，皆以精密天平秤重。FGD 廢水之水樣則是直接從廢水廠儲存池採集，

並在實驗前數日先收集各種高、低 pH 值的水樣，再以不同 pH 值的廢水，調製成實驗水

準所需 pH 值，可讓水樣的污染物的組成減少改變，使研究成果更能貼近實務狀況。 

三、數據分析與實驗結果 

3.1 實驗數據分析 

CCD 實驗在數值的計算，要使用最小平方法求迴歸係數，設計因子數目眾多

時，矩陣的計算會十分複雜，通常會應用實驗設計或數學軟體，來協助計算與圖表

繪製，限於篇幅，本文省略數學計算式，僅就實驗結果數據，逐一用圖表分析，建構適

合本次實驗的反應預測模型。  

3.1.1 反應預測模型的建立  

依照 CCD 實驗組合表隨機順序，確實完成每一個試驗組合，並將所得的反應

值(y)，輸入實驗設計軟體，計算迴歸係數做為因子效應大小篩選之依據。雖然使

用全部因子項建立預測模型(主效應一次項 、二次曲率項 及二因子交互作用

)共 20 項，能擁有較佳的線性關係( =98.5％、 =95.7％)之預測模型，並且

可明確表達出每一個設計因子，在預測模型的效應大小及方向，但要以此模型應用

在實務上，卻是困難且不可行的，因為一次將所有的因子項，都當重要影響的變數，

可能會對實驗分析及結果解釋，產生不必要困擾。所以一般在建立預測模型，常應

用迴歸係數搭配 P 值(＜0.05％)法，篩選對反應值有顯著性影響的因子來處理，如

表 2。因此，可將飛灰-消石灰添加實驗所需的反應預測模型寫為：  

5C1
5C1

5C2
2R 2

adjR

DCCAAy 185.0045.000167.0075.03033.07525.9ˆ 22 ++−+−=  

所建立的精簡預測模型( =97.3％  、 =96.7％)中， 為反應預測值，9.7525

為平均值，且 與 之間的差距也明顯縮小，代表模型中不必要的係數項已被

大幅刪除，但預測模型仍具有良好的線性。  

2R 2
adjR ŷ

2R 2
ad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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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預測模型的檢定  

預 測 模 型 不 一 定 是 適 合 整 個 實 驗 的 狀 況 ， 仍 必 須 透 過 隨 機 化 檢 定

(randomization test)與迴歸係數顯著性的統計檢定，更能強化與確認模型正當性。

在表 2 中  常態分配(T)值，其 檢定統計量皆大於 =2.056，拒絕虛無假設，

亦 即 每 一 個 所 選 定 的 係 數 項 ， 皆 對 預 測 模 型 是 有 所 影 響 。 且 在 變 異 數 分 析 表

(analysis of variance table) ，如表 3，亦顯示迴歸(Regression)、線性(Linear)及二次

曲率(Square)項的檢定統計量 ，仍對模型具有顯著性影響，表示所選定來建立預

測模型的因子項是正確的。  

0t 26,025.0t

0F

 

表 2 反應預測模型係數  

Term Coef SECoef T P 
Constant 9.7525 0.007715 1264.068 0.0000

A -0.30333 0.011785 -25.739 0.0000
C -0.00167 0.011785 -0.141 0.8890
D 0.185 0.011785 15.698 0.0000

A*A 0.075 0.021129 3.55 0.0010
C*C 0.045 0.021129 2.13 0.0430

 

表 3 反應預測模型變異數分析表  

Source SS DF MS F P 
Regression 0.770933 5 0.154187 185.02 0.0000 

Linear 0.757433 3 0.252478 302.97 0.0000 
Square 0.0135 2 0.00675 8.1 0.0020 

Error 0.021667 26 0.000833   

Total 0.7926 31    

 

3.1.3 殘差檢驗與分析  

應用殘差值繪製，殘差常態機率圖(normal probability plot of the residuals )與

殘差-實驗順序(residuals versus the order of the data)圖表，如圖 6。做為觀察設計因

子對模型線性函數的合適度與隨機誤差項變異數一致性的查核，可避免對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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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不正確的結論。在殘差圖的檢視中，發現第 1 及 4 個組合是較大的離群值，其

它並沒有嚴重違反常態的錯誤發生異常。因此，將實驗數據重新檢查與演算，並無

發現錯誤之處，因而合理研判發生原因，為實驗開始對設備操作或反應變數值量測

較不熟悉，而產生觀測值些微誤差所造成，與實驗材料差異性並無直接關聯，這對

整體數據的統計性質，不會造成太大影響。故 3.1.1 項的反應值預測方程式，將做

為飛灰-消石灰添加至 FGD 廢水實驗的反應值預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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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 CCD 實驗-殘差常態機率及實驗順序圖   

 

3.2 實驗結果 

3.2.1 設計因子在預測模型的效應  

由 部分因子 CCD 實驗的預測模型可知，原水溫度(A)對反應預測值有較大

並且是負的主效應，而消石灰(D)卻具有正效應，其餘原水 pH (B)、飛灰(C)、攪拌

時間(E)3 個設計因子的主效應，對反應預測模型影響並不顯著。在 10 個二因子的

交互作用方面，用迴歸係數表檢視，並沒有發現對模型平均值，有特別顯著性貢獻

的因子項存在。因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要了解飛灰應用在廢水處理的可行性，所以特

別針對飛灰與原水 pH 及攪拌時間的交互作用研究，預測結果顯示在 pH 9.75~9.825

間會有輕微交互作用產生，使反應曲面有扭擰現象，如圖 7，但這並不損及預測模

型的正確性。然而，多方的交互作用也造成原水溫度與飛灰 2 個因子在預測模型中

有曲率發生。  

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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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飛灰、原水 pH 及攪拌時間的反應曲面圖  

 

3.2.2 溫度的影響  

在預測模型中原水溫度(A)對反應預測值，有非常顯著的影響且為負效應，此

一現象可用勒沙特列原理(Le Chatelier΄s Principle)做詮釋說明。因為溫度升高，不

論吸熱或放熱，反應速率都會增加，但速率增加量不一時，會造成反應平衡的移動，

最後又會達到新的平衡。而消石灰加入水中是放熱反應，水溫降低時，反應朝向放

熱反應的方向移動，使 pH 值易於提昇，飛灰也有同樣的現象。此現象由原水溫度、

消石灰(D)與飛灰(C)的反應曲面圖，如圖 8，更容易了解，當原水溫度低，較少添

加量就能讓 pH 值提升。而在相同溫度時，pH 值會隨消石灰添加量的增加而有明

顯提升，但飛灰並不會因添加量的增加而使 pH 值有顯著提升，這是兩者的差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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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原水溫度、消石灰及飛灰的反應曲面圖  

 

 

3.2.3 模型正確性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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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數據經過統計檢定量，確認反應預測模型正確性後，必須在 CCD 實驗完

成後的一段時間，用相同的實驗程序做隨機化驗證，確認所建立的模型，是否能用

來預測 FGD 廢水的 pH 值。驗證實驗我們將以中心點做為試驗點，表示因子水準

值皆用(0)帶入會得到平均反應值 9.7525。由於研究目的為探討 pH 值控制，及觀察

飛灰是否能吸附 FGD 廢水中的污染物。且於前述廢水中所含的 TDS 可能是尺寸極

小的飛灰顆粒，大部分是以氧化物的型態存在，故在 5 次的試驗除了檢驗 pH 值，

也對處理後的澄清水，用重鉻酸鉀迴流檢測法進行 COD 檢測，檢視飛灰應用在廢

水處理的除污能力。在隨機驗證的數據，如表 4，很明確證實添加飛灰-消石灰在

FGD 廢水的 pH 值，是能由預測模型達到精確預測，且澄清水的 COD 較原水明顯

降低，COD 去除率約在 45~80％之間。  

 

表 4 pH 驗證與 COD 檢測  

檢測項目 pH COD(mg∕L) 

樣本 原水 反應值 原水 靜置 添加混合物 去除率(%) 
1 7.15 9.70 199.8 178.6 49 75.4% 
2 7.38 9.73 234.8 193.4 115.2 50.9% 
3 7.27 9.79 221.6 200.3 76.8 65.3% 
4 7.2 9.78 191.5 175 38.4 80.0% 
5 7.03 9.80 224.7 206.5 122.8 45.3% 

pH 預測 下限 9.6884 上限 9.8166 

 

3.2.4 實驗結果討論  

由於本研究過程頗具複雜性，因為它是一個工業製程的參數設計，雖然變數

因子在反應平均值的預測模型可以完全陳述，但過程中所透露的一些資料訊息，是

值得深思與探討，茲簡介如下：  

1.強韌的參數設計：傳統上廢水廠處理參數的調校，都以排放水檢測結果為更改藥劑添加

量之依據，若針對某特定項目的處理，程序上可能是正確的，但若在整個系統的運作時，

則是一種倒果為因的做法。因為廢水中若有其它變數存在，且其線性關係之相依程度不

高情況下，用“果”去控制“因”的方式，是無法讓系統在變動環境下發揮預期的功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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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使用反應預測模型以“因”去預測“果”的方式，做為自動化參數的設計，能夠大幅消

除製程上的變異，減少處理成本的支出。 

2.FGD 廢水奈米化的現象：自 1961 年葛瑞漢(T.Graham)建立膠體化學(colloid chemistry) 學

門後，開始了人們對膠體粒子的研究。而通稱的膠體粒子(10 到 100nm)和目前學界所探

討的奈米結構(1 到 100nm)，在尺寸上相差無幾，均是形成水的濁度與色度主要原因。

由於 EP 所無法收集的 0.1~1μm 以下尺寸的飛灰顆粒即屬於此，最終會在吸收塔被洗

滌，而溶解在 FGD 廢水中，這些溶解性的氧化物顆粒，即使經過很長的時間，也難以

靠自身重量完全沉澱。理論上應可以混凝沉澱去除，事實上則不然，因為在檢測數據發

現 SS 與 TDS 皆不為固定值，除了不易決定混凝劑的用量，且又缺乏適當的混凝核心粒

子，故無法達到廢水處理之目的。因此，利用飛灰之奈米顆粒易與同性質顆粒作用，不

易與不同性質物質作用的原理，將飛灰添加在 FGD 廢水，來吸附同性質的氧化物顆粒，

會較其它處理方式容易。經由實驗前後的照片比較，如圖 9，及沉澱污泥的 SEM 照片，

如圖 10，諸多證據均顯示使用飛灰確實能吸附 FGD 廢水的氧化物，且在完全不用添加

化學藥劑的處理後，其濁度、色度甚至 COD 都大幅降低。 

 

        

圖 9 FGD 廢水添加飛灰-消石灰處理前後水質外觀  

 

       

    圖 10 飛灰表面吸附膠體粒子 SEM 照片  



36 中央合成設計應用在飛灰添加 FGD 廢水之研究 

四、結    論 

應用CCD來設計FGD廢水之飛灰-消石灰添加實驗，結果顯示CCD設計在線性模式分

析或二次反應曲面設計，都可以在最少試驗次數取得最多實驗因子的訊息與建立精準之

反應預測模型，除了能了解各因子的相互關係，也能由模型做出精確預測與控制反應值。

由於FGD廢水的氧化物粒子會以TDS型態存在，尺寸極小接近奈米結構的範圍，此時，微

粒表面的物理或化學性質改變，可能難以用巨觀(解釋一般物體或流體整體的運動)

或微觀 (解釋原子、分子與電子整體的運動)之行為來解釋 [11]。因此，利用飛灰之奈

米顆粒來吸附同性質的氧化物顆粒，會較其它處理方式容易，而在SEM的掃描照片亦證

實，飛灰沉澱的污泥顆粒表面能夠吸附FGD廢水的氧化物粒子，故在不添加其它化學藥

劑之條件下，就能使廢水的COD大幅降低 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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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表 A.1 CCD 隨機順序實驗組合表  

實驗順序 設計因子 

標
準 

隨
機 

A B C D E 

試
驗
型
態 

反
應
值 

14 1 31 6.75 17.5 6.75 45 ● 9.79 

8 2 31(1) 7.25 17.5 4.25 45 ● 9.58 

18 3 37(2) 7 15 5.5 50 ☆ 9.53 

21 4 25(0) 7 10(-2) 5.5 50 ☆ 9.85 

5 5 19(-1) 6.75 17.5 4.25 45 ● 9.81 

23 6 25 7 15 3(-2) 50 ☆ 9.6 

30 7 25 7 15 5.5 50 ◎ 9.74 

32 8 25 7 15 5.5 50 ◎ 9.75 

22 9 25 7 20(2) 5.5 50 ☆ 9.76 

29 10 25 7 15 5.5 50 ◎ 9.74 

24 11 25 7 15 8(2) 50 ☆ 9.91 

7 12 19 7.25(1) 17.5(1) 4.25 55 ● 9.83 

2 13 31 6.75(-1) 12.5(-1) 4.25 45 ● 9.5 

28 14 25 7(0) 15(0) 5.5 50 ◎ 9.78 

19 15 25 6.5(-2) 15 5.5 50 ☆ 9.75 

17 16 13(-2) 7 15 5.5 50 ☆ 10.14 

31 17 25 7 15 5.5(0) 50 ◎ 9.74 

16 18 31 7.25 17.5 6.75(1) 55 ● 9.69 

4 19 31 7.25 12.5 4.25(-1) 55 ● 9.5 

13 20 19 6.75 17.5 6.75 55 ● 10.04 

11 21 19 7.25 12.5 6.75 55(1) ● 10.04 

●因子設計點 ☆ 實驗中心點  ◎ 因子軸端點 ( )內數字為試驗點代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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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CCD 隨機順序實驗組合表(續) 

實驗順序 設計因子 

標
準 

隨
機 

A B C D E 

試
驗
型
態 

反
應
值 

27 22 25 7 15 5.5 50(0) ◎ 9.75 

26 23 25 7 15 5.5 60(2) ☆ 9.77 

12 24 31 7.25 12.5 6.75 45(-1) ● 9.7 

6 25 31 6.75 17.5 4.25 55 ● 9.54 

25 26 25 7 15 5.5 40(-2) ☆ 9.74 

10 27 31 6.75 12.5 6.75 55 ● 9.72 

1 28 19 6.75 12.5 4.25 55 ● 9.83 

3 29 19 7.25 12.5 4.25 45 ● 9.84 

20 30 25 7.5(2) 15 5.5 50 ☆ 9.79 

15 31 19 7.25 17.5 6.75 45 ● 10.03 

9 32 19 6.75 12.5 6.75 45 ● 10.02 

●因子設計點 ☆ 實驗中心點  ◎ 因子軸端點 ( )內數字為試驗點代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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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處理 

降低廢水處理成本探討－從金屬表面

處理業談起  

陳見財*、陳文輝**、陳良棟*** 

 

摘   要 

金屬表面處理業之廢水處理技術，傳統上都採用氧化還原及化學混凝沉澱法

處理。在實際規劃設計、施工與操作過程中，缺失項目頗多；且部分工廠委託工程

顧問公司規劃設計時，未詳細瞭解、調查廢水特性，或規劃設計時抄襲既有設計資

料，造成廢水處理設施成效不佳、污泥量大等現象。  

筆者彙整多年來輔導金屬表面處理業之製程清潔生產 (減廢回收 )與重金屬廢

水處理經驗，就常見之缺失，在儘量使用旣有處理設施之原則下，提供改善之建議

方案，以協助相關行業穩定處理水質，並降低廢水處理成本。由於金屬表面處理業

製程種類多，相關改善措施在廢水處理實務上，仍需加以驗證，以符合實際狀況。 

 

 

 

【關鍵字】金屬表面處理業、處理成本、清潔生產、合理化用水、管末處理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資深經理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副總經理  

***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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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金屬表面處理業之廢水處理技術，傳統上都採用氧化還原及化學混凝沉澱法

處理；其中，氰化物採用鹼性氧化分解法，鉻酸採用酸性還原法，重金屬離子則應

用鹼性重金屬氫氧化物沉澱法加以去除；各製程單元所產生之廢液則以定量泵抽送

至相關之廢水貯槽再定量處理。一般常見之處理流程如圖 1(1)。  

上述之處理流程，許多讀者都耳熟能詳。然而，在實際規劃設計、施工與操

作過程中，缺失項目頗多；且部分工廠委託工程顧問公司規劃設計時，未詳細瞭解、

調查廢水特性，或規劃設計時抄襲既有設計資料，造成廢水處理設施成效不佳、污

泥量大等現象。在國內外重金屬廢水處理技術均已相當成熟，只要依據正常程序處

理，處理水質均可符合排放水管制標準。  

筆者多年來輔導眾多金屬表面處理業之製程清潔生產 (減廢回收 )與重金屬廢

水處理，由長期與業者及操作人員溝通討論，並藉助現場簡易試驗，以協助提升既

有廢水處理設施之處理效能，盡量降低再度投資廢水處理設施為原則。  

理想之廢水處理策略，必須結合清潔生產與管末處理作最佳之搭配。為使輔

導相關經驗能提供產業界參考，避免業者重踏覆轍，特蒐集相關資料並依據輔導經

驗彙編本文。  
 

NaOH
NaOCl

氰系廢水 氰系廢水貯槽 量水堰 P 第一氧化槽

H2SO4
NaOCl

第二氧化槽

氰系廢液 氰系廢液貯槽 MP 

鉻系廢水 鉻系廢水貯槽 P 

H2SO4
NaHSO3 

量水堰 還原滯留槽

H2SO4
NaOH 

pH調整槽 還原槽

鉻系廢液 鉻系廢液貯槽 MP 

酸鹼廢水 酸鹼廢水貯槽 P 量水堰 

酸鹼廢液 酸鹼廢液貯槽 MP 

 滯留槽 混凝槽 

混 凝

凝集槽 

Polymer 

沉澱槽 中和放流

NaOH
H2SO4

高級處理 放流

脫水機 污泥餅

分離液迴流至酸鹼廢水

貯槽  

圖 1  典型重金屬廢水化學混凝法處理流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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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藉由管理方式降低污染物產生量及合理化用水 

2.1 妥善管理脫脂槽液，降低廢水有機污染物(COD)濃度 

金屬表面處理業槽液種類眾多，本節僅就與廢水中 COD 濃度有關之項目進行

說明，其餘可參閱經濟部工業局出版之「金屬表面處理業整合性污染防治技術手冊

-電鍍業」第三章「清潔生產技術」內容。  

1.加強脫脂槽液管理 [1] 

脫脂方式主要分為鹼性脫脂、電解脫脂及超音波脫脂等。不論採取何種脫

脂方式，脫脂槽液在累積相當程度的油脂、懸浮固體和其他雜質或喪失脫脂作

用後，即必須更新槽液或進行清槽作業，而產生廢棄脫脂槽液。  

一般常用的脫脂劑以強鹼與油脂產生皂化，以達到洗淨效果。除氫氧化鈉

之外，在發揮洗淨效果所用的主成份有碳酸鈉、偏矽酸鈉、磷酸鈉，其分別扮

演滲透、乳化、分散的功能，這些成份析出的游離鹼乃是維持脫脂劑活性的重

要關鍵。  

脫脂劑一旦失去游離鹼，脫脂能力就會下降，所以常需補充各成份以保持

其活性。但是油脂逐漸增加之後，惰性會逐漸呈現，以致失去脫脂的能力。因

此，必須定期檢測脫脂槽液，並配合使用適當之添加劑、控制補充的周期，以

避免惰性鹼的累積，即可延長活性的壽命。一般補充周期之控制在使惰性鹼低

於 70%之範圍內，以達到延長槽液使用期限、減少高濃度廢液產生之目的。  

此外，脫脂槽液亦可配合製程線上設備進行油脂及雜質分離去除，包括一

般之過濾機(濾芯式或濾板式)、薄膜過濾機、油水分離機等設備。  

2.選用低污染性脫脂劑  

脫脂劑為金屬表面處理業有機污染物之主要來源，藉由選用適當之低污染

性脫脂劑可有效降低廢水 COD 濃度。目前，市面上已有多種低污染性脫脂劑，

其所產生之廢水 COD 濃度相當低。以下介紹二個成功案例。  

案例一製程主要程序為脫脂(超音波脫脂、高壓脫脂、陽極脫脂)、酸洗、鍍

鎳及鍍鉻處理。工廠於更新製程設施時，積極規劃低污染製程與設備，並進行

相關減廢措施，包括廢水量由 250 m3/日降至 80~100 m3/日，脫脂廢液產生量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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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綜合廢水 COD 大幅降低，並停用原設置之生物處理系統。脫脂劑減廢措施

與成效如下：  

A.選用低污染脫脂劑：進行脫脂劑檢測、產品品質測試。  

B.妥善管理脫脂槽液：檢測槽液游離鹼濃度，以添補方式延長使用期限。  

C.物件進行前處理：減少脫脂槽之雜質累積，延長其使用期限。  

D.執行成效：  

減廢前：脫脂廢液排放頻率 1 次 /5 日，排放量 10m3，廢液 COD 約 4,000mg/L。  

減廢後：脫脂廢液排放頻率 1 次 /10 日，排放量 5m3，廢液 COD 約 1,000mg/L。

綜合廢水 COD 排放量由 160kg/月降低為 10kg/月，COD 減量 94％。  

案例二工廠為生產導線架之連續性線鍍。電鍍主要程序為脫脂、酸洗、鍍

鎳及鍍錫鉛。工廠高濃度脫脂廢液原採定量連續泵送與低濃度清洗廢水混合

後，再以化學混凝法及生物法處理。生物處理單元設計之進流廢水濃度 COD 為

800mg/L、處理水 COD 為 150mg/L，水力停留時間 24hr，設計去除率 80﹪。案

例二工廠廢水處理流程如下：  

 
綜合廢水→調節槽→pH 調整槽→混凝槽→膠羽槽→沉澱槽→中和槽→
生物接觸曝氣槽→沉澱槽→貯存槽→活性碳吸附→放流 

 
案例二脫脂劑減廢措施與成效如下：  

A.選用低污染性脫脂劑：進行脫脂劑 COD 濃度測試及產品品質測試，持續時間

約 2 年。  

B.執行成效：  

減廢前：脫脂廢液排放量 1~2m3/週，廢液 COD 約 200,000~300,000mg/L。  

減廢後：脫脂廢液排放量 1~2m3/週，廢液 COD 約 20,000~30,000mg/L，COD 產

生量減少 90％。廢水處理成本每月約降低 5 萬元。  

上述二案例，在選用低污染性脫脂劑後，綜合廢水 COD 濃度明顯降低，均

停止運轉生物處理系統，處理水質仍可穩定符合放流水標準。然而，金屬表面

處理程序及產品種類眾多，據業者反應，低污染性脫脂劑並不全然適合各類型

產品之脫脂程序，且其價格為一般脫脂劑之 5~6 倍。因此，在選擇低污染性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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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劑時，需考慮產品品質，及其與廢水處理之相對成本。  

2.2 減少化學藥劑帶出量、提升水洗效率，降低用水量 

金屬表面處理業製程用水幾乎全量轉變為廢水，用水量大則廢水量高，除了

增加處理系統設置成本外，若為使排放水電導度符合 750μmhos/cm 之灌溉水質標

準，而需設置高級處理設施(如離子交換系統、UF、RO 系統等) 時，則需高建造

費與高操作維護費。因此，如何提升製程之水洗效率、降低用水量及廢水量，是金

屬表面處理業很重要之課題。再者，節省 1m3水之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相當於節省

1 度電之溫室氣體排放減量；亦即節省 1m3水可減少 0.69 公斤之 CO2排放量。因

此，降低用水量將有助於溫室氣體之減量。降低用水量相關措施如下：  

1.製程線上減少化學藥劑帶出量  

製程線上減少化學藥劑帶出量方式，包括降低鍍槽槽液濃度(濃度高，帶出液

量大)；延長化學藥劑排滴時間；適當的掛架設計；槽內設置氣刀或水刀，減少槽

液帶出量；增加回收槽數並妥善處理回收槽液。  

一般，帶出液的藥品濃度比清洗水中藥品濃度高出甚多，設置回收槽後可以

有效減少帶出液隨水洗水排出，部分化學藥劑甚至於可回收再使用。圖 2 為鎳鉻電

鍍槽液回收之清潔生產示意圖。  

圖 2 中，在鍍鎳單元後設置 2 個回收槽，水洗水鎳離子濃度降低，有利於離

子交換樹脂處理及處理水循環使用。在鍍鉻單元後設置回收槽及濃縮系統，則因六

價鉻帶出量相當少，僅需以極少量之清水水洗即可；甚至於因水洗水可作為濃縮系

統之補充水，而達到不排放鉻系廢水之程度。根據工業污染防治技術服務團之調查

分析結果顯示 [1]，在裝飾鉻鍍槽後設置四段回收槽及蒸發濃縮系統，可以回收 90

％以上之鉻酸，回收率相當高。工廠可依據實際狀況，調整既設之製程回收槽數及

水洗槽數，以達到重金屬回收之目的。  

2.採用連續逆流清洗法  

連續逆流清洗法一般設置 3∼5 段清洗槽，於末段槽進水，靠各槽之間的液

位差逐段向前溢流，再從第一槽排水，如圖 3 所示。其中，各清洗槽水流途徑

必須是最長之路徑，避免因短流，化學藥劑因相互反應而產生化學皮膜以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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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品質。既設工廠可依據工件之體積，將一個清洗槽隔成二個清洗槽之方式

改善清洗方法。而「合理」之清水進流量，需依據鍍件種類與品質而定，工廠

可逐步調整進流水量，紀錄清洗水量與工件品質之關係，以控制適當之用水量。

另外，亦可參考表 1 之清洗槽末槽重金屬濃度控制參考值 [3]，調整適當之清水

進流量。  

長久以來，金屬表面處理業已習慣採用連續逆流清洗法，但常無法得知其

節省之清洗水量。一般清洗效率 R，定義為清洗水量與帶出液量之比值。若以

帶出液量為 1 單位、清洗效率為 R 時，則採用單一清洗槽時清洗水量為 R 單位，

而連續逆流清洗之水量則為 n R 單位，其中 n 為清洗槽數。亦即，逆流清洗槽

數愈多，清洗水量愈少，而最終排出的廢水濃度則較高。  

表 2 為固定清洗效率下，不同清洗槽數與清洗水量及節水率之關係；其中，

二段逆流清洗時，清洗水量較單槽清洗水量節水 90％；三段逆流清洗時，清洗

水量較單槽清洗水量節水 95％。  

因此，若鍍鎳清洗槽採用一段式清洗時之用水量為 10m3/hr，若改採用二段

式逆流清洗，則用水量僅需 1m3/hr；採用三段式逆流清洗，用水量僅需 0.5m3/hr。

某鎳鉻電鍍工廠，在各電鍍單元執行逆流清洗，其每年可節省用水量 16,500 m3，

總體經濟效益可達 107 萬元 /年。  

 

 
圖 2  鎳鉻電鍍槽液回收之清潔生產示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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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連續逆流清洗法 [1] 

 

表 1 清洗槽末槽清洗水控制濃度參考指標  

電鍍種類 控制項目 控制濃度(mg/L) 

鍍鉻 Cr6+ ＜20 

硫酸鎳鍍鎳 Ni2+ ＜20 

鍍銅 Cu2+ 10~20 

鹼性鍍鋅 Zn2+ ＜5 

鉀鹽鍍鋅 Zn2+ ＜30 

資料來源：電鍍廢水治理手冊  

 

表 2  清洗倍數固定下清洗水量與節水率  

清洗槽數 清洗效率 R 清洗水量 節水率 

單槽清洗 100 100 單位 0 

二段逆流清洗 100 10 單位 90％ 

三段逆流清洗 100 4.6 單位 95％ 

說明：以帶出液量 1 單位計算。  

 

3.清洗水重複使用  

清洗水重複使用之基本原則，在於將乾淨之水迴流至用水水質要求不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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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使用，並且不產生副作用。清洗水重複使用時，需注意各槽體所添加之化

學藥劑反應問題，如是否產生毒性、工件上是否會因藥劑反應產生皮膜而影響

品質。若會產生皮膜，可於鍍槽前設置預鍍槽(可將前一單元之清洗槽分為二槽

使用)，緩衝藥劑之反應。清洗水可應用重力方式輸送重複使用，亦可設置暫存

槽貯存，再以加壓泵輸送至前處理單元使用。或者，可依據清洗槽之槽體設計，

於清洗槽設置液位計及加壓泵泵送，如圖 4 所示。某電鍍廠將後段之清洗水重

複使用，節省用水量 2,000m3/年，經濟效益 14.8 萬元 /年。  

 
 

液
位
計

 

圖 4 清洗水重複使用實例  

 

需注意，工廠若係將經處理後之處理水回收重複使用時，需依據「事業水污

染防治措施管理辦法」第八章第二十九條之規定，檢具回收使用計畫，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4]。回收時，依據處理水之水質及電導度值(一般重金屬處理水

電導度約為 1,200~1,800μmhos/cm)考慮是否增設高級處理設施，如自動過濾機、離

子交換系統或薄膜處理設施。曾有業者設置離子交換系統，成功地將處理水電導度

由 1,200μmhos/cm 降至 10μmhos/cm以下。  

三、管末處理注意事項與常見缺失 

重金屬廢水處理方法以化學混凝沉澱法為主，其處理單元包括廢水收集系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5期(July. 2005) 47 

統、調整槽、pH 槽、快混槽、慢混槽、沉澱槽及污泥貯槽(濃縮槽)、污泥脫水機

等。以下就廢水特性調查、處理流程規劃設計及單元設施中常見之缺失項目，在充

分利用既有處理設施之原則下，如何提升廢水處理成效、降低廢水處理成本等方向

進行探討，以提供相關行業之參考。  

3.1 廢水特性調查分析  

完善的廢水特性調查資料，是規劃廢水處理系統的重要依據。很多工廠因不

知如何進行調查工作，無法取得具參考性之資料，或過度依賴環境工程公司所提供

之資料，造成廢水處理場之規劃設計內容不符合實際廢水特性，甚至於造成工程上

之糾紛。廢水特性調查包含廢水量及廢水水質二項，執行方式如下：  

1.廢水量：於製程各清洗水槽安裝流量計統計廢水量，或依單位時間之清水使用

量換算成廢水量。由於多數製程屬於代工，為有效掌握不同產品之用水量，調

查期程應包括各種不同之生產期程。金屬表面處理業製程用水量與廢水量接

近，因此工廠應製作用水平衡圖，確認各單元之用水量與廢水量。高濃度廢液

若需與一般廢水綜合處理，則需調查其排放頻率及排放量。  

2.廢水水質：依據不同污染物產生源以隨機方式採樣。為確保分析資料之真實性，

水樣應委由水質檢測機構分析，不應自行以簡易測試包分析。高濃度廢液亦需

檢測其污染物濃度。  

3.2 高濃度廢液與清洗廢水應分類收集處理 

1.建立廠內通報系統：生產部門於製程槽液異常或定期排放高濃度廢液時，應依

據工廠內部建立之環境管理系統(EMS)或既有之管理體系，通知廢水處理場採取

緊急應變措施，如設置高濃度廢液貯槽、提高處理系統之加藥量，並檢討異常

原因，減少異常狀況發生頻率。  

2.設置高濃度廢液貯槽：高濃度廢液若適合資源化處理或作為廢水處理酸鹼劑使

用，則需優先考慮回收使用；酸鹼廢液中若含重金屬離子，則不適合作為處理

水放流前之 pH 調整中和劑。高濃度廢液若需於廠內處理時，則需設置適當容積

之廢液貯槽，再以定量泵 (metering pump)定量連續輸送至同類型廢水貯槽中調

勻。高濃度廢液貯槽，應依廢液性質採用適當材質之貯桶，如 PE 桶、FRP 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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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濃度廢液定量連續處理量計算例如下：  

假設製程中，脫脂廢液分別由 A、B 兩槽排出，A 槽每 2 週排放 1 次，每次

2m3；B 槽亦每 2 週排放 1 次，每次 3m3，則廢液貯槽體積至少需為 5m3。以兩週

上班 10 日、每日 8 小時計算，則定量泵浦之抽送量應為 62.5 公升 /時。  

A.貯槽體積至少為 2m3+3m3=5m3 =5,000 公升  

B.定量泵送量：5,000 公升÷10 日÷8 小時=62.5 公升 /時  

3.3 不同特性之廢水應分類收集  

1.高濃度脫脂廢液或脫脂清洗廢水，其成分主要為有機物，若收集後綜合廢水 COD

濃度超高，如以化學混凝法對 COD 平均去除率 60%計算，在放流水 COD 管制

標準 100mg/L 情況下，綜合廢水 COD 濃度需低於 250mg/L。因此。需將該廢水

或廢液單獨收集並採取適當之前處理措施，如電解氧化法、臭氧氧化法、化學

氧化法處理。不同之前處理設備，其適用範圍、操作條件與處理效率不同，需

謹慎評估選用。  

2.製程中若使用 H2O2，因其廢水具有氧化能力，需單獨收集、曝氣氧化後，再依

其所含污染物質種類及濃度，納入適當之處理單元。另，可將其與高濃度有機

性廢水混合收集，藉以氧化有機性物。但，需與還原性污染物，如六價鉻廢水

分流收集，以免彼此產生氧化還原干擾。  

3.部分工廠將氰系廢水及鉻系廢水混合收集，並以一段氧化方式氧化氰系廢水，

再以還原方式還原六價鉻。此做法，除了可能因氰離子 (CN-)與氫離子 (H+)產生

氫化氰(HCN)之潛在工安危害外；處理過程中，因酸鹼值變化大，需添加大量酸

鹼劑調整氧化還原之 pH 值，造成酸鹼劑之浪費。學理上氰化物採二段氧化之目

的，係因二段氧化過程中控制之 pH 值及反應機制不同；若採用一段式氧化，需

添加過量之氧化劑，造成藥劑浪費。而過量之氧化劑與六價鉻還原使用之還原

劑會相互反應，而增加還原劑之使用量。  

4.錯合劑或螯合劑(如檸檬酸、葡萄酸鈉、草酸、胺類、EDTA 等 )易與鎳、銅、鋅、

鐵等離子形成金屬錯合物或螯合物，增加處理之困擾。因此，需將此類清洗廢

水單獨收集處理。在化學處理程序中，一般可嘗試添加硫化鈉(Na2S)，利用重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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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硫化物之安定特性，使其形成不溶性金屬硫化物。惟在酸性條件下，若控制

不當易產生有害之 H2S 氣體，且金屬硫化物易形成膠體，增加固液分離之困難。

目前日本已研發出利用控制反應程度之方式，避免產生 H2S 氣體之處理方法，

值得業界參考。  

3.4 含高濃度油脂廢水需進行前處理  

螺絲或家具彎管，於製程中需使用大量油脂達到切削、潤滑或防銹目的，因

此廢水中常含有大量之油脂，綜合廢水之 COD 常高達數千 mg/L。因此需有效去除

方能確保後續之處理成效，處理方式包括：(1)濃度較低時，可採用履帶式刮油機

刮除；(2)高濃度時，需採用重力分離槽分離；分離收集之油脂可適當回收使用；

若廢水溫度偏高，則需靜置冷卻分離。  

3.5 不同性質廢水需連續進流，以符合設定之化學混凝操作條件  

很多工廠已將不同特性之廢水分別設置貯槽貯存，並以液位計控制廢水泵之

開關動作。金屬表面處理業不同性質之廢水量，以一般酸鹼廢水量最高，其餘廢水

量較少。因不同性質廢水量不一，在以液位計控制廢水泵開關動作時，各股廢水進

流至圖 1 之 pH 調整槽中之時間差異性大；亦即各股廢水無法連續性進流至 pH 調

整槽。  

一般環境工程公司所提供之化學混凝操作條件，係依據各股廢水量比例取水

樣進行杯瓶試驗之結果。因此，設定之化學混凝條件與實際水質狀況差異很大，使

處理水質極不穩定。亦即，許多工廠之廢水處理系統中所設定之化學混凝操作條件

(pH 值、加藥量…)，與實際進流水水質特性不符合。  

理想之廢水進流方式，應於各貯槽上方設置計量堰、廢水泵啟動為連續式動

作，並藉由量水堰調整 pH 調整槽之進流水量。此種工程設計上之缺失，可藉由下

列方式改善之：  

1.各股廢水設置足夠容積之貯槽，並縮短液位計感應器 Hi-Lo 之間距，使廢水泵

能連續輸水至後續處理單元。  

2.選用適當揚水量之廢水泵，設置三通管或計量堰，使多餘之進流水迴流至廢水

貯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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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期進行杯瓶試驗(jar test)調整操作參數。當製程或廢水特性改變時，應進行試

驗，確認適當之操作參數，並妥善紀錄，以掌握最佳之操作參數。杯瓶試驗可

以先進行簡易之定性觀察(觀察膠羽產生量、沉澱速度、懸浮固體量…)，再選擇

良好之處理水進行水質檢測。  

3.6 選用適當之混凝劑及凝集劑，控制適當加藥量及加藥點  

使用混凝劑之目的主要在提升無機物之去除效率，常用者為鋁鹽(如多元氯化

鋁 PAC)、鐵鹽(氯化鐵、硫酸亞鐵)及以硫化物為主之重金屬捕集劑。因不同之混

凝劑特性不同，使用時需先進行測試。  

金屬表面處理業常使用多元氯化鋁(PAC)。PAC 在廢水處理上是使用相當普遍

的混凝劑，其溶液狀之 pH 值約為 3.5∼5.0，經水解後產生帶高正電荷之聚合物，

並與廢水中帶負電荷之雜質，產生電荷中和；同時，會與廢水中的鹼度反應形成氫

氧化鋁膠羽，並利用此類膠羽產生架橋、附著及捕集作用，使膠羽顆粒增大，以利

沉澱去除污染物質。  

PAC 為強鹽基性鹽類，一般添加 1mg/L 的 PAC 約消耗廢水中 0.15mg/L 的鹼

度(as CaCO3)[5]，且其有效凝集的適宜 pH 值操作條件在 6∼9 之間，並因其為微酸

性之化學藥劑，使用時往往使處理水 pH 值降低 1~2 單位，而其經水解後產生帶高

正電荷之聚合物，與重金屬離子競爭氫氧根離子而形成氫氧化鋁。  

由上述之說明，PAC 是否適合作為重金屬廢水處理之混凝劑，有待商榷。建

議可經由下列方式確認，或降低其使用量：  

1.以杯瓶試驗確認添加 PAC 之必要性或加藥量  

取現場廢水及化學藥劑，至少以 2 個燒杯進行試驗。第一個燒杯僅添加鹼

劑，調整 pH 值至原操作之設定值；第二個燒杯亦調整 pH 值至原操作之設定值，

並添加 PAC；攪拌後觀察膠羽產生量、膠羽沉澱量與懸浮量。觀察後，必要時

再採取上澄液進行檢測，確認處理水質。  

根據筆者多次之測試，若廢水中之懸浮固體物 (SS)含量足夠時，即使僅以

鹼劑調整廢水 pH 值，仍可達到良好之化學混凝作用，且處理水重金屬離子排放

濃度仍可符合放流水管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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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工廠經由上述之步驟確認混凝條件後，停止使用 PAC，每年因而減少

數百萬元之廢水及污泥處理成本，並成功地將放流水電導度值由 1,500μmhos/cm

降至 800μmhos/cm 左右。圖 5 為僅調整廢水 pH 值即獲致良好處理成效之杯瓶

試驗結果與實際應用之膠羽狀況。  

 

   
圖 5  未添加混凝劑調整 pH 值之杯瓶試驗結果與實際應用之膠羽狀況  

 

上述過程中，若因膠羽量或 SS 濃度偏低，則可迴流部分無機污泥至快混槽

作晶核，以減少混凝劑使用量並增加沉降效率。一般化學混凝機構可歸納為電

雙層之壓縮、吸附及電性中和、沉澱物之絆除、吸附及架橋作用等，污泥迴流

之機制即在增加沉澱物之絆除及吸附作用，促使污泥顆粒在結晶過程變成異質

核化程序，並以污泥顆粒為核子進行核化結晶，使污泥密度及粒徑均增大 [6]。  

至於污泥迴流位置，可自沉澱池或污泥濃縮池迴流污泥至 pH 調整池或快混

池；當鹼劑與金屬離子反應產生細小顆粒時，較大的迴流污泥顆粒可作為核子，

而促進核化及晶體成長。若於慢混階段再加入迴流污泥，此時顆粒成長已到一

定程度，加入的污泥顆粒對於核化作用並無太大的助益。污泥迴流量之多寡，

須以杯瓶試驗進行評估。  

圖 6 為某電子公司經由多次污泥迴流測試，並自慢混槽以沉水泵迴流污泥

(每 30 分鐘啟動 5 分鐘)，污泥迴流比控制於 5％時，獲致下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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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放流水電導度值由 1,000μmhos/cm 降至 750μmhos/cm以下。  

(2)放流水水質(pH、COD、SS)符合排放水管制標準。  

(3)廢水處理費用由 28.9 萬元 /月降至 6.1 萬元 /月。  

(4)每噸廢水處理費由 8.6 元 /m3 降至 2.0 元 /m3，削減率達 76.4%。  

 

 
圖 6 重金屬污泥迴流實例  

 

2.部分工廠習慣使用重金屬捕集劑作為混凝劑去除重金屬離子，此種藥劑之成分

以硫化物為主，其與重金屬離子產生之金屬硫化物溶解度積很低，重金屬去除

效果佳，但價格昂貴(每公斤可達數百元)，增加廢水處理成本。因此，一般應以

添加適合之混凝劑為優先考量，若需使用捕集劑時，亦應依水質特性適量添加，

以降低處理成本。  

3.凝集劑可使氫氧化物膠羽較為粗大，加快沉降速度。凝集劑類型有陽離子、陰

離子及非離子型，適合重金屬廢水處理使用者為陰離子型及非離子型混凝劑，

採購時需注意其類型。一般凝集劑加藥量約為 1~3mg/L，使用量不大；許多工

廠廢水處理人員為了減少工作量，一次調製大量之凝集劑溶液，在添加量極少

的情況下，調製之劑量往往使用數個月甚至一年；因高分子溶液為有機物，極

易被微生物分解而喪失功能，故其使用期限，在夏季時最好不超過一週、冬季

不超過二週。添加凝集助劑所得粗大之膠羽易被破壞，因此由凝集槽流入沉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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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之液位差應予以妥善控制，使不致因大力擾動或衝擊，使已形成之膠羽被破

壞。尤其應避免使用泵抽送。  

4.加藥點及 pH 計或 ORP 計設置位置不當。一般加藥點應設於反應槽廢水進流口

處，使化學藥劑能充分與廢水反應。pH 計、ORP 計應設於出流口處，使其呈現

真實監測值，如圖 7 所示。  

 

 
 

圖 7 pH 計及 ORP 計設置於出流口處  

 

3.7 沉澱槽正確設計，適當排泥頻率，穩定處理水質 

1.部分工廠採用平底式長方形重力式沉澱槽。其缺失主要為沉澱部高度不足、污

泥集中於前段、污泥含水率偏高導致脫水困難。在不拆除重建之原則下，應於

長方形沉澱槽前段增設污泥檔板，將大部分污泥截留，並增加前段污泥排泥頻

率，避免累積。  

2.污泥上浮或出流水膠羽量多，影響處理水質。重要原因與因應對策如下：  

(1)重力式沉澱池污泥斗坡度不足，使污泥於污泥斗壁上產生架橋作用，因污泥

渠道流將污泥帶出。此種狀況除了改建標準之沉澱池外，可使用硬式 PVC 管

連接空氣壓縮機，利用加壓空氣定期清除污泥壁斗上之污泥。  

(2)污泥排泥頻率過長污泥累積過多，或因有機物厭氧分解而上浮。工廠可製作

污泥高度尺，並要求操作人員確實量測、排泥。若污泥因有機物厭氧分解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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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時，應積極檢討使用低有機物之原物料。廢水處理場若委託專業環工公司代

操作時，廠內人員仍應定期進行排泥工作，不應完全倚賴其操作人員。  

(3)沉澱槽未設置污泥整流筒或溢流堰負荷過高，使污泥溢流。污泥整流筒有減

緩進水時激流而造成污泥上揚之功用，一般設置於沉澱槽液位下 50~100cm

處。溢流堰負荷為單位長度溢流堰於單位時間內溢流之水量；為避免已沉澱之

污泥上浮，原則上溢流堰負荷以 50∼100m3/m‧d 為宜。若無法設置溢流堰，

則應考量於出流處以不織布過濾出流水，或於後段設置過濾設施。  

3.8 污泥需經濃縮，避免濃縮池污泥短流或污泥容積比過高，以提升脫

水效率 

污泥濃縮池可提供減少濕污泥體積及作為污泥量調整貯存池，以供後續污泥

脫水單元之穩定處理操作。因此，為降低污泥脫水機之負荷及污泥餅含水率，宜設

置污泥濃縮池。污泥濃縮池之污泥容積比值(濃縮池內污泥氈以下之污泥體積除以

每日廢棄污泥量)需控制在 0.5~2 天，停留時間長雖可提高污泥濃縮之濃度，但會

造成過度分解使污泥細小不易脫水；並須注意不可造成污泥短流現象，否則將喪失

污泥濃縮功用。圖 8 即為污泥濃縮池短流之錯誤設計，至使污泥經脫水機脫水後，

含水率仍達 87％以上。  

 

 

圖 8 污泥濃縮池短流降低脫水效率  

 

進流管  

出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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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控制適當壓濾式(板框)污泥脫水機操作時間，減少能源浪費 

部分工廠將壓濾式污泥脫水機操作時間設定為 8~12 小時，以降低污泥餅含水

率。污泥中之水份種類分為自由水、表面水、結合水及間隙水(如圖 9)。自由水為

污泥中能自由流動之水，可藉重力分離；表面水及間隙水為存在污泥間之水分，可

藉機械力去除；結合水為污泥顆粒間與顆粒本身因物理吸附、化學鍵結而存在之水

份，需藉熱處理方式去除，部分可藉機械力去除。  

因此，壓濾式脫水機在適當之加壓壓力以及足夠之壓濾時間後，污泥餅幾乎

達到固定之含水率；延長操作時間，對降低污泥含水率幫助不大，但卻增加能源之

耗用量。若欲降低污泥含水率，則需考慮設置熱風式或冷卻結晶法之乾燥設施。適

當之操作時間可依污泥餅含水率逐步調整。  

 
 

 

圖 9 污泥中之水分種類 [7]  

資料來源：污泥處理處置技術講習會講義  

 

四、結    語 

金屬表面處理業在國內各項環保法令要求及政府相關輔導資源與業界之努力

下，都已設置了廢水處理設施。為了使處理水質能穩定符合放流水管制標準，並降

低處理成本，工廠應以完善之工廠規劃與營運管理為基礎，積極導入清潔生產技

術，並配合正確之廢水處理規劃與操作，方能避免造成廢水處理工程改善之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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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介紹之清潔生產技術及廢水處理之規劃、設計或操作方式，因各廠之製程及

污染特性差異，於應用時仍需謹慎評估，以符合實際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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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資源化 

荷蘭「建築材料辦法」簡介 

–以垃圾焚化底渣再利用為例 

孫世勤*、闕蓓德** 

 

摘   要 

荷蘭之「建築材料辦法」為國際上相當先進之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規定，且對

於一次原生材料、二次再生材料及廢棄材料等均一體適用，以利各類材料於營建市

場上得順利推動使用。其基本觀念為於使用相關建材之 100 年期間，無機污染物經

與水接觸溶出進入 1m 深土壤之環境釋入量不得超過規定之釋出最大容許值(一般

為控制目標值或乾淨土砂背景值之 1%以下)。為提供國外先進國家於廢棄物再利用

領域之不同觀念與作法，本文爰針對該辦法之目的與架構、環境釋入量與成分含量

之管制及分類方式、環境釋入量計算方式、第二類及特殊類之 ICM 相關規定等作

一概略性介紹，以期作為國內執行廢棄物回收再利用之部分參考。  

 

 

 

 

【關鍵字】建築材料辦法、垃圾焚化底渣、再利用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工程二部  技術經理  

**東南技術學院  環境管理學系  助理教授  



58 荷蘭「建築材料辦法」簡介–以垃圾焚化底渣再利用為例  

一、前    言 

隨著國內掩埋空間逐年減少，廢棄物資源回收再利用之需求與壓力遂與日遽

增，環保署除於 91 年 7 月公告「資源回收再利用法」外，另在「廢棄物清理法」

範疇，亦按「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理辦法」及「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之

規定，由環保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公告了諸多類一般廢棄物與事

業廢棄物之再利用管理方式。惟該等法規對於廢棄物再利用之核准條件、後續追蹤

管理方式、長期環境影響等方面是否皆已完備，似仍具討論空間。以垃圾焚化底渣

再利用為例，於歐洲較為普及(詳圖 1)，其中又以荷蘭最為徹底，究其原因為荷蘭

無論對於天然材料或再生材料已訂定一套完整之「建築材料辦法」，該辦法自 1985

年起歷經技術研究、公開討論、初稿公告等嚴謹過程，於 1999 年方正式實施，在

廢棄物再利用領域可說是相當先進之規定。這兩年來國內環保主管機關赴歐考察資

源回收再利用相關設施時，多造訪荷蘭並知悉該辦法對於廢棄物再利用之影響，本

文爰針對該辦法作一概略性介紹，以期提供國外先進國家不同之觀念與作法，作為

國內執行廢棄物回收再利用之參考。  

二、「建築材料辦法」目的與架構 

荷蘭於 1999 年 7 月正式公布實施「建築材料辦法」(Building Materials Decree，

簡稱 BMD)，藉制訂一清晰合理之使用與許可規範，作為建築業界應用相關材料之

依據，以保護土壤、地表水及地表水不致對環境造成不當危害。其適用對象包含凡

與水(含雨水、地表水等)接觸之建築材材，但不包括建築物內之室內材料，並分為

『土砂』(earth，係指取自土壤-soil 之材料)及『建材』(building materials)兩大類，

同時不論一次原生材料、二次再生材料及廢棄材料均一體適用，並無區別，以利於

營建市場上順利推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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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土砂

雨水

土壤 水體

雨水

建材/土砂

土壤 水體

溶出(emission/leaching)：
建材經接觸雨水或地下水致溶出所含物質

釋入(immission)：
建材溶出之物質進入土壤或水體中

 

    圖 1  歐洲國家垃圾焚化底渣再利用方式  

 

以『建材』為例，BMD 之管制觀念基本上為一種「臨界負荷(marginal burden)」

概念，即乾淨的土壤應保持乾淨，已受污染的土壤不得再惡化，爰據此如公式一定

義管制基準值為：於使用相關建材之 100 年期間，無機污染物(約 15 種重金屬及 4

種無機物)經與水接觸，溶出進入 1m 深土壤之環境釋入量(immission)，不得超過規

定釋出最大容許值(marginal value，一般為控制目標值 target value 或乾淨土砂背景

值之 1%以下)；此外，對於部分污染物之成分含量亦另有規定。  

 

公式一  (管制值)：  

環境釋入量管制值(I, mg/m2) = 1% × 材料密度(1,550 kg/m3) × 1m × 土壤背景

值(mg/kg) 

BMD 全文大致分為本文(BUILDING MATERIAL DECREE、各章與補助說明

(SECTIONS AND NOTES TO EACH SECTION) 及 施 行 細 則 (BUILDING 

MATERIAL DECREE EXECUTIONAL INSTRUCTIONS)等三部分，各部分之章節

架構如表 1 所示。  

三、環境釋入量與成分含量之管制及分類方式 

於BMD中對於潛在污染物之管制方式，其最大特色為以「環境釋入量， I值

mg/m2-100 yr」及「成分含量，C值mg/kg」為管制基準，而非如我國及其他國家以

「溶出量(emission or leaching)，E值mg/kg或mg/L」為管制基準。釋入量與溶出量

之關係概念詳如圖 2。於BMD中，「無機物」類係管制「環境釋入量，I值mg/m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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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r」及「成分含量，C值mg/kg」；「有機物」類則受限於採樣及分析技術，僅管

制「成分含量，C值mg/kg」，詳圖 3 所示，並據以訂定「第一類」與「第二類」

分類判定標準，超過該判定標準者(除另有規定之「特殊類」者外)即禁止使用；另

對於有機污染物，亦定有含量上限標準，超過即禁止使用。  
 

表 1  荷蘭「建築材料辦法」章節架構  

名   稱  章  節  架  構  

BUILDING 
MATERIAL 
(SOIL AND 
SURFACE 
WATERS 
PROTECTION) 
DECREE 

Chapter 1 Antecedents 
Chapter 2 Sphere of operation 
Chapter 3 Standarization and directions for usse 
Chapter 4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the decree 
Chapter 5 Fininancial consequences 
Chapter 6 Levels of regulation 
Chapter 7 Relationship to other regulations 
Chapter 8 Preparation 

SECTIONS AND 
NOTES TO 
EACH SECTION 

Chapter 1 General provisions (Section 1 ~ Section 3) 
Chapter 2 The use of building materials on or in the soil (Section 4 ~ 

Section 16) 
Chapter 3 The use building materials in surface water (Section 17 ~ 

Section 27) 
Chapter 4 Transitional and final provisions (Section 28 ~ Section 33) 
Appendix 1 Composition values for clean earth 
Appendix 2 Composition and immission standards for building material, 

not being clean earth 
Appendix 3 Information which has to be provided with a report as 

referred to in section 11, subsection 1 
Appendix 4A Information that is required to be provided with a report as 

referred to in section 18, subsection 2 
Appendix 4B Information that is required to be provided with a report as 

referred to in section 21, subsection 2 

BUILDING 
MATERIAL 
DECREE 
EXECUTIONAL 
INSTRUCTIONS 

Chapter 1 Definition 
Chapter 2 Determining whether a material is a building material 
Chapter 3 Determining whether a building material is a moulded building 

material 
Chapter 4 Determining the composition of clean earth, as referred to in 

section 5, subsection 2, of the decree 
Chapter 5 (deleted) 
Chapter 6 (deleted) 
Chapter 7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omposition and immission in the 

soil, resulting from the emission from category 1 and 
category 2 building materials and from the special category 
of building materials 

Chapter 8 Additional rules relating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exceeding 
of composition values or immission values 

Chapter 9 Isolation measures and associated control and monitoring 
measures for the use of category 2 build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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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章  節  架  構  
Chapter 10 Isolation measures and associated control and monitoring 

measures for the use of special category MSWI bottom ash 
and the use of building material with tarry asphalt aggregate 

Chapter 11 (deleted) 
Chapter 12 Other provisions 
Chapter 13 Final provisions 
Appendix A Belonging to section 1.1, subsection 2, of the ministerial 

decision on the building materials decree 
Appendix B Belonging to section 2.1 of the ministerial decision on the 

building materials decree, Determining whether a material is 
a building material 

Appendix C Belonging to section 3.1.3 of the ministerial decision on the 
building materials decree, Sampling strategy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grading curve 

Appendix D Belonging to section 3.2.1, sub b, of the ministerial decision 
on the building materials decree, List of building materials 
in specific applications 

Appendix E Belonging to section 3.2.1, sub a, of the ministerial decision 
on the building materials decree, Determination of loss of 
mass 

Appendix F Belonging to section 4.1 and 7.1.1 of the ministerial decision 
on the building materials decree, Clean earth and building 
materials user protocol 

Belonging to section 8.2 of the ministerial decision on the building 
materials decree, Clean earth enforcement protocol 

Belonging to section 8.1 of the ministerial decision on the building 
materials decree, Building materials enforcement protocol 

Appendix G Belonging to section 4.1 of the ministerial decision on the 
building materials decree, Additional regulations on 
determining the composition of earth 

Appendix H Belonging to section 9.3.1, 10.1.1, and 10.2.1 of the 
ministerial decision on the building materials decree, ICM 
measures guideline 

Chapter 0 Introduction 
Chapter 1 Using the guideline 
Chapter 2Procedure 
Chapter 3 Background to developing standard application 
Chapter 4 General quality requirements for ICM measures 
Chapter 5 Selecting standard application 
Chapter 6 Standard applications for category 2 building materials 
Chapter 7 Standard applications for special category MSWI bottom ash 
Chapter 8 Standard applications for tarry asphalt aggregate 
Chapter 9 Description of the isolation elements 
Chapter 10 Publications 
Appendix 1 Checklists standard applications 
Appendix 2 Definitions and terms 

BUILDING 
MATERIAL 
DECREE 
EXECUTIONAL 
INSTRUCTIONS 
(續 ) 

Appendix I To section and section 10.3.1 of the ministerial decision on 
the building materials dec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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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機物-建材利用分類判定基準 無機物-土砂(earth)利用分類判定基準

第二類土砂
(隔離措施後
可再利用)

第一類土砂
(可利用)

禁
止
使
用

乾淨
土砂

禁止使用

C 成分含量(mg/kg)

E (m
g/kg或

m
g/l)

溶
出
量

第二類建材(隔離
措施後可再利用)

第一類建材(可利用)

C 成分含量(mg/kg)

E (m
g/kg或

m
g/l)

溶
出
量

特殊類
(隔離措施後可再利用)

E1

E2

E3
禁止使用

 
圖 2  「溶出量」與「釋入量」之概念  

 
 
 

有機物 -建材利用分類判定基準 有機物 -土砂 (Earth)利用分類判定基準

第一類或
第二類建材
(隔離措施後
可再利用 )

C 成分含量 (mg/kg)

E (m
g/kg或

m
g/l)

溶
出
量

第二類土砂
(隔離措施後
可再利用 )

禁
止
使
用

乾淨
土砂

禁
止
使
用

C 成分含量 (mg/kg)

Ce1 Ce2

E (m
g/kg或

m
g/l)

溶
出
量

圖 3  荷蘭 BMD「環境釋入量」與「成分含量」之管制概念  

 

再按『土砂』及『建材』分別說明之。在『土砂』方面，屬於「乾淨土砂(clean 

earth)」者，無論有機物及無機物皆僅具「成分含量」標準；屬於「其他土砂(not being 

clean earth)」者，無機物兼具「環境釋入量」標準及「成分含量」標準，有機物則

僅具「成分含量」標準。此外，在『建材』方面，因不允許於應用時混入土壤內，

故無機物僅具「環境釋入量」標準，有機物則如上述受限於技術，僅具「成分含量」

標準。『土砂』及『建材』按上述管制標準得分為「第一類」及「第二類」，至於

垃圾焚化底渣(TAA, treated aggregated ash 或 MSWI bottom ash)及含焦油瀝青骨材

(tarry asphalt aggregate)，則被歸為「特殊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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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釋入量之計算方式 

於 BMD 中規定之「環境釋入量」管制基準，屬於一種單位面積之「總量管制」

概念，除得反應個案因材料施作數量不同所造成之差異外，亦藉經驗及理論公式修

正實驗室溶出值與現場溶出值間之差異。此外，有鑑於以粒狀物為主之「非成型品

(unmoulded)」，其溶出行為以滲漏(percolation)為主，故溶出試驗方法採管柱試驗

(NEN 7343 column test)；以塊狀為主之「成型品(moulded)」，其溶出行為以滲出

擴散 (diffusion)為主，故溶出試驗方法採槽體滲出試驗 (NEN 7345 tank diffusion 

test)。與我國或其他國家僅以實驗室某特定溶出試驗(如 TCLP)結果為管制基準相

比較，荷蘭 BMD 之管制方式應較為先進，亦較接近材料於施作地點之實際溶出狀

況。  

 
 

 

成型品  
滲出擴散

非成型品

滲漏  

 

以如下公式二所示之「非成型品」環境釋入量計算方式為例，由實驗室管柱

試驗所得之累計溶出值，必須按表 3 所示不同污染物於自然環境土壤中之溶出試驗

結果(a值)予以修正，以避免實驗室管柱試驗高估實際溶出狀況；材料密度於BMD

中統一採用 1,550 kg/m3；施工厚度則應按個案情況輸入；惟為避免發生以較高溶

出值搭配較薄施工厚度而仍得符合環境釋入量管制值之情況，於BMD中亦規定非

成型品之最低施工厚度必須在 0.2m以上(以 2,000m2施工區域作平均計算)，同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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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避免於施工時易發生與土壤混合現象，不利爾後必要之移除作業。  

公式二 (非成型品)： 

Ib=修正後之管柱溶出值(EL/S=10－a)×材料密度(db)×施工厚度(h)×液固比修正係數(fext) 

至於液固比修正係數，按液固比(L/S)與管柱溶出濃度間之理論關係為： 

CL/S = C0×e -k×L/S或ln CL/S = ln C0 −( k×L/S)，k為不同污染物之溶出速率常數。 

推導累計之管柱溶出值則為： 

EL/S = ∫ C0×e - k×L/S d(L/S) = C0/k×(1- e - k×L/S) 

 

故當施作環境之實際液固比與實驗室管柱試驗之液固比不同時，液固比修正

係數為： 

fext = [C0/k×(1- e - k×L/S(實 際 ))] / [C0/k×(1- e - k×L/S(管 柱 ))] = (1- e - k×L/S(實 際 )) / (1- e - k×10) 

其中，在施作環境之實際液體量部分，如上述按BMD之定義統一設定為 100

年(重金屬無機物)或 1 年(Cl-, SO4
-2溶解性鹽類)之淨滲透量，固體量則為材料之單位

面積實際施作量，故施作環境之實際液固比為： 

L/S(實際)=(年平均淨滲透量×年數) / (材料密度×施工厚度) 

再以如下公式三所示之「成型品」環境釋入量計算方式為例： 

公式三 (成型品)： 

Ib=槽體滲出試驗值(E64d)×溫度係數(ftemp)×[時間係數(fext)×

)()( bevisol ff 濕潤係數阻絕係數 × ] 

控制滲出擴散之主要理論依據為 Fick's Law 即： 

E(t) = 2×材料密度×有效可溶出量(availability test，NEN 7341)× π/De × t  

其中，De 為有效擴散係數，t 為時間(秒)。 

在時間校正係數(fext)方面，按BMD對重金屬無機物溶出時間之定義為 100 年，

而槽體滲出試驗之執行時間僅為 64 天，故fext＝ 365100× / 64 ＝24；另對於Cl-及

SO4
-2溶解性鹽類，BMD定義之溶出時間為 1 年，fext＝ 3651× / 64 ＝2.4；此外，

若材料業熟化(aging)處理，重金屬無機物之有效擴散係數估計每年將衰減 0.01，fext

爰據以修訂為 15。 

在溫度校正係數(ftemp)方面，主要依據Arrhennius-relation理論，即有效擴散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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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將隨溫度而改變，並如 )/1/1()( 2121 TTpDpD ee −∞− 所示呈現正比關係，再代

入 Fick's law 公 式 爰 得 出 實 驗 室 溫 度 與 施 作 環 境 實 際 溫 度 間 之 差 異 得 以

)21(-10 pDepDe −
關係式來校正，若實驗室溫度為 20oC而施作環境實際溫度為 10oC，

則ftemp＝0.7。  

阻絕係數(fisol)及潤濕係數(fbev)則必須一併考量，並搭配BMD中有關施作現場

得區分為「第一類(經常濕潤)」、「第一類(有限濕潤)」及「第二類(具隔離措施)」

等三種狀況， bevisol ff × 爰分別以 1x  1 、 0.1x  1 及 1x  0.1 表示。  

此外，如同前述非成型品之規定，於BMD中亦對成型品要求最低施工厚度，

惟因成型品之應用特性與施工厚度較厚之非成型品不同(如以填方為主)，BMD爰調

整規定成型品之最低施工厚度應在 0.1m以上(以 1,000m2施工區域作平均計算)。  

經綜合整理上述實驗室與環境溫度差異、是否具隔離措施、潤濕狀況、應用

厚度、有效擴散係數等因素，彙整荷蘭 BMD「非成型品」及「成型品」之環境釋

入量計算公式及校正參數詳如表 2 及表 3 所示。應用時應將實驗室所得之溶出量(E)

換算為環境釋入量(I)，以便與相關管制標準(詳表 4)作比較。同理，亦得針對各種

重金屬及無機物，以表 4 所示之 I 值標準，藉一定假設逆算「溶出值」(範例如表

5)，惟當應用於台灣地區時，相關參數宜進行本土化修訂，初步建議如表 6。  

除另有規定，一般於BMD中同一種無機物元素僅具一個釋入量管制值，但由

於「第一類」及「第二類」之淨滲透量不同(「第二類」具隔離阻絕措施)，當代入

環境釋入量計算公式時，將得出E1及E2兩組不同之溶出量，且即使屬於同一類，當

應用之施工厚度不同時，亦將得出不同之E1值或E2值。至於「特殊類」中，針對部

分重金屬(如焚化底渣之Cu、Mo、Sb)另訂有額外之釋入量管制值，經計算將得出

另一組E3值，當溶出量超過E3值則絕對禁止使用。惟如焚化底渣之特殊類額外規

定，BMD要求將於 2006 年 1 月失效，屆時焚化底渣必須經適當處理後，至少須符

合「第二類」標準。  

此外，對於「土砂」成分含量標準之訂定，「乾淨土砂」之有機物及無機物

成分含量限值，即為控制目標值；「其他土砂」之有機物及無機物成分含量限值則

為需進行整治之 Intervention value；此外，其總釋入量標準同『建材』之規定。  

表 2  荷蘭 BMD 環境釋入量之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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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成型品」環境釋入量計算公式： 

Ib=( EL/S=10－a)×db×h×
)1(

)1(
10

)/(

⋅−

⋅⋅−

−
−

k

hdbtNiK

e
e  

Ib：環境釋入量(mg/m2/100 年，但Cl-, SO4
-2為 1 年) 

EL/S=10：  mg/kg，Column Test (NEN 7343，液固比 L/S=0.1~10 l/kg，21 天) 
db：材料密度，1,550 kg/m3 

h：施工厚度，0.2 m以上(計算時之施作面積不得超過 2,000 m2) 
Ni：淨浸透量，「第一類」無隔離措施：300 mm/yr，「第二類」具隔離措施：

6 mm/yr 
t：Cl-, SO4

-2：1 年，其他無機物：100 年  
a：實驗室與自然環境間之溶出修正係數(15 種重金屬，以及Br, Cl-, SO4

-2, F-) 
k：溶出速率常數(15 種重金屬，以及Br, Cl- , SO4

-2 , F-) 
「成型品」環境釋入量計算公式：  
Ib＝E64d×fv×ftemp

Ib：環境釋入量(mg/m2/100 年，但Cl-, SO4
-2為 1 年) 

E64d：mg/m2，Tank Diffusion Test (NEN 7345，液固比L/S=5 l/kg，64 日) 

未Aging，fv = 24× bevisol ff × (註 : 24 = 365100× / 64 ，100 年) 

已Aging，fv = 15× bevisol ff × (註 : pDe衰減率為 0.01/年)，  
或於連續溼潤下(continuously moistened)：  

fv = E(∞)/E64d = (db×d×ENEN 7341)/(2000×db×ENEN 7341× e4D ) = 
De

h×× −4105.2
 

此外，對於Cl-, SO4
-2, fv = 2.4 bevisol ff × (註 : 2.4 = 3651× / 64 ，1 年) 

ftemp：0.7，實驗室溫度(20oC)與實質環境溫度(10oC)之溫度校正係數  

= )21(-10 pDepDe −
； )/1/1()( 2121 TTpDpD ee −∞−  

fisol：「第二類」阻絕係數  
fbev：溼潤因子，(註：0.1 代表降雨時間佔 10%) 
1. 「第二類」具隔離措施：fisol=0.1 , fbev=1.0 
2. 「第一類」無隔離措施：a.有限溼潤(limited moistened)：fisol=1.0 , fbev=0.1 
b.經常溼潤(always moistened)：fisol=1.0 , fbev=1.0 
h：厚度，0.1m以上(計算時之施作面積不得超過 1,000 m2) 
De：有效擴散係數  
備註：  
Fick’s law for diffusion of moulded materials(「成型品」)：  

Ecum(t) = 2 ×db×E(NEN 7341)× π/De × t ，(註： t：seconds) 

eg. Ecum(64d) = 4703×db×E(NEN 7341)× π/De  = 2651×db×E(NEN 7341)× eD  

 

表 3  k-value 及 a-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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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溶出速率常數  
k-value 

實 驗 室 與 與 自 然 環 境 間 之 溶 出 修

正係數，a-value 
As 0.03 0.7 
Ba 0.15 0.9 
Cd 0.50 0.021 
Cr 0.18 0.09 
Co 0.20 0.18 
Cu 0.28 0.25 
Hg 0.05 0.016 
Pb 0.27 0.8 
Mo 0.35 0.15 
Ni 0.29 0.63 
Sb 0.11 0.02 
Se 0.38 0.03 
Sn 0.19 0.03 
V 0.05 0.4 

金
屬
類 

Zn 0.28 2 
Br 0.35 2.6 
Cl- 0.57 51 

SO4
2- 0.33 118 

F 0.22 1.5 

其
他
無
機
物 

CN 0.35 0  
 

表 4  荷蘭建築材料管制基準值  

金屬類 建材(Building Materials) 標準土砂(Standard Earth) 
乾淨土砂類 其他土砂類 

 釋入量 
I (mg/m2-100 yr) 

含量 
C (mg/kg) 含量Ce1(mg/kg) 釋入量 含量Ce2 (mg/kg) 

As 435 － 29 55 
Ba 6,300 － 200 625 
Cd 12 － 0.8 12 
Cr 1,500 － 100 380 
Co 300 － 20 240 
Cu 540 － 36 190 
Hg 4.5 － 0.3 10 
Pb 1,275 － 85 530 
Mo 150 － 10 200 
Ni 525 － 35 210 
Sb 39 － － － 
Se 15 － － － 
Sn 300 － 20 － 
V 2,400 － － － 
Zn 2,100 － 140 720 

其他無機物     
Br 300 － 20 

同建材 

－ 

表 4  荷蘭建築材料管制基準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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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Building Materials) 標準土砂(Standard Earth) 
乾淨土砂類 其他土砂類 金屬類 釋入量 

I (mg/m2-100 yr) 
含量 

C (mg/kg) 含量Ce1(mg/kg) 釋入量 含量Ce2 (mg/kg) 

Cl- (mg/m2-1yr) 

30,000 
(非成型,土壤 87,000) 

(非成型,表層水 174,000) 
(水蒸汽,海水－) 

－ 200 － 

SO4
2-

(mg/m2-1yr) 

45,000 
(非成型,土壤 100,000) 

(非成型,表層水 124,000) 
(水蒸汽,海水 180,000) 

－ 200 － 

CN(free) 15 － 1 20 

CN-(complex) 75 － 5 pH>=5 ; 50 
pH<5 ; 650 

F 14,000 
(水蒸汽,海水 56,000) － 175+13Lu 

(Lu=clay(<2μm)%) － 

SCN(total) － － － 20 
S(total) － － 2 － 
有機物 －    

芳香族 15 種 － 1.25 0.05 - 0.1 1 - 100 
PAH 10 種 － 5 - 50 － 5 - 40 

PAH 10 種合計 － 75 1 40 
氧化 PAH 類合計 － － 1 － 

有機氯化合物 
氯化碳氫化合物 38

種 
氯苯類合計 
氯酚類合計 

PCB 
溶出性有機氯化合

物 

－ 

 
－ 
－ 
－ 

(7 種) 0.5
3 

 
0.001-  0.01 

－ 
－ 

(6 種) 0.02 
0.1 

 
0.1 - 10 

5 
6 

(7 種) 0.5 
3 

農藥類 
農藥 49 種 

DDT+DDE+DDD
合計 

Drins 類合計 
HCH 類合計 

有機氯農藥合計 
非氯系農藥合計 

－ 

 
－ 
－ 
－ 
－ 
0.5 
0.5 

 
0.0002-0.01 

0.0025 
－ 
－ 
－ 
－ 

 
0.5 
0.5 
0.5 
0.5 
0.5 
0.5 

礦物油 － 500 50 500 
其他有機物(13 種) － － 0.01 - 1 

 

0.4 - 270 
註：1.屬特殊類之「垃圾焚化底渣 (MSWI Bottom Ash)」，除上述外，其額外之 I值規定為，Cu: 4,000 

mg/m2-100 yr, Mo: 5,000 mg/m2-100 yr, Sb: 200 mg/m2-100 yr。  
2.標準土砂，係指 25﹪粒徑<2μm 之黏土 (Clay)及 10﹪之腐植質 (Humus)，若評估之土砂成分

不同，應予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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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按 I 值逆算垃圾焚化底渣管柱溶出試驗值範例  

Category 1 Category 2 Special Category 
MSWI Bottom Ash 

溶出量E1 (mg/kg) 溶出量E2 (mg/kg) 溶出量E3 (mg/kg) 項  目  

BMD 規定之釋入量(I 值)逆算求得管柱試驗溶出量基準值，h=15 m 
As 0.83 7  
Ba 2.1 55  
Cd 0.022 0.061  
Cr 0.35 12  
Co 0.23 2.3  
Cu 0.32 3.3 23 
Hg 0.017 0.075  
Pb 0.97 8.2  
Mo 0.17 0.85 23 
Ni 0.7 3.5  
Sb 0.028 0.41 2 
Se 0.031 0.095  
Sn 0.08 2.3  
V 1.05 32  

金
屬
類 

Zn 2.3 14  
Br 3.4 44  
Cl 560 8,800  
Cl- 1,100 22,000  

其
他
無
機
物 SO4

2- 3.7 96  

 

五、第二類及特殊類之 ICM 相關規定 

至於屬「第二類」與「特殊類」之材料，則必須在規定之 I(Isolation 隔離阻

絕)、C(Control 控制)、M(Monitor 監測)情況下方得使用。例如在「隔離阻絕」方

面，應用地點必須高於平均最高地下水位 0.5m 以上，保持乾燥不得與降水接觸，

阻絕材料必須具化學 /生物 /機械穩定性等；在「控制」方面，為方便集中掌控及未

來移除，必須與其他類建築材料清晰區分開來，不得相互混合，且無破損之最低應

用數量，垃圾焚化底渣為 10,000 公噸以上，第二類與含焦油瀝青骨材為 10,000 公

噸以上或道路基礎層 1,000 公噸以上；另在「監測」方面，隔離阻絕措施之成效應

儘量被直接監測，同時於建材使用壽命期間應定期執行具代表性之採樣分析作業。 

BMD 中對於應實施 ICM 屬「第二類」與「特殊類」之材料，於道路及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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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準應用方式(Standard application)亦有所規定(詳表 7~表 8 及圖 4)，其中以垃圾

焚化底渣為例，僅限制應用於結構性或非結構性墊高或填方、道路荷重分佈層等場

合詳圖 5)，而不允許單獨做為路基鋪面(因層厚不足，且無法大量使用，惟 BMD

仍允許依一定程序，以個案申請核准進行非標準應用  (Non-standard application)，

據了解目前於荷蘭非標準應用之案例甚少，垃圾焚化底渣絕大多數均採標準方式應

用。  

而成功之 ICM 亦需透過良好規範之 C(Construction 施工)、I(Inspection 檢視)、

M(Maintenance 維護)方得以實踐(詳 Appendix H, BMD Executional Instructions，如

表 9 ~表 11 之重點整理)。  

 

表 7  「第二類」及「特殊類」之標準應用方式  

BMD 類別 非成形品實施 ICM 之標準應用方式  

第二類  

應用於路基(road bases)或具鋪面(paved)之場所  
僅應用於荷重分佈層(load distribution layer)或與路基結合之荷重分

佈層  
應用於與結構性墊高或填方 (structural raising or addition)結合之路

基  
應用於荷重分佈層(load distribution layer)及結構性墊高或填方，或

其中之一與路基(road bases)結合  
僅應用於結構性墊高或填方  
僅應用於非結構性墊高或填方  
應用於鐵路之結構性墊高  

特殊類  
(垃圾焚化

底渣) 
詳圖 5 

僅應用於結構性墊高或填方  
應用於非結構性墊高或填方  
僅應用於與結構性墊高或填方，且具延伸至道路鋪面之合成隔絕層  
應用於荷重分佈層及結構性墊高或填方，或其中之一與路基結合  

特殊類  
(焦油瀝青

骨材) 
應用於路基  

註：1.當應用於路基時，應立即夯壓，並在連續三個工作日內完成施作隔絕層  
2.於其他應用情況時，亦應立即夯壓，並在六週內完成施作隔絕層 (isolation cap) 
3.基於土木工程目的，經水泥穩定化後之路基 (cement-stabilized base)或抗壓強度超

過 1.5MP 之路基，必須立即施作瀝青層 (asphalted) 

表 8  「第二類」及「特殊類」之標準隔離阻絕措施  

隔 離 阻 絕 元 素 (Isolation 第二類 特殊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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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標準應用方式   MSWI 底渣 含焦油瀝青骨材

1.道路鋪面：瀝青混凝土 /水泥混

凝土   - - 

2.與道路鋪面間之連接設施：皂

土氈    - 

3.阻絕層(Isolation cap)：砂皂土

層、合成不透水布、皂土聚合

膠  
   

4. 複 合 密 封 層 (Combination 
seal)： 合 成 不 透 水 布 +砂 皂 土

層、合成不透水布+皂土聚合膠  
  - 

 
 
 
 
 

O

A A
O
B

D

F V

D

(Appendix H, BMD)

A：Addition(填方) O：Raising(墊高)
B：Load distribution layer(荷重分佈層) F：Road base(路基)
D：Cover layer(覆蓋層) V：Road Paving(道路鋪面)

 
圖 4  非成型品應用於道路與土方之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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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結構性填方或墊高－搭配複合密封層
(Non-Structural raising or addition)

O/A

B
F

D

Combination seal
(複合密封層)

(1) 結構性填方或墊高－搭配複合密封層
(Structural raising or addition)

O/A
D

Combination seal
(複合密封層)

Provision for 
water drainage

(排水設施)

O/A

B
F

D

Sand bentonite(砂皂土，≧25cm)

bentonite polymer gel(皂土聚合膠，
≧8cm) or bentonite mats(皂土氈)

Synthetic film(合成不透水布，
≧2mm)

Edge finish(收邊)

(3) 結構性填方或墊高－搭配3種之一隔絕層(Isolation Cap)
及將合成不透水布延伸至道路鋪面

(4) 荷重分佈層( Load distribution layer)＋結構性填方或
墊高層，並選擇性與路基(Road base)結合

O/A

B
F

D

Edge finish(收邊)
Combination-seal
(複合密封層)

 

圖 5  垃圾焚化底渣(特殊類)四種標準應用方式(Special Category, Appendix H, BMD) 

表 9  阻絕設施之構築(Construction)要求  

功  能 阻絕項目 構築技術要求摘要 

瀝青混凝土 
(Asphalt concrete) 

  ≥ 70mm 
 由非透水瀝青混凝土、卵石瀝青混凝土、

chippings 瀝青混凝土、半透水瀝青混凝

土、stone mastic 瀝青混凝土所構築，不

得使用透水性瀝青混凝土 

一、以道路鋪面作

為阻絕設施 

水泥混凝土  按 RAW 標準(1990) 
 安裝傾斜度：> 1.5 % 

二、與道路鋪面間

之連接設施 皂土氈 

 型式：sodium or sodium-activated calcium 
 Montmorrilonite 含量：> 70 % by wt. 
 吸水率：1 小時 > 200%，24 小時 > 700% 
 甲機藍值：250mg MB/g 
 Fineness of grind： < 5% by wt. 
 Cloth dimension：film側：110 g/m2 & 220 

g/m2，film背側：220 g/m2 
 穩定度：保證於 hydrated condition 穩定 
 膨脹壓：於上方荷重 1.5 x 壓力之 full 

hydration 情況下，膨脹能力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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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阻絕設施之構築(Construction)要求(續) 

砂皂土層 

 0.25 m 
 按 CUR 建議 33 之"Granular sealing layers 

on a sand-bentonite basis" 
 安裝傾斜度：> 2 % 
 安裝最大坡度：1：1.5 
 皂土含量：> 7 % (m/m) 

合成不透水布 

 材質：HDPE、LLDPE、VLDPE 
 厚度：> 2 mm 
 焊接方式：半自動設備 
 撕裂強度：100 N/mm 
 機械穿透：按 DIN 16726 規定，落下高度

1250mm 
 折疊測試：於零下 20oC，無撕裂 
 Gap pressure 測試：6 bar， 72 小時，無

滲漏 
 耐久性：High。於長時間機械負荷、空氣

中氧化狀態、結構改變之情況下，保持

充分阻抗 
 化學阻抗：於接觸相關物質之情況下，保

持充分阻抗 
 應力腐蝕：於接觸 Antarox (630) 1,000 小

時及相關物質之情況下，無撕裂 
 UV阻抗：IV：於 1.75 GJ/m2之暴露情況，

滿足Table 3.7 (KRITNO, 1992, part I) 
 V：於 35 GJ/m2之暴露情況，滿足Table 3.8 

(KRITNO, 1992, part I) 
 生物破壞：對微生物及動物破壞、根部穿

透具一定阻抗 
 環境負荷：不會釋放任何對環境有害物質 
 施 工 要 求 ： matrix material 之 粒 徑 < 3 

mm ， 凸 出 物 高 差 < 10 mm ， 儘 量 採

channel 式焊接，single 式焊接只允許用

於細部工作 

三、阻絕層 

皂土聚合膠 

 厚度：> 8 cm 
 安裝最大坡度(slop)：1：2 
 符 合 "Protocols Trisoplast (Grontmij,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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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阻絕設施之構築(Construction)要求(續) 

與 合 成不透水布之

間 四、過渡設施 
與複合密封層之間 

 若與道路鋪面間之連接設施施作皂土氈，其與

隔絕層連接之坡面間，應施作「過渡設施」 
 皂土氈與隔絕層之重疊搭接長度：> 20 cm 

合成不透水布+ 
砂皂土層 

五、複合密封層 
合成不透水布+ 
皂土聚合膠 

 合成不透水布、砂皂土層及皂土聚合膠，分別

如上述規定 
 安裝傾斜度：> 2 % 

 

道路鋪面層 
 道 路 鋪 面 層 與 穿 過 物 間 需 注 入 防 水 連接填

料，且填料層需略高於鋪面層 
砂皂土層 
合成不透水布 
皂土聚合膠 

六、穿過工事 

複合密封層 

 預製之HDPE配件：與隔絕層連接之>10mm 
sheet，以及與穿過物連接之管件 

 sheet 與管件以熱焊相接 
 管件與穿過物間需以防水材(如矽膠)填充 

 

表 10   阻絕設施之檢視(Inspection)要求  

檢視要求摘要 
功能 阻絕項目 

檢查項目 頻率 技術要求 
瀝青混凝土 裂縫、裂開處 每年 一、以道路鋪面

作為阻絕設

施 水泥混凝土 連接填充料、

裂縫 每年 

 由具經驗專家目視執行 
 應作書面記錄並由道路當局

保存 
二、與道路鋪面

間之連接設

施 

皂土氈 
(Bentonite mats) 

直接鄰近區、

連接處 每年  每 50m ~ 100m 隨機謹慎挖開

檢視 

砂皂土層 
合成不透水布 三、阻絕層 
皂土聚合膠 

坡度、量測沈

陷差異 每二年
 間接檢視 
 垂直沈陷差異應在 5cm 以內 

與合成不透水布之

間 四、過渡設施 
與複合密封層之間 

直接鄰近區、

量測沈陷差異
每年  間接檢視 

 垂直沈陷差異應在 5cm 以內 

合成不透水布+ 
砂皂土層 

五、複合密封層 
合成不透水布+ 
皂土聚合膠 

坡度、量測沈

陷差異 每二年
 間接檢視 
 垂直沈陷差異應在 5cm 以內 

道路鋪面層 連接填充料、

穿過物體 每年  目視檢查 

砂皂土層 
合成不透水布 
皂土聚合膠 

六、穿過工事 

複合密封層 

穿過物體、鄰

近處 每年  目視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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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阻絕設施之維護(Maintenance)要求  

維護要求摘要 
功能 阻絕項目 

維護項目 頻率 技術要求 

瀝青混凝土 裂縫、裂開

處之修復 

 瀝青填充料等填補裂縫 
 填平車痕 
 處理表面小型補片 
 移除/替換受損層 

一、以道路鋪

面作為阻絕設

施 
水泥混凝土 

連 接 填 充

料、裂縫之

修復 

發 現 縱 向 裂

縫、裂開處、橫

向裂縫、縱向密

結、孔洞，應視

情 況 輕 微 、 中

等、嚴重，分別

於 1 年、3 個月、

1 個月內完成修

復 

 更換縱向及橫向之接縫

連接填充料 
 瀝青填充料等填補裂縫 
 以連接填充料及暗筍

(dowels)修補裂縫 
 更換破裂混凝土版 

二、與道路鋪面

間之連接設

施 
皂土氈 裂縫、破壞

處之修復 同上  視需要 

砂皂土層 
合成不透水布 

三、阻絕層 
皂土聚合膠 

沈陷差異過

大 處 (>5cm)
之修復 

視需要 

 若排水層含排水管，應每

兩年以低壓沖洗一次 
 任何滑動或裂縫應於 3

個月內修復 
與合成不透水布之間 

四、過渡設施 
與複合密封層之間 

沈陷差異過

大 處 (>5cm)
之修復 

視需要 同上 

合成不透水布+ 
砂皂土層 

五、複合密封層 
合成不透水布+ 
皂土聚合膠 

沈陷差異過

大 處 (>5cm)
之修復 

視需要 同上 

道路鋪面層 視需要 視需要 
砂皂土層 
合成不透水布 
皂土聚合膠 

六、穿過工事 

複合密封層 

破壞處之修

復 視需要 
 若填充料毀損或老化，

應予更換 
 若發生滲漏，應予以修復 

 

六、結    語 

按荷蘭建築材料辦法內所採用之臨界負荷概念、環境釋入量管制方式、強調

滲漏與擴散不同特性之溶出方法、鼓勵大量集中應用等觀念均首次引進國內，相關

規定亦相當複雜，尤其是環境釋入量之計算公式，涉及諸多基礎理論及複雜修正係

數，不僅與我國施行多年之 TCLP 溶出判定方式相差甚遠，亦與廢棄物清理法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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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子法(如底渣再利用管理方式等)之基本理念有所落差，故短期內恐不易為我國仿

效接受，惟應無損於該辦法較為合理且較接近材料於施作地點實際溶出狀況之先進

管制方式，故就中長期而言仍值得我國環保主管機關及相關業界參考，且若擬採

行，除適用於屬一般廢棄物之底渣再利用外，亦宜普及至其他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

關所掌理之其他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規定，方為務實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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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uilding Material Decree, Texts and Explanatory Note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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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環境規劃管理 

專題編輯委員 歐陽嶠暉 

 

學歷：國家工學博士（中國文化大學） 

經歷：國立中央大學土木系副教授、教授、系主 

      任、工學院院長 

教育部顧問兼環境保護小組執行秘書 

國科會環工學門召集人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理事長 

現任：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理事長   
 
 
 

專題介紹 

本期以環境規劃管理為專題，而以因應產業國際性發展，面臨之環境為主要議

題，邀請國內青壯派，近年專注於永續性報告書、綠色供應鍵建置、能源與溫室氣

體所衍生之危機和商機、企業的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以及台灣主流產業電子業之環

保問題等六位專家學者分別執筆，將其多年研究心得撰成專文，各篇皆具實務性和

前瞻性，除可提供各界及相關產業共享之外，也使相關產業界更能掌握其環境規劃

及管理的方向，為其產業能及早因應國際產業環境需求的變化，以創造永續產業的

經營策略，在此感謝各位執筆先生的積極呼應本期專題，提供其研究成果共享，更

希望對各產業的發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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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企業環境/永續性報告書之發展

趨勢與因應作法 

申永順*  

 

摘    要 

本文主要介紹國際間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書之發展趨勢與國內產業界的推行現

況；其次，說明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書之標準化發展與演進，並以 ISO 14063 標準

草案為例，介紹一般具國際共識性之企業環境溝通的作法。文中並說明金融財務機

構於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書之運作機制中，可扮演之角色。最後，針對現階段國內

產業的因應對策，以及一般報告書之編撰方向、內容及製作要領，提出個人之淺見。

期能化解國內企業經營管理階層對於揭露企業環境 /永續資訊之疑慮，建立正面積

極的心態與觀念，從而著手進行企業環境 /永續性報告書之規劃與出版工作。  

 

 

 

 

 

【關鍵字】企業環境報告書、企業永續報告書、環境溝通、ISO 14063 

*大葉大學環境工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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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時至今日，距離 1987 年聯合國布蘭登堡報告(Brundtland Report, WCED)正式將

「永續發展」一詞定義為：「發展要滿足當代人的需要，但不可損及後代子孫追求

滿足其本身需要的能力。」的歷史性宣告，已將近二十年。在這近二十年當中，國

際企業界所面對的國際貿易環境早已丕變，由早期著重於品質管理及安全規範之管

制，進而必須主動面臨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思潮的不斷演進--逐漸由觀念與共識，

轉變為具法律性要求的國際公約(如京都議定書等)或國際性指令(如歐盟 WEEE 及

RoHS 等)。是以，各國際企業莫不積極審慎地檢視自身整體的環境管理方向與策

略，調整公司治理方針，以符合各類利害相關者對於企業環境與社會責任的期望。

因之，社會大眾對於企業公開之環境/永續性資訊的需求，已與日俱增，這些資訊

可包括企業政策、價值聲明、環境衝擊數據、改善標的設定、公司治理(governance)、

管 理 系 統 ， 以 及 利 害 相 關 者 參 與 之 程 序 等 ； 而 編 撰 並 出 版 企 業 環 境 報 告

(environmental reporting)或永續性報告(sustainability reporting)，即是提高這些企業資

訊透明度的最佳方式。 

客觀而言，會影響企業永續發展與經營的關鍵驅動力包括公司內部因素及外

部驅動力。就公司內部因素而言，企業界愈來愈能瞭解到改善環境績效也能改善獲

利率的事實。邁向更卓越的目標，當然也就自然成為環境績效改善的主要動力之

一，故符合現代環保觀念的生態效益(eco-efficiency)，不僅符合企業界降低生產成

本與環境衝擊的想法，也是創造股東價值的重要工具之一。而技術研發與合作是在

工業活動、資源使用效率及污染預防工作中，最有力的改變因素之一。環境與社會

績效已日愈成為企業重要的公司價值，對於內部聲譽、士氣及人才招募都相當重

要。由於社會大眾對於企業環境與社會績效報告的需求，已有日愈增高之趨勢，因

此在與利益相關人的互動方面，已有愈來愈多的企業，已出版各自公司之環境與社

會績效報告，這些報告可作為與客戶、員工、鄰近居民、政府和金融界溝通之工具。

另在外部驅動力方面，法規依然會是企業遵守環保規範之重要驅動力，然如何尋求

一互相制衡的政策工具，使企業與個人均能共同在正確的方向下，解決環境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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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爭議，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民間環保與人權組織過去在民間教育與意識推廣

上，扮演了相當成功的角色，未來諸如永續消費等議題，也一定能在消費者與社會

大眾中傳播開來，再加上全球化與資訊科技的進步，企業的經營勢必面臨媒體與大

眾更多的關注與監督。另一方面，市場的要求已逐漸成為許多國家驅動企業進一步

改善其環境與社會績效的重要動力。透過供應鏈的體系，客戶對使用的原料成份之

公開標示、產品對環境無害的証明，以及公司要採取善盡企業責任之管理系統等的

要求已愈來愈高。企業面對產品責任、環境破壞之法律責任、回收及企業社會責任

等議題，在環境與社會方面的營運風險是愈來愈高，未來涉及此方面的罰責與市場

抵制的壓力，只會有增無減(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2005)。  

世界上目前已有愈來愈多的公司每年定期地如出版其財務年報一般，製作企

業環境報告書(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ports, CERs)積極地與各利害關係者進行

溝通，爭取認同。當企業環境資訊之取得與使用者愈來愈廣泛時，企業經營者除須

在自身環境資訊的收集工作上更加努力外，應當更加正視這些公開資訊背後所代表

的無形價值與影響--金融管理專家可以使用與風險相關的環境資訊，選擇正確的投

資機會，以取得更多的投資報酬，消費者可以有充足的資訊選購有利於環保的產

品，社區居民則可有客觀的資訊來瞭解並監督工廠降低與運輸、製程、產品及廢棄

物相關的環境風險。欲公開環境資訊尚有許多工作有待努力，以過去企業財務年報

的發展經驗，可以提供推動企業環境報告書工作時許多參考，例如這些公開的資訊

必須是可查證的、易於瞭解的、有意義的，以及標準化的，而且必須令使用者很快

的領會、具有足供決策的價值，更重要的是，必須透過一個公正可信的機制來提供

這些資訊。當企業界愈發努力公開其環境資訊之時，愈將會發現所需提供資訊之範

圍、品質、數量以及不確定性都會愈來愈大，如有不慎，將使辛苦編輯與分析所得

之結果，未能產生預期溝通的效果，致使企業本身及資訊使用者雙方產生困擾與損

失。目前國際間對於企業環境報告書所能達成的效益大多表示樂觀，故在過去十餘

年當中，已有許多組織在國際間著手進行相關的宣導與推廣的活動。  

二、企業環境資訊公開之發展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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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際間企業資訊公開之發展現況 

企業製作環境報告書，或將環境資訊納入公司年報中報導，係開始於 1990

年代初期，目前全世界至少有 1,500 個以上的公司，已經製作了專門用以介紹企

業 環 境 資 訊 且 合 乎 一般國際共識內容之環境報告書 (目前名稱及內容已十分多

元，包括環境報告、永續報告、社會責任報告等)，而有更多的企業亦已將其環

境資訊納入公司的年報內容中，圖 1 為世界主要國家之企業環境報告出版的情

形 ， 由 圖 可 知 國 際 上 已 出 版 CER的 公 司 ， 主 要 多 屬 於 歐 洲 與 北 美 地 區 的 國 家

[3](CorporateRegister, 2003)。且根據學者針對近年來各國企業環境報告書之內容

發展情形進行研究，發現這些文件無論在品質或數量上均有極大的改變 [2]，從

早期的定性描述發展至今已成為內容架構完整，且可用來表現企業具體環保績

效的量化數據。此外，Ranganathan[5]認為企業永續發展資訊的面向應包括生態

環境、經濟發展、社會關懷，且必須緊密的結合才能增進人類的福祉，White and 

Zinxl[6]也認為環境報告書其所涵蓋的範疇不應該局限於環境面，而更應該擴展

至 經 濟 面 與 社 會 面 ， 即 應 將 環 境 報 告 提 升 為 企 業 永 續 報 告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s, CSRs)之層次，故近年來國際間企業更往前一步出版企業永

續報告，且比例已顯著增加(如表 1)。  

 

表 1  1995 年與 2003 年國際企業對環安及永續等主題資訊報告比例之比較  

主題  
百分比  

年度  
環保  環保+ 

工安  社會  企業責任
環保+ 
社會  永續  

1995* 82% 15% 3% -- -- -- 
2003** 45% 19% 6% 5% 10% 15% 

*基於 158 家企業之調查結果。    
**基於 549 家企業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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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世界主要國家之企業環境報告出版的情形(CorporateRegister, 2003) 

根 據 長 期 觀 察 研 究 國 際 間 企 業 環 境 /永續報告書的「會計師驗證授權機構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ACCA)」，在其於 2004 年公告

之名為  “Towards Transparency: Progress on Global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的

報告中調查發現 [1]，目前在世界各地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書 (CER/CSR)發展的程

度相當不一致，較先進的國家施行的時間已超過十五年，但某些國家或地區尚

未成為顯著性的企業。  

境管理議題，例如美洲及西歐國家的企業推動的情形即比較積極，反觀許

多中東地區及大部分的南美洲國家，甚至未聽聞過非財務面資訊揭露為何物。

在亞洲，只有日本、澳洲、紐西蘭，以及非洲(只有南非)，才比較重視環境報告

揭露的活動。但即便在已施行CER/CSR的地區，彼此間的報告品質與範疇，亦

有相當大的差異性。故目前世界各地已有為數甚多的政府單位、研究或產業機

構，紛紛制訂相關的規範、指引或標準，以降低這些資訊形式與範圍的歧異。

根據ACCA最近所進行的全球企業永續性報告揭露之研究 [1]，發現很多企業仍然

無法提供良好的報告，亦發現政府在這方面並無用心鼓勵。  

這項調查乃由ACCA及CorporateRegister.com聯合執行。該報告並指出幾點

重要的發現：(1)不同國家 /企業均採用不同的外部保證(external assurance)方法，

導致可信度的一致性問題需要改進； (2)各國在制定「限制性」或「自發性」資

訊揭露情況亦有很大的差別；(3)企業若使用全球均接納的報告格式(如GRI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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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報告綱領)，則報告書的品質將會有所提升；(4)儘管全球各大小企業均有發行

報告書，但也不過只有 1,500~2,000 家公司而已。此外，此報告尚發現，大部分

公司仍需要尋求最佳報告的實務做法，並且需要把利害相關者參與(stakeholders 

engagement)納入報告範圍當中。該報告指出，歐洲企業在企業環境 /永續資訊揭

露的績效表現最優，佔全世界報告總數的一半，但其中大部分都是西歐國家的

企業。然而，從調查中發現，報告書的內容約三分之二在說明環境資訊，只有

五分之一在陳述企業的永續性及社會責任。在所有歐洲的報告書當中 (2003 年

版)，只有一半的報告書有經過第三者的驗證。在非洲國家中，只有南非企業有

非常高的意願來發行報告書，此可能與當地法律之規範有關，發行數量佔整個

非洲國家的三分之二。至於美洲部分，近年來美國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書的發行

數量已經超越加拿大，成為發行報告書最多的美洲國家，然而南美洲只佔全美

洲的 6%。在亞洲及大洋洲，只有澳洲、日本及紐西蘭在報告書的發行量上有增

加的趨勢，其他國家則非常有限。例如，超過一半的報告書來自於東 /南亞，而

僅澳洲 /紐西蘭便佔亞洲總數的 43%，但東南亞僅佔亞洲總數的 1%而已 [1]。  

2.國內企業環境資訊公開之發展現況 

相較於國外企業環境資訊公開活動的時程，我國企業環境報告書之推動，

已整整比國際間晚了十年以上，1999 年底由民間團體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

會出版包含其 13 家會員廠商之「環境績效說帖」，可謂我國企業環菁資訊溝通

之首波行動；另個別性企業如台灣積體電路公司，自 2000 年起，也獨自發行了

該公司之環境報告書，但僅係提供給公司之相關供應商（上下游），及內部員

工參考；聯華電子、旺宏電子等公司亦已撰寫環境報告書並放於網路上供大眾

參閱。  

同時，經濟部工業局亦已因應國際趨勢，委託各輔導機構執行各年度之示

範 及 持 續 改 善 輔 導 計 畫 ， 歷 年 來 已 陸 續 協 助 數 十 家 企 業 製 作 完 成 環 境 報 告 書

[11]。據筆者個人估計，迄今國內企業能依據公認規範撰寫的企業環境報告書約

有 50~60 家左右(含公開及未公開者)，但大多未經過第三者之查證或驗證；另在

撰寫範疇與品質方面，多數廠商仍是以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與OHSAS 18001

安全衛生管理系統之運作成果來展現，相較於國外企業CER撰寫的多元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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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環保產品之研發、員工福利與社區溝通、守規性表現等 )，仍有相當的差距。

雖然我國廠商於近五年間，在企業資訊公開方面之活動已有較明顯的開展，尤

其如中鋼公司、台積電、國瑞汽車等國內大型公司，其環境報告書均已出版數

年，內容品質與國外企業不相上下，但整體產業界對於環境與永續資訊公開的

態度、撰寫內容廣度與呈現方式，均有待進一步提昇。  

三、企業環境資訊公開活動標準化發展情形 

1.各產業團體及政府組織推動之環境報告規範 

目前有關環境報告書之完整性及相容性的一致性規範，仍有待確立，唯鑑

於環境報告書在全世界企業間的應用日益廣泛，且重要性與日具增，近年來已

有許多工業組織、政府單位、環保組織等已著手致力於研擬製作環境報告書的

指導綱要，以協助企業使用適當的格式與方法，在其公司年報中或獨立出版的

說明書中，與各利害關係者溝通企業的環境狀況。迄今至少有超過 40 個以上的

著名產業組織與非產業組織、政府單位，針對某些產業類別或處於特殊地理地

區 的 產 業 制 訂 撰 寫 環 境 報 告 書 的 指 導 綱 要 。 例 如 歐 盟 的 環 境 管 理 及 稽 核 制 度

(EMAS) 與歐洲化學產業協會(European Chemical Industry Council)所制訂的指

導綱要(CEFIC)，以符合特定產業的需要。  

在表 2 及表 3 中說明該類環境報告書是否為強制性或自發性的活動、是否

涵蓋了定性或定量資料的因素，以及有否評估 /查證 /驗證的要求等資料。目前在

國際間係以全球報告協會(GRI)機構，所推動的企業永續報告活動最具共識性，

相關活動之推行也最為積極。GRI 自 1999 年正式向產業揭示整合經濟、環境及

社會三類報告合為一體的「公司永續性報告」以來，在過去五年中已完成各項

試行計畫，該指導綱要亦已陸續完成 2002、2002 年版並積極推廣中，其已成為

全球企業永續報告實務之主要參考規範，目前 GRI 正進行修訂，預計將於 2006

年中旬出版第三版指導綱要(GRI, 2005)。  

在上述表 2 及表 3 中所列舉的大多數組織，對於環境報告書只提供較為鬆

散的規定，而只有 8 個組織發展較為詳細的指導綱要、標準或資料矩陣，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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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如表 4 所示。其中有 2 個是屬於產業特定性的活動(CEFIC 針對化學工業，

VfU 針對銀行與保險業)，其他 6 個則屬一般通用性的活動。表 4 同時列舉這 8

個組織對於企業環境報告書的要求或建議事項，其中 WBCSD 及 WRI 只涵蓋定

量的資訊，不像其他組織除了涵蓋定量的資訊，也包括了涵蓋定性的資訊。  

 

表 2  國際間各產業組織及其環境報告書活動特性的比較  (White, 1999) 

產業組織名稱 重點領域 
/國家 

報告的

強制性

制訂指

導綱要

定性資

料矩陣

定量資

料矩陣

評估/查
證/驗證 

The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Banks, Savings Banks, 
and Insurance Company (VfU) 

金融業 
/ 德國  X X X  

Business in the Environment 
通用性 
/國際  X    

Chemical Industry Association (VCI) 
化學工業 

/德國  X    

Chem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CMA) 

化學工業 
/美國 X     

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Environmental Business Forum 

製造業 
/英國  X    

European Chemical Industry Council 
(CEFIC) 

化學工業 
/歐洲  X X X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通用性 
/國際  X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通用性 
/國際  X    

Japan Federation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s (KEIDANREN) 

通用性 
/日本  X    

Minerals Council of Australia 
通用性 

/澳大利亞  X   X 

Prince of Wales Business Leaders 
Forum 

通用性 
/國際  X    

Public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Initiative (PERI) 

通用性 
/國際  X    

World Business Council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WEC 
and NRTEE) 

通用性 
/國際  X  X  

 

荷蘭為全球第一個公告有關企業環境報告法案的國家，其名稱為「環境報

告 法 案 暨 環 境 報 告 法 令  (The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Act 1997 and The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Decree 1998) 」，該法令係於 1998 年底公告，要求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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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境內中大型產業最遲須自 2000 年 4 月 1 日起對環境主管機關提出正式報告，

並自 2000 年 7 月 1 日起對一般大眾提出環境報告。荷蘭經驗不僅受到各國政府

及業界之重視；繼荷蘭之後，英國、丹麥、美國等國亦已陸續頒布相關法令，

藉由荷蘭的案例而衍生為全球潮流之可能性，也值得國內產、官、學、研各界

注意，以共同維護大眾之環境知識權，並促使企業界對社會大眾善盡環境溝通

之責。  

 

表 3  國際間各非產業組織、政府及其環境報告書活動特性的比較(White, 1999) 

非產業組織、政府名稱 重點領域
/國家 

報告的
強制性

制訂指
導綱要

定性資
料矩陣

定量資
料矩陣

評估/查
證/驗證 

非產業組織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ACCA) 

財務環境 
報告書/國際

 X    

Canadian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通用性/國際  X    
Coalition for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Economics (CERES) 通用性/國際 X X X X X 

Eco-Management & Audit Scheme (EMAS) 製造業/歐洲 X X   X 
German Institute for Standards (DIN)  通用性/德國  X    
International Auditing Practices Committee 通用性/國際  X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Research Center 通用性/國際    X  
Social Venture Network 通用性/國際  X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UNEP) / SustainAbility 通用性/國際  X   X 

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Working 
Group of Experts 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UN-ISAR) 

財務環境報
告書/國際

 X X X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通用性/國際  X  X  
政府       
Advisory Committee on Business and the 
Environment – UK (ACBE) 

財務環境報
告書/英國

 X    

Denmark, “Green Accounts” 通用性/丹麥 X X   X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t of 1993 通用性/荷蘭 X(1998) X*   X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uthority 

通用性/新南
威爾斯澳大

利亞 
 X    

*指導綱要仍在發展中  

 

表 4  各組織對於企業環境報告書內容的要求或建議事項  (Whit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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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FIC CERES Denmark IRRC UNEP/ 
SustainAbility VfU WBCSD 

(制訂中)
WRI  

(已制訂) 
定性資訊          
高階主管的聲明  X    X    
公司環境政策  X X  X X    
公司概況  X X X X X X   
新或修正的生產線  X X       
新或修正生產設備  X X       
方案、目標、目的  X X   X X   
環境管理架構  X X X X X X   
環境稽核  X X  X X    
緊急應變  X X   X    
員工識別機制   X  X X    
環境公益活動   X       
物料政策   X   X    
員工安全與衛生  X X   X    
產品管理  X X   X X   
與供應商間之互動   X  X X    
環保守規性與訴訟  X X  X     
利害關係者間互動  X X   X X   
合約資訊  X X   X X   
驗證程序   X   X    
定量資訊          
化學物質排放  X X X X X X X X 
事故災害   X  X X   X 
有害廢棄物管理  X X X X X X  X 
能源使用情形  X X X* X X X X X 
水量使用情形  X X X* X X X X  
無害性廢棄物管理  X X X X X X  X 
物料使用情形   X X*  X X X X 
非產品物質的產出      X   X 
進行環保工作支出  X X  X X    
數據的正規化   X  X  X   
*企業必須向丹麥政府提報該資訊，但可不公開發表。  

 

2. ISO 14063 環境溝通標準制定之發展 

自 1999 年以來，ISO/TC 207 開始有來自日本、美國等代表提出應仿效歐盟

「環境管理稽核制度(EMAS)」中環境聲明書(environmental statement，於系統驗

證後，組織須提出之系統有效性及績效展現的報告，且須經過第三者驗證)之設

計，針對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EMS)驗證制定「環境報告」標準。雖然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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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後來遭各會員國代表反對而擱置，但有關組織於建制 EMS 後之績效與承諾等

資訊透明化之呼聲，在歷次年會中仍然有熱烈的討論。為回應各界對此議題之

關切，ISO/TC 207 於是於 2002 年起，成立獨立的第四工作小組(WG4)進行「環

境管理－環境溝通－指導綱要與範例」標準之研擬，並賦予編號為 ISO 14063。

該標準之目的在於提供組織進行環境溝通的一般性指引。  

在 2002 年 6 月 8-16 日 TC 207 約翰尼斯堡年會的技術委員會議中，WG4

討論近 400 個有關新的 ISO 14063 標準「環境管理–環境溝通–指導綱要與範例」

(WD2 版)的評論與修正意見，並已在溝通的原則與運作架構、除報告以外之溝

通作法上的指導綱要等要項上獲致相當顯著的共識。「溝通之連續性(continuum 

of communication)」是在 WG4 會議中一個主要新興的議題，在此所謂連續的過

程中，溝通的範圍包括由公司之自主控制並向外傳送的信息，以及外部強制要

求 公 開 的 資 訊 。 WG4 將 這 二 個 極 端 的 作 法 ， 區 分 為 單 向 與 雙 向 溝 通 ， 目 前

ISO/WD2 14063 版的制訂方式較傾向於單向溝通。  

另一項爭議的焦點為，是否應將 ISO 14063 訂定為正式的國際標準或一份

無任何強制性要求的參考性指引。較多數的與會者認為國際間已有許多組織發

展為數不少的環境溝通相關指引，而 ISO 的角色應在於統整各方的做法與論

述，形成國際性的共識，故仍應以正式國際標準的制定為主要使命。環境溝通

標準之主要精神並不止於企業提出環境報告，而更重要的是如何使利害相關者

能有適當的參與；企業在與外界對話前，須先確認某些組織內部考量的需求(如

溝通的對象與內容等)。WG4 已於 2002 年 10 月份於墨西哥會議中將全部的文稿

定案，正式進入 WD3 版的進度。此外，直至目前與會代表對於將環境溝通成為

環境管理系統(EMS)之強制性要求多表示不贊同，此即是 WG4 在編制上未納入

TC 207 SC1(負責 EMS 標準制訂)架構之下的主要原因。WG4 期望能在 ISO 執委

會規定的 2005 年 6 月的期程前，完成國際標準版(IS)之公告。  

原 ISO 14063(WD3 版)標準共有 6 個小節，依序為範圍、詞彙與定義、環境

溝通之原則、環境溝通政策、環境溝通策略、環境溝通過程，除第 6 節(內容為

公司如何規劃及執行溝通活動)仍在研商中外，其餘 5 個小節均已完成初稿；目

前 WG4 已在 WD4 版中新增了第 7 節(在約堡會議時原為第 6 節之部分內容)，



90 國內外企業環境 /永續性報告書之發展趨勢與因應作法  

其內容為環境溝通之「規劃 -執行 -檢查 -修正」管理循環，使本節成為該標準的

核心部分。目前 WG4 主要處理的議題為如何將該標準第 7 節的內容格式化，其

餘新版的第 1~6 節僅為原則性與架構性的描述。ISO 14063(WD3 版)環境溝通標

準 提 供 企 業 實 施 環 境 溝 通 的 一 般 性 指 引 ， 其為 /可為組織整體溝通作法的一部

份。本標準提供與組織活動、產品、服務或其結合內部或外部環境溝通相關的

通則，方式及（目前的）實務（過程）與範例。其可適用於所有的組織，且與

規模、型態、位置及複雜度無關，其可適用於已具有或尚未建制環境管理系統

之 組 織 。 本 標 準 並 不 企 圖 成 為 一 份 驗 證 目 的 用 的 規 範 性 標 準 ， 其 可 結 合 ISO 

14000 系列標準或單獨使用。  

在該標準草案中較為重要的部分為選擇適當的環境溝通方式(第 6.1.5 節)。

該標準建議組織須決定適當的溝通方式，以組織整體溝通策略一致，此將視所

欲溝通之資訊型態、標的關係者，以及組織環境溝通目標而定。溝通的方式會

受組織是否欲通知、勸說標的關係者或標的關係者引發行動等之影響。特別的

是在內容與議題之撰寫上，須格外注重讀寫水準及文化的考量。在選擇溝通方

式時，尤須牢記在心的是，標的關係者對資訊內容感興趣的程度。此外，與前

者同等重要的是，組織所期望溝通之主動程度。如表 5 所示，依組織與標的關

係者是主動或被動之分別，列出許多不同的溝通方式。  

 

表 5  溝通方式之範例  

方式  主動標的關係者  被動標的關係者  
主動溝通方式  人員對話  分送環境資訊  
被動溝通方式  製作立即可取得的資訊 對個別之關切與意見保持警覺  

 

其次的重點為所欲溝通之環境資訊的鑑別(第 6.2.1 節)。根據規劃階段所發

展出之環境溝通目標，組織須選擇或產生是當定性與定量的數據與資訊。在大

部分組織中有許多可取得的環境資訊來源與型式，包括：  

－環境策略、管理實務及績效量測，其可由如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中取得； 

－環境績效評估數據，如 ISO14031 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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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的法定申報；  

－相關的財務及會計數據；  

－社區參與活動；  

－產品之環境考量面與衝擊；  

－產品與活動之生命週期評估，如 ISO14040 中所述；  

－與當地 /區域性 /國家法令、規章、及 /或國際性規範相關之守規性紀錄；  

－在安全處置物料上之員工訓練；  

－緊急事件之準備及應變防護措施；  

－管理該系統之專業人員 /專家之類型，如環境工程師、水利學家、生物學等；  

－不符規定之意外事件與突發事件之處置紀錄；  

－環境指數 

此外，組織須指定特定的人員及權責單位以發展環境溝通資訊。組織須確

認在負責建構環境溝通資訊時，個別成員與負責組織參與公開性和政治性溝通

工作的個別成員間，能具有適切的協調機制，以使資訊有效運用。  

四、金融財務機構於企業環境/永續報告活動中之角色 

在企業永續發展與金融業之互動發展方面，「環境價值」已漸漸成為世界各

國很多銀行業者借貸評核的考慮項目。西歐各主要工業國家所發展出來的「生態貸

款」(Eco-loans)不僅已由地區性的銀行擴及至全國性甚至世界性的銀行集團，同時

也已帶領美國與亞洲各主要工業國銀行界群起效尤。包括荷蘭的 ING 銀行、英國

的 National Westminister 銀行(NatWest)，以及日本的 Sumitomo 銀行均已朝向生

態貸款的市場邁進。所謂「生態貸款」，意即銀行界以較優厚之條件借款給有關環

境保護以及資源回收之工程或計畫，包括風力發電、土壤整治或資源回收工廠的建

造計畫。符合生態借貸基本條件的小規模業務，諸如協助從事有機產品的農夫購

田，或家戶裝置太陽能設施等之貸款，都涵蓋在內。此外，1999 年 9 月初道瓊(Dow 

Jones)與永續資產管理公司(Sustainable Asset Management，SAM)正式推出道瓊永

續性群組指數(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Group Index, DJSGI)，並發展一套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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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企業永續發展績效表現的評等方法。根據許多研究顯示，在環保與社會公益上

表現傑出的企業，投資報酬率均優於市場平均值。以所統計的數據來看，道瓊永續

性投資指數較傳統指數高出 5.5%，但風險僅增加 1%。雖然以企業永續性為主要考

量而設立的創業基金仍佔全部市場資金的小部份，1999 年以來卻呈現極大幅度的

成長。資本市場終於開始注意到永續性企業及從事開發可再生能源之企業的未來前

景是相當樂觀的，尤其是從事可再生能源開發公司，已成為華爾街投資公司的最愛。 

全球知名社會責任型投資(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 SRI)及企業永續性

資 訊 服 務 公 司 (SRI World Group) ， 最 近 已 公 佈 成 立 OneReport™ 

(www.one-report.com)電子報告系統，此系統之建制目的在於協助企業更有效率地

揭露社會、環境、財務、公司治理資訊給予投資者、財務機構及其它利害相關者，

這 系 統 係 由 50 家 以 上 跨 國 企 業 ( 其 中 一 半 係 Fortune 100 大 公 司 )合 作 完 成 。

OneReport™可協助公司及利害相關者處理、分析及評等所需的資訊，節省大量的

時間及金錢，促進資訊報告的透明化、一致性及效率，並能簡化報告之繁複性，降

低企業揭露資訊的成本並提高企業揭露資訊的意願。目前，已有超過 20 個SRI研

究基金表示對此報告系統深感興趣，該報告系統現有 25 個國家的 4,000 家企業之

永續性資訊，在功能設計上可引導企業內部各單位記行資訊蒐集、稽核、審查、批

准等工作；該報告系統並相容於GRI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及AccountAbility AA 1000

驗證標準的需求 [9]。  

隨著利害相關者對企業須進行資訊揭露的潮流日益受到重視，近年來已有許

多國家或財務政策制定者，包括奧地利、澳洲、比利時、丹麥、芬蘭、法國、德國、

義大利、荷蘭、挪威、瑞典、南非、英國及美國等先進國家，先後制定多種關於企

業資訊揭露的法律。茲將各國推動企業資訊揭露的相關法律或規範之內容彙整如表

6 所示。由表中內容可知，這些先進國家政府大多已藉由立法等程序，規定其境內

企業必須揭露環境衝擊、社會及公司治理等資訊，而相關的財務金融機構的活動參

與更是密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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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國推動企業資訊揭露的相關法律或規範之內容  

國家  法律或規範之內容  
奧地利  2003 年政府出版企業自願式永續性報告之指導綱領。  

澳洲  
自 2001 年開始，所有上市上櫃公司需按規定每年須發行永續性報告書。2003
年 4 月，澳洲證交所企業治理委員會更要求公司向所有利害相關者提出公司

治理聲明。  

比利時  
自 1996 年開始，比利時公司或在當地設立附屬公司的跨國企業，有超過三

年營運時間者，必須每年發行公司的社會績效報告。在 2001 年，政府尚須

檢視受規範之企業如何將社會及環境績效整合入公司投資決策之執行績效。 

丹麥  
自 1995 年起，政府規定公司必須揭露環境衝擊資訊，尤其是森林、塑膠及

鋼鐵業，每年必須提出「綠色帳戶」“green account”。2001 年開始，政府制

定社會及倫理報告指導綱領，提供給私人 /公共部門參考 (包括對中小企業 )。 

芬蘭  2003 年 1 月芬蘭會計標準局制定環境資訊揭露指引，協助企業如何在財務年

報內揭露環境資訊。  

法國  

2001 年起已制訂三項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法律。同年 2 月，員工儲蓄金的管

理人在投資或買賣股票時必須考慮社會、環境及倫理準則。5 月，國會通過

新經濟規定法 (New Economic Regulations Law)，所有上市上櫃公司必須在每

年的年報中揭露社會、環境及財務績效。7 月，規定員工退休基金 (市值 160
億歐元 )在做任何投資前必須考慮社會、環境與倫理準則。  

德國  自 2001 年開始，所有退休基金管理人必須證明其在投資時，已將社會及環

境因素整合入於投資決策。  

義大利  

2004 年 7 月，政府規定所有退休金管理者必須聲明如何將非財務面因素，納

入投資決策。2002 年 11 月，Umbria 區政府制訂相關辦法，規定上市公司必

須取得 SA8000 驗證。雖然此「規定」係以自願性為主，但金融服務業均十

分贊同這項作法。  

荷蘭  從 1999 年開始，超過 300 家公司履行企業的責任來出版環境報告書。同時，

荷蘭年報諮詢局建立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格式的指引。  

挪威  1999 年在「會計法」(Accounting Act)下，所有公司必須將環境資訊納入公司

的年報內，政府亦建立環境報告書的標準格式。  

瑞典  
從 1999 年開始，大型企業必須揭露其於生產製程所導致的環境衝擊資訊。

此外，在公共退休金法 (Public Pension Funds Act, 2000)，基金管理者必須顯

明其投資決策已納入環境及倫理準則。  

南非  
2002 年南非執行長研究中心發行公司治理指南，規定所有上市公司、銀行、

財務機構或保險業公司，每年必須報告公司在社會、倫理、安全、健康及環

境管理方面的政策及實務作法。  

英國  

1999 年國會通過退休金揭露規定 (Pensions Disclosure Regulation)，即所有信

託者 (trustees)可要求信託管理者，揭露其在投資項目上考慮社會、環境及倫

理問題之作法。2004 年 5 月，在公司法最新的修正案上，規定公司必須揭露

關於社會、環境及倫理議題的資訊於公司年報內。  

美國  
2002 年 7 月根據 Section 406 of the Sarbanes-Oxley Act，規定公司的執行長、

財務長及會計長必須揭露書面化的倫理準則。目前，該國已在檢討公司是否

應揭露環境資訊並制定相關的要求。  
(資訊來源：http://www.enviroreporting.com；永續發展雙月刊，2004) 
 

表 7 及表 8 為筆者推薦之較著名的國際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之公司及國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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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之網址，提供有興趣的讀者自行上網連結閱讀與參考。  

 

表 7  著名國際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之公司網址  

公司名  Download CER website 
ATMEL http://www.atmel.com/dyn/general/site_search.asp 

BP 
http://www.bp.com/search2002/search2002.asp?userString=environmental+per
formance&match=0&maxPerPg=10 

BT http://www.btplc.com/Betterworld/Aboutthereport/index.htm 
CANON http://www.canon.com/environment/eco2003e/p15.html 
CASIO http://world.casio.com/env/ 
DELL http://www.dell.com/environment 
DSM http://www.dsm.com/en_US/html/about/triple_p_en.htm 

EPSON http://www.epson.co.jp/e/community/environmental_responsibility.htm 
ERICSSON http://www.ericsson.com/sustainability/ 
FUJITSU http://eco.fujitsu.com/info/2003/eco20030722_e.html 

HENKEL 
http://www.henkel.com/int_henkel/ourcompany/channel/index.cfm?channel=3
50,Quarterly_Reports03&picture=317 

HITACHI http://greenweb.hitachi.co.jp/en/download/download.html 

HP 
http://www.hp.com/hpinfo/globalcitizenship/environment/supplychain/ser_pro
gram.html 

IBM http://www.ibm.com/ibm/environment/annual2002/ 
INTEL http://www.intel.com/go/ehs 

MOTOROLA http://www.motorola.com/EHS/environment/reports/ 
NEC http://www.nec.co.jp/ir/en/library/eco.html 

NOKIA http://www.nokia.com/nokia/0,6771,27142,00.html 
OKI http://www.oki.com/en/eco/ecoreport/ 

PANASONIC http://matsushita.co.jp/environment/2003e 

PHILIPS 
http://www.philips.com/InformationCenter/Global/FHomepage-NoXCache.asp
?lNodeId=1252 

SAMSUNG 
http://www.samsung.com/AboutSAMSUNG/SocialCommitment/EHSReport/in
dex.htm 

SHARP http://sharp-world.com/corporate/eco/report/pdf2000.html 
SHELL http://www.shell.com/home/Framework?siteId=shellreport2002-en 

SILICON 
VALLEY 

http://www.svep.org/ 

SONY http://www.sony.net/SonyInfo/Environment/index.html 
TOSHIBA http://www.toshiba.co.jp/env/english/index.htm 

UMC http://www.umc.com/english/about/v.asp 
WYETH http://www.wyeth.com/ehs/ 
XEROX http://www.xerox.com/go/xrx/template/020e.jsp?Xcntry=USA&Xlang=en_US 

表 8  著名國際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研究機構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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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名稱  網址  
CERES http://www.ceres.org/ 
GRI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 
ACCA http://www.corporateregister.com/about.html 
OneReport™ http://www.one-report.com 

DTT http://www.deloitte.com/dtt/research/0,2310,sid
%253D1084%2526cid%253D6999,00.html 

INEM http://www.inem.org/tools/cer-checklist.html 

Ranking 2000 http://www.ranking-umweltberichte.de/index_e.h
tml 

Stratos http://www.stratos-sts.com/ 
SustainAbility http://www.sustainability.com/home.asp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http://www.inknowvate.com/inknowvate/sustaina
bility_reporting.htm 

Sustainability-Report.com http://www.enviroreporting.com/service/ 

CSR/Wire https://sriworld.com/csrwire.com/htdocs/csr/inde
x.mpl?arg=d-f 

Fusion GOL http://www2.gol.com/users/hsuzuki/report.html 

 

五、產業界之推動策略及步驟 

目前國內外各類組織於推動環境管理系統的方向上，在「績效量化、明確適

法、資訊透明」等方面的發展趨勢已相當明顯，企業如何在得到環境管理系統驗證

之後，確實履行持續改善的承諾，以更積極的環境溝通方式建立公開律己的自我驅

動機制，實為企業善盡社會公民責任之具體表現。針對廠商在推行環境 /永續報告

書工作之一般性建議如下：  

1.落實推動ISO 14001 或其他相關環境管理活動 

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書為組織推動 ISO 14001 或其他相關環境管理活動工作

成果的具體展現，組織在心態上，不宜將其視為為避免失去商機而不得不為的

工作，因為推動心態的不同，系統建制之價值認定亦會不同，此將影響推動成

效甚鉅。更不應只以通過 ISO 14001 驗證為目標，而在系統之維護與持續改善

上鬆弛了應有的努力。廠商在實施初期可以環境報告書為目標，下一階段再往

永續報告書的出版方向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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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力的培訓 

鼓勵並委派人員參與相關的講習及訓練會，加強環境管理系統相關權責人

員之資訊與文件整理與分析之能力；訓練的過程，應著重在公司環境報告執行

面的訓練。目前經濟部工業局的系統建制年度持續改善輔導工作中，輔導廠商

建制企業環境與安全報告書，為主要工作之一，各相關法人與顧問機構多以建

立輔導及訓練能量，廠商可多加利用。  

3.內部資料的文書化 

工廠內部對於製程中所使用之物料及能源消耗與各類污染排放的結算與登

錄，必須確實予以文書化，以作為環境報告書中各項指標展現時之依據。另建

議廠商參考 ISO 14031 環境績效評估標準，建立符合公司環境特性的環境績效

指標系統，有計畫的彙集、分析及轉換相關環境資訊，充實環境報告書的內容，

避免將環境報告書撰寫成為一份「有骨無肉」、華而不實的宣傳刊物之窘境。  

4.外部相關資訊獲得管道的建立 

產業界可經由工業局等相關單位所發行之相關通訊、期刊或國內外相關之

報 導 性 期 刊 雜 誌 及 電 腦 網 路 資 訊 ， 建 立 取 得 同 業 間 出 版 環 境 報 告 書 資 訊 的 管

道，以了解此國際發展推動的最新狀況，及早採取因應措施。對於各類指標(尤

其是社經方面)之資料亦應積極蒐集，做為未來撰寫永續報告書之準備。  

5.建立國內產業 CER/CSR 對外溝通之平台 

2004 年 5 月，美國矽谷毒物聯盟(Silicon Valley Toxics Coalition, SVTC)針

對全球各知名電腦公司之電腦回收及相關環保表現，公告其第五次績效評比報

告 ， 結 果 顯 示 台 灣 各 知 名 之 電 腦 資 訊 業 者 雖 然 在 國 際 電 腦 市 場 中 有 亮 眼 的 業

績 ， 但 在 環 保 方 面 的 成 績 因 該 調 查 機 構 無 法 自 國 內 業 者 網 頁 及 問 卷 回 覆 等 方

式，有效取得我國廠商相關資訊，故所得成績均十分不理想，與 HP、Dell 及

NEC 等國際性公司的水準有相當大的差距。此事件正除顯示國內企業對環境資

訊公開等國際環保潮流發展趨勢的輕忽，以及對環境管理專業的不夠重視外，

亦暴露出國內產業 CER/CSR 對外溝通窗口不足的問題，建議政府單位或相關的

產業協會，建立參考國外作法，提供已出版 CER/CSR 的廠商一個公開對外的資

訊平台(撰寫語文除中文外，應盡量配合英文版出版)，並主動與國外相關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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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聯繫，建立資訊交流管道，使台灣廠商的努力能有適當的國際能見度。  

有關企業 CER/CSR 推動步驟，由於環境政策與策略範疇中，工作之員工、

以 環 境 產 品 之 研 發 、 環 境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及 環 保 法 規 等 均 可 提 供 報 告 書 珍 貴 訊

息，而報告書應由公司不同部門之代表組成一規劃小組，此小組可由下列代表

組成：  

(1)管理部門  

(2)公共關係、運銷與企劃部門  

(3)技術與環境部門  

(4)人事部或員工代表  

(5)必要時可外聘顧問或公共關係組織  

此規劃小組人數宜在 3~6 人之間，而由其中最多 2 人擔任撰寫與最後編輯

環境報告書之工作。撰寫環境報告書整體上可分為三大部份：資訊之蒐集及準

備、報告書之規劃與撰寫以及報告展現，詳細撰寫報告書需涵蓋如圖 2 所示之

步驟。  

 

     流       程               工   作   內   容                   

指定一人主導報告撰寫與成立工作小

組，在較大規模之集團亦可成立一由利害

相關者組成之顧問諮詢委員會 

成立工作小組 
及諮詢小組 

 

 
架構規劃  

及資料彙集  
告知員工關於環境報告書及彙集適切

文章之構想 

 

界定報告  

對象及需求  

界定報告書展現之對象並確認其特定

之報告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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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內容是否  
滿足相關人員  

決定此環境報告書是否滿足所有的報

告展現對象，如對環境關係者、顧問等需

有大篇幅之報告版本。 

 
確定內容  

並開始撰寫  
列出適切之文章並確定此報告之討論

內容，賦予收集資訊與撰寫文章責任。  

 

審查報告書  
初稿內容  

 

審查內部環境初稿報告書之結果總結  

 

 

讀者試讀  
及校對  

 

經適當人數之利害關係者閱讀校對及

反映意見  

 

美編設計  
及排版印製  

 

將定稿之環境報告書經編輯排版設計

並印製發行  

 

正式向社會大眾公開環境報告書，必

要時可依報告書之對象各別介紹，如在貿

易博覽會或參展會場大篇幅介紹報告書，

對員工或地區居民可介紹報告書之摘要。  

向大眾介紹  
環境報告書  

圖 2  環境報告書之編輯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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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    論 

由前文所述可知，國際間之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活動廠商正方興未艾，各國政

府透過正式立法與行政管制，要求企業公開企業相關資訊，以滿足各類利害相關者

期待的風潮已是大勢所趨；況且隨著國際貿易市場上環保及永續發展意識的高漲，

貿易與環保間的糾葛互動難料，建議我國業界對於自身環境與永續性資訊的蒐集、

彙整及溝通等工作，應早日進行。國際間對企業環境績效改善的壓力，咸認將有別

於傳統環保法規與行政管制之要求，而會逐漸來自於投資者及社會大眾的制約，故

如何掌握潮流，順勢而行，主動及負責任地進行環境溝通活動，正是業者立足未來

市場，建立永續經營與發展基礎的最佳利器。目前國內政府相關單位已積極地投入

相當的資源進行推廣宣導及技術訓練與引進的工作，企業界若能配合政府政策，克

服消極的心態及觀念，積極正面地去除執行支援及資訊不足等障礙，當可有效因

應，在此國際環保潮流中掌握企業永續發展的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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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車業綠色供應鏈建置與關鍵績效指

標之探討 

林琨翔*、施勵行**、黃文怡* 

丘應瑞***、葉顯芳****、劉振玉**** 

  

摘    要 

 由於歐盟的法規如 ELV、WEEE 及 RoHS 等指令的頒佈，全球產業及供應

鏈網絡均受到相當的衝擊。台灣的產業界近來也在綠色供應鏈管理上多所著力，其

中技術面及管理面衍生的問題不少，本文就汽車產業在建構綠色供應鏈時之問題與

現象，進行探討，分析主要議題的現況及發展趨勢。尤其側重於供應商評估管理面，

探討如何在傳統的績效評估構面上增加環境或綠色的構面。文中並就褔特六和之綠

色供應鏈管理及作法，包括材料管理系統平台及供應商評鑑系統（Q1）之發展做

概略性介紹。最後則列出一些可資應用的環境績效指標，並以國內汽車業主要供應

商為調查對象，分析供應商環境績效的分類及現況。  

 

【關鍵字】綠色供應鏈、供應商評估、環境績效、汽車產業  

*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碩士班  

**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研究所教授  

***福特六和汽車股份有限公司經理  

****福特六和汽車股份有限公司專員、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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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年來，因全球環保意識提高，加以及各項環保法令陸續推動，企業對環境

保護的觀念已從管末處理逐漸發展至清潔生產，再從清潔生產演進為綠色產品以致

於綠色供應鏈的建置。以汽車業而言，歐盟所主導的廢棄車輛指引 (End of Life 

Vehicle Directive, ELV)，即對於汽車產品的可回收性及環保性產生很大的壓力，需

要更嚴謹的產品設計及綠色供應鏈管理。  

台灣的汽車雖未直接銷往歐盟，但由於各大車廠的全球策略趨向環保，整個

供應鏈體系或 AM 零件體系亦隨之調整，且台灣汽車業近年來積極開拓歐、美、

日市場，因此不論是整車廠還是零件廠，皆受到不同程度的環保挑戰，為了生產符

合法令規定且對環境友善之綠色產品，產品的源頭管理(upstream management)是必

要的。推行綠色供應鏈管理能有效管控產品可能產生的環境問題，是汽車產業因應

未來環保趨勢所勢在必行的方向。  

雖然台灣的汽車產業目前可達到國內環境法規之要求，但是未來面對國際環

保法規門檻陸續提升，以及顧客環境意識高漲的直接與間接影響，將是更大的挑

戰，這對有意推展國際市場的業者更形重要；除了傳統供應鏈之生產成本、品質、

彈性、及速度之基本要求外，企業更需要從設計之初就考量降低產品從搖籃到墳墓

所帶來的環境衝擊及整體成本。因此，汽車業必須擬定應變的策略，整合整個汽車

產業供應鏈的成員，共同考量生產成本並兼顧環境要求之汽車產品之方式。  

二、綠色供應鏈建置之驅動力及作法 

1.法規日趨嚴格 

近年來除了前述的 ELV 之外，還有多項法規影響了汽車產業，各項環境相

關之國際法規歸納於表 1，這些法規顯示了對於汽車產業的挑戰是多元的，建置

穩固的綠色供應鏈勢在必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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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際環保法規對汽車及零組件產品的設計及製程之影響  

地 
區 法令/條款 管制項目 產品設計及製程之影響 

WEEE 指令 
針對廢電子電器產品之焚化、掩埋及回

收的規範與要求 
易拆解、模組化、單一材質

等 有 利 於 回 收 之 設 計 概

念，導入產品設計中 

RoHS 指令 
2006 年 7 月起電子電機產品限用含

鉛、鎘、汞、六價鉻、溴化防燃劑（PBB、

PBDE）等有害物質 

原料、製程及產品限制含有

該指令名列之管制物質 

包裝材與廢包

裝材指令 

回收包裝材不得含重金屬（鉛、鎘、汞、

六價鉻）而 PVC 屬自願性，並不屬於

法令禁用範圍。必須回收包裝材總產量

(包括進口部份)的 50%，其中至少 25%
必須能再利用，另外，為避免損害單一

市場(歐市)的經濟發展，指令中也規定

回 收 (recycling) 上  限 為 45% 和 再 生

(recovery)上限為 65%。 

除了必須採用不含有害重

金屬之包裝材，還必須使用

可回收、可分解及減量化的

包裝材設計，且必須回收廢

棄的包裝材。 

廢棄車輛法

（ELV） 

2003 年起將鉛、汞、鎘及六價鉻等重金

屬列入車輛禁用原料名單。 
製造商須負擔汽車回收費用及提高汽

車回收率： 
2006 年需達 85%(以重量計)  
2007 年起汽車製造業必須負擔大部份

或全部的收集與回收成本。 
2015 年提高至 95%。 

1.原料、製程及產品均不得

含有該指令名列之管制

物質 
2.易拆解、模組化、單一材

質等有利於回收之設計

概念，導入產品設計中。 

化學物質註

冊、評估與核准

（REACH） 

未來除化學物質之製造、輸入者外，相

關產品使用者對需使用化學產品報告

書（Chemical Safety Report）規範以外

之物質，需提呈安全性評估報告。同時

業者具登錄管理系統之義務，並由相關

單位認證評估。 

1.原料、製程及產品均需對

化學物品之使用提呈安

全性報告。 
2.減少化學物質的使用或禁

用需導入產品設計中。 
3.可能會衍生有關所有化學

物品特性及危害性資訊

管理的要求。 

能源使用產品

指令（EuP） 

預期在 2006 年之後，製程節約能源、

能源消耗之產品必須符合生態設計指

令以及環境規格書。 

需以產品生產與能源使用

的架構來建置。產品取決於

電力、化石燃料及再生燃料

之能源輸入與輸出。 

歐

盟 

揮發性有機物

(VOCs)新管制

法 

歐洲要求在VOCs排放上，規定 35g/m2

為限制。 
部分有機溶劑需減少使用

或採用替代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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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際環保法規對汽車及零組件產品的設計及製程之影響(續) 

地 
區 法令/條款 管制項目 產品設計及製程之影響 

美

國 
毒性物質控制

（TSCA）

未經美國環保署許可之化學物質，限制

進口、製造及銷售之使用（1976 年制訂）

原料、製程及產品均不得含

有該指令名列之管制物質 

化學物質審查

規則法

化學物質對於動植物影響的審查/規範

制度之導入，對於難分解性、高濃縮性

之既有化學物質相關規範導入，企業對

於使用化學物質有提出報告之義務

（2003 年修正） 

內容大致同化學物質註冊、

評估與核准（REACH） 

CFC回收破壞

法

針對 CFC 特定產品（業務用冷凍及車用

空調機）具回收義務（2001 年制訂） 
禁止使用 CFC 之產品，並必

須建立回收管道。 

日

本 

汽車回收法

以汽車製造者為回收中心進行回收義務

分擔，並將其中有用金屬、零組件等利

用回收 
（2002 年制訂，2005 年施行） 

易拆解、模組化、單一材質

等有利於回收之設計概念，

導入產品設計中 

資料來源：福特六和(汽車材料管理應用平台研發計畫)；本研究整理   

 

2.企業形象與品牌價值 

消費者在產品選擇的過程中，企業與品牌形象對之影響甚鉅，而在環境意

識抬頭的趨勢下，綠色產品及嚴謹的環境績效提昇，有助於企業形象與品牌價

值的提升。推動綠色供應鏈管理不僅可提高企業環境績效，確保綠色產品品質，

提高顧客的滿意度。既能讓產品符合法規限制，同時彰顯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

更是積極提升企業綠色形象，增加品牌價值的重要方式。  

3.汽車業的發展外銷策略 

由於國內汽車市場有限，各大汽車製造廠近年來無不朝外銷市場的目標努

力。舉例而言，福特六和 TX3 小轎車外銷加拿大，三富汽車生產 GM 之 TROOPER

四輪傳動吉普車回銷美國。未來更有其他歐、美、日市場及如中國大陸、東南

亞、中南美洲等新興市場有待拓展。在汽車業向外拓展的同時，所生產的汽車

將面對更高的環保標準，因此將原僅為內銷而建置的傳統汽車供應鏈綠化是必

然的趨勢。換言之，良好的綠色供應鏈管理，是汽車業積極外銷規劃中亟待著

力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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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綠色供應鏈的技術及管理問題探討  

在汽車業綠色供應鏈的建置過程中，將牽涉到許多技術與管理層面之問題，

技術層面可以大至跨國性之技術研發 /移轉，小至零件的明確綠色標示；管理層面

的問題亦可大至車廠間的競爭策略，小至製造場所清潔之維持，國內的汽車業正在

綠色供應鏈中這兩個層面上力求進步。以下即討論一些技術上與管理上的重要課

題。  

1.技術課題 

(1)塗裝材料  

塗裝材料在汽車產業甚為重要，除了具有保護汽車鋼板的防蝕功能外，

塗裝材料的進步也讓汽車設計多元化，外觀顏色更多變。然而，以環保的觀

點來看，汽車塗裝將衍生出VOCs排放以及含重金屬物質等問題須待克服。在

VOCs排放上，以歐洲法規定在 35g/m2最為嚴格，國內法規也有日趨嚴格的趨

勢，是相當值得關切的議題；此外，含有重金屬物質的塗料在「計程車黃」

中特別明顯，其中所含的鉛黃是各大法規所明令禁止的，因而該顏色塗料的

替代亦是汽車業關注的焦點之一。  

(2)電鍍  

汽車設計上常用到銀色的電鍍件，除了防蝕功能外，銀色電鍍件的金屬

質感展現時尚與科技的結合，一直是高級車的基本配備。因此，汽車門把、

側邊飾條、水箱護罩等都是銀色電鍍件常出現的地方。為了展現銀色電鍍件

的金屬質感，使用六價鉻電鍍是目前最佳選擇，可以達到最佳效果。但是六

價鉻是重要的禁用物質，業界也正積極開發可能的替代技術。      

(3)PVC 材料  

由於 PVC 的價格便宜、加工性佳，還有耐油性、不易燃等優點，因而在

汽車業被廣泛的應用，包含底部的塗層、安全帶連結、分離件、外部零件等

等，應用十分廣泛。然而，雖然 PVC 含有鉛、鎘穩定劑、不易分類回收且燃

燒會產生戴奧辛等問題，但 PVC 材質仍未列入法令強制禁用之物質，歐盟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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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準備立法禁止 PVC 中添加鉛和鎘，對於 PVC 相關法令也將日漸完備，是

以，PVC 材質的改良與替代技術是汽車業相當關切的議題。  

(4)車內氣味及潛在有毒物質  

雖然法規對於車內氣味沒有像重金屬物質那樣嚴格規定，但來自於消費

端的壓力，也迫使汽車業著手進行車內氣味改善相關研究。由於汽車組裝過

程使用的接著劑以及內裝之發泡成形品，都會可能產生如甲苯等有毒物質，

因此氣味及潛在有毒物質的去除，亦是關切點之一。  

(5)未來綠色設計趨勢  

由於石油蘊藏量逐漸減少，能源效率愈發重要，同時汽車排氣排放法規

日趨嚴格，迫使汽車業必須有突破性的發展，以因應上述兩項趨勢。因此，

變更汽車的燃料使用以及汽車輕量化一直是汽車業研究發展的重點。像是燃

料電池（Fuel Cell）、近來造成轟動的混合動力(Hybrid)、柴油引擎等新動力

系統；以及更輕量化的合金材料等技術，皆是汽車業供應鏈管理必須注意的

發展趨勢。  

 

表 2  汽車產業面臨之綠色技術問題  

材質或技術  汽車零組件  面臨之物質或問題  
塗裝材料  外殼烤漆  Pb、Cd、VOCs 

電鍍  儀表板裝飾物、車身飾條、門把、水

箱護罩  Cr6+

PVC 
底 部 塗 封 層 、 分 離 件 （ 門 之 嵌

板……）、外部零件（側邊保護……）
Pb、Cd、回收處理  

車內氣味  接著劑、發泡成形品  甲苯、Cd、回收處理  
綠色設計  動力系統、輕質合金  省能源、氣體排放  

 

2.管理課題 

(1)產品材質含量申報、檢驗及驗證作業  

各國相繼建立環境法令，如歐盟推動的「廢棄車輛法（ELV）」已將鉛、

汞、鎘及六價鉻等重金屬物質列入車輛禁用原料名單。而這些公告受管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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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物質是隨著產品生產、組裝的過程中，由「供應鏈」體系上游的原料、

零 件 逐 漸 匯 集 至 下 游 產 品 。 因 此 其 管 制 作 業 必 須 能 夠 配 合 供 應 鏈 體 系 的 管

理，限制並查核各層供應商在這些物質上的使用情形。因此企業必須與供應

商建立相關檢驗技術與驗證系統。  

除了歐盟對於供應商要求申報其使用的特定化學物質外，日本與美國也

逐漸加入要求的行列，所衍生的檢驗項目少則十餘項，多則上千項，因而造

成各級供應商申報作業的負擔。面對如此龐雜的環境要求，企業必須建立統

一性的表單及檢測與驗證系統，並將所有管制體系所需要的資訊、驗證及檢

測標準訂立標準化、資訊化及平台化，以減少未來因環境議題產生的紛擾作

業以及增置成本。  

(2)替代物質與綠色技術之開發  

國際上公告禁用與限用物質、高回收率已成趨勢，面對此趨勢企業必須

從生產者對原料的選擇及產品的設計重新思考，如產品的替代物質、易拆解、

單一材質等有利於回收之設計概念，導入產品設計中，企業必須考量到「產

品系統」，而非僅是「生產製程」中的清潔生產技術。  

對於替代物質或替代技術的開發，各國汽車業均開始研發產品與製程之

限用 /禁用物質的技術，但研發的高成本與不確定性卻讓許多國內廠商望之卻

步，尤其是上游之供應商基於本身規模問題不願意冒風險。面對未來其他化

學 物 質 的 限 制 與 禁 用 物 質 的 規 範 逐 漸 增 多 ， 整 車 廠 要 如 何 在 技 術 層 面 上 教

育、輔導以及管控供應商日漸重要。  

(3)建立回收管道與管理體系  

「廢棄車輛法（ELV）」之訴求，尚包括製造商必須負擔汽車回收費用

及提高汽車回收率：2006 年回收率須達 85%(以重量計)；2015 年回收率則須

提高至 95%；且 2007 年起汽車製造業必須負擔大部份或全部的收集與回收成

本。整車廠必須要求供應商提供可回收且不含有害化學物質的零組件，在材

質的選用、綠色標示及上游零組件的可回收設計上著力，在在都需要整合性

的思維及管理。  

(4)環境績效管理及供應商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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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游供應商的管理，不僅在策略上的結盟，亦需有具體的管理手法及

績效評估方法，具體而言，即在傳統的 QFCSD(Quality、Flexibility、Cost、

Speed、Delivery)之外再加上”E”(Environment)的思維，訂定清晰的績效指標及

相對應的賞罰方式，是為綠色供應鏈建置的重要環節。以 Volvo 汽車為例，

即訂出「供應商評估模式(Supplier Evaluation Model）」與「供應商環境規定

之 自 我 評 估 清 單 （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for Suppliers 

Self-assessment）」。「供應商評估模式」中有 11 個主要準則，可再分為評

估參數及細項，此評估工作主要由 Volvo 公司的跨部門小組（供應商品質保

證部、設計部、後勤服務部、售後服務部等）組成，並由採購部成為小組的

總監或負責人。得到所有評估結果加總後，Volvo 公司會依據這些結果要求供

應商提呈相關的補救 /矯正計畫，甚至不批准採用他們成為供應商（新的供應

商）。  

環保法規日漸嚴格，汽車供應鏈中所有成員皆應主動且積極面對綠色供應鏈

可能發生之問題。尤其對於擁有主導地位的整車廠而言，須利用其採購者的身份及

資源上的優勢，就管理面的問題對供應商進行要求及輔導，嚴謹地評估供應商之環

境績效表現，並投入資源研發綠色技術及產品，以實現汽車之綠色供應鏈。  

四、福特汽車綠色供應鏈管理的作法與議題 

福特六和在建置綠色供應鏈的管理作法可分為兩個方向，分別為建置「企業

材料管理(Enterprise Material Management, EMM )」及擴充「Q1 品質評鑑」。EMM

系 統 是 依 照 全 球 福 特 總 部 之 供 應 商 管 理 模 式 ， 以 限 用 物 質 管 制 標 準 (Restricted 

Substance Management Standard, RSMS)為基準，進行整個企業的材料管理工作。

Q1 品質評鑑則是全球福特總部對其供應商在產品品質上的評鑑系統，福特六和在

台灣推行這項評鑑工作也行之多年了，近年來 Q1 品質評鑑更加入多項環境面要

求，讓供應商具備環境保護上的基本能力。以下即就此兩大方向，概略陳述：  

1.企業材料管理(EMM) 

企業材料管理系統涵蓋以下四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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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性材料批准程序（GMAP）目的在處理對於在工作場所的非生產物料之批

准核定。  

(2)材料和毒物管理系統（e-Material and Toxicology System, e-MATS），主要涵

蓋所有材料的規格說明、毒性物質資訊、材料供應資料系統、批准來源列表、

環境報告書和工廠使用報告等功能。  

(3)國際材料資訊系統（International Material Data System, IMDS）：將從供應零

件到整車輛之所有供應商，依序收集所有範圍的零組件之組成資料。此程序將

可以確保產品未來銷售至歐洲（EU）國家時，以便作重量分析、材料一致性 /

相容性分析、重要成分以及可回收性計算。  

(4)全球材料整合與報告（Global Material Integration and Reporting, GMIR）：建

置完成後可以產生各種報告，如可回收性、重要之成分、組成之零件、汽車檢

定、重量分析以及供應商績效報告…等。以幫助監控車輛、零件之報告，以及

遵循法規和企業需求。  

總結以上企業材料管理之目標，可瞭解 EMM 系統建置係為了因應未來環境的

需求，以各項限用及禁用物質詳細資訊彙集作為整個企業材料管理之管制驅動，並

落實在整個生產活動及供應鏈管理之中。企業材料管理架構圖如圖 1。  

 

 

圖 1  企業材料管理系統之架構圖(資料來源：福特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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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Q1 評鑑與綠色績效管理 

Q1 評鑑是供應商管理的重要環節，供應商在通過福特汽車 Q1 資格評鑑成

績符合 Q1 標準者，即為福特汽車合格供應商。供應商之 Q1 品質細項評鑑、登

錄管理及 Q1 廠商名單管控，均由福特六和 STA（供應商技術輔導部門）負責。 

福特六和之「Q1 品質評鑑要求項目」內容涵蓋：系統的能力、績效表現、

現場改善作業計劃、滿意的顧客、持續不斷的改善等五項主要要求，用以稽核

供應商在產品、交貨及製程上之品質表現。  

福特六和的 Q1 評鑑內容也因應環境法規之趨勢而改變，在 Q1 2002 年版即

已新增「ISO 14001 認證」為門檻項目，確保供應商具有基本環境管理能力；也

新增「製造場所評鑑」為評核項目，避免供應商製造過程的品質問題與環境污

染；而最新版的 Q1 系統中，更將 EMM 系統內的 IMDS 填答結果列為生產零件

評核程序（Production Part Approval Process, PPAP）的項目之一，意味著填答產

品環境資訊成為獲得福特六和供應商資格的門檻之一，讓福特六和可以有效管

控各項零件所含物質。  

3.供應商之反應及議題探討 

福特六和在上述兩大綠色供應鏈的建置方向下，已做了許多努力，也獲得

了初步的成果，但就上游供應商的反應而言，似仍有些議題，值得後續探討與

調整。  

(1)製程面  

A.在品質上，大部分供應商遵照福特六和之要求，通過 ISO14001 認證、維持

製造現場環境整潔、符合環境法規及末端污染處置等。除非主動要求其它環

境面的改善行動，否則供應商是依據國內法規與政府法令之規定與考核來規

範，並不易主動在製程上進行其他改善。  

B.供應商對本身之環境要求較停留在與產品品質有關部分及末端污染控制方

面，如提昇回收率、重工率、減廢、空水廢毒之處置等。  

C.未來製程上可能面臨之問題：法規要求不僅是在產品上不能殘留Cr6+，在製

程中及前製程都不能有Cr6+存在，是亟需克服之困難。  

(2)管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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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環境教育方面，雖然福特六和要求供應商參與教育訓練，並且要求受訓時

數，但因部分屬自費活動，除非強制要求，否則供應商參與意願不高。且目

前環境教育訓練課程偏重 ISO14001 與 QS9000 系列認證及空水廢毒之處

置。在環境法規的知識與資訊、環境化研發能力、生命週期訓練及環境成本

會計等環境教育訓練仍可加強。  

B.規模較大的供應商會設立較具前瞻性的環境目標，亦設置研發設計部門或團

隊。但一般中小型供應商並無能力設置環境改善或研發部門，礙於資本規模

較無積極措施。  

(3)產品面  

A.在產品檢驗部分，供應商皆依福特六和之要求項目進行產品檢驗。主要著眼

點多在產品檢驗合格書或最後成品之呈現，對於製程中衍生的環境問題不易

控管。  

B.在限用與禁用物質方面，規模大的供應商較能尋求替代技術或與其他企業進

行合作、主動參與外部研討會及奧援，以作為廠內技術開發與改善之參考。

這些供應商有能力研發環保相關技術，並建議福特六和產品設計方向；中小

型供應商面對新的環保技術通常先尋找有此技術之廠商進行外包，再觀望決

定是否跟進，或以其他方法規避之。  

C.在要求供應商填寫物質清單（如 IMDS）方面，因第一層供應商通常僅能掌

握零件部分成份，其它成份也不易要求第二、三層供應商提供，原因之一是

這些供應商企業規模小，對物質資料了解較有限；另一種原因是提供原料的

供應商為國際大型企業（如油品、化學品），對於國內中小企業提出的產品

成份說明之要求不予理會。另有些零組件屬進口材料，因目前國內市場數量

小，不易取得國外廠商的支援，因此零組件的物質清單填寫不易。  

四、供應鏈中供應商管理與評估 

綜合前述的討論，綠色供應鏈建置中的一項重大管理課題，即是供應商評估

及相關的績效指標系統建置，以下即就此課題進行深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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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供應商之評估與許多管理環節息息相關，例如夥伴及聯盟關係、追蹤與

管制、技術合作、產品品質、定價及協商、資訊共享、環境績效評估等，圖 2 顯示

綠色供應商評估之重要性。以福特六和為例，供應商管理系統對供應商之評鑑管理

項目除了原本 Q1 要求的五大項目外，未來隨著 EMM 系統建置及環境議題漸受重

視，可考慮納入更完整供應商的環境績效管理。本文設想之綠色供應商評斷程序及

績效評估系統之定位如圖 3 所示。  

 

 

 

圖 2 綠色供應商評估之影響  

 

ELV、RoHs、WEEE 
及其它法令衝擊 

EMM 系統建置 

環境績效 

        E           ＋     Q、F、C、S、D 

綠色供應商評估 

特採之考量

福特六和協力廠
NonQ1 廠家

副總審

特採作業 
NO

品質系統自我評鑑

廠家自我確認

Q1 廠商資格評鑑

FLH 確認符合

OK

OK

登錄為 Q1 廠家

OK

Q1 系統

 

圖 3  供應商管理及評估之架構（QFC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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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言 之 ， 圖 3 的 右 側 ， 是 原 本 就 有 的 Q1 評 估 系 統 ， 主 要 的 著 眼 點 是

QFCSD ，如何在原有的 Q1 系統中就製程面及管理面，加上環境面(E)的績效指標

及管控系統，是首要方向。其次，則可運用福特六和建置中的產品環境資訊系統，

尋求產品面的環境績效指標，也就是圖三中之左側所示，使得 EMM 的建置能充份

發揮功效。  

簡而言之，係將環境績效分成製程面、管理面、產品面三個層面，建議關鍵

性的績效指標。  

本研究以 ISO14001 系列、國內外文獻、相關汽車廠商的綠色供應商管理及環

境績效評估的作法，整理成 43 項環境績效指標項目，指標種類主要有 12 大部分，

43 個指標，整理並分類如表 3，表中最後一欄並以 Volvo 汽車的供應商環境規定

自我評估清單項目作為對照。 

六、汽車業關鍵環境績效調查 

本研究以福特六和公司第一層供應商為對象，進行問卷調查探討前述績效指

標的表現狀況。問卷主要分為五大部分，第一部份為供應商基本資料，第二至第五

部分依填答方式分類，針對前述之績效項目，進行詢問。以下即為回收問卷之統計

分析結果。  

1.供應商基本資料 

由圖 4 中可得供應商對於環境改善行動之負責層級集中在總經理至課長與

副課長間，層級相當高。但是由圖 5 中可發現，供應商對於環境改善的行動較

集中在如工業減廢、清潔生產、污染防治以及安全衛生的面向，其原因除了可

能與企業規模大小有關外，供應商在環境改善仍處於被動狀態居多。其中發現

供應商對於環境績效評估及環境報告書之方面未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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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環境改善行動層級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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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環境改善行動  

 

2.環境績效指標得分 

本研究將供應商填答狀況與得分整理如表 3，填答率大多超過 80％以上。

由表中可看出供應商對 43 項指標自評的指標績效值，數值愈大，顯示績效愈佳，

其中滿分為 7 分，最低為 0 分；表 4 則列出得分較高與較低的指標項目，平均

值較高為 N15（降低環保 /環境法規之罰單與罰款）與 N16（降低工安及意外事

件發生次數），此二項由供應商自我評量，實際狀況仍須現場稽核；而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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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為 N39（產品獲得環保標誌或環保標章）與 N11（環保獎項的獲獎次數），

再者為 N40（產品在環境 /環保相關之專利），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受企業規模大

小的影響，問卷對象多為中小企業，且製造以代工為主，產品規格皆由品牌商

制訂，並不會主動研發產品與申請專利，二則是供應商屬代工角色，對環保態

度較處被動，較少會主動爭取在環境面的獎項以提昇形象。  

表 4 中整理出得分較高的績效指標(平均得分＞5.0)；以及得分偏低的績效

指標 (平均得分＜2.0)。汽車業上游供應商之製程、工安、污染減量都表現出很

好的績效；反之，在合作研發、內部組織調整、專利發明及供應商本身之上游

管理較弱，自評結果也自認為不滿意，因此較有改善的空間。  

 

表 3  填答狀況與得分平均值  

範

疇  
編

號  指標內容 填答率 平均值
Volvo
之指標 

1 運用環境友善之設備 0.976 3.925 ˇ 
2 運用環境友善之原料 0.952 4.383 -- 
3 為因應法規而運用環境友善技術/替代技術 0.929 4.109 -- 
4 污染排放量 0.881 5.301 ˇ 
5 污染處置/廠內派有證照之外部公司專職環境監測 0.952 4.835 -- 
6 廢棄物、水回收再利用 0.952 3.554 -- 
7 整理並回收再利用工作廠區之廢料 0.667 1.848 ˇ 
8 水、電、能資源使用之節省效率 0.976 4.329 ˇ 

製
程
環
境
績
效 

9 製程效率（單位產品之廢料產生量） 0.976 5.043 ˇ 
10 ISO14001 認證及其專職員工數 0.905 1.939 ˇ 
11 環保獎項的獲獎次數 0.952 0.560 ˇ 
12 符合環境績效目標設計的產品之營收/市場佔有率 0.976 3.001 -- 
13 持續監測法規動向 1.000 5.196 ˇ 
14 定期進行內部環境稽核/設有環境稽核系統 0.976 5.311 ˇ 
15 違反環保/環境法規之罰單與罰款 1.000 6.807 -- 
16 工安及意外事件發生次數 0.976 6.671 -- 
17 定期進行顧客在環保要求上之滿意度 0.881 2.284 -- 
18 定期向股東報告環境成果 0.976 2.817 -- 
19 與社區維持良好關係，定期回應意見 1.000 4.537 ˇ 
20 定期環境揭露（環境報告書、上網登錄…） 1.000 2.301 -- 

環
境
管
理
績
效 

21 公開配合全球綠色議題、環境改善活動 1.000 3.2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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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填答狀況與得分平均值(續) 

範

疇  
編

號  指標內容 填答率 平均值
Volvo
之指標 

22 綠色採購 0.976 4.299 -- 
23 原料使用有訂定化學物質使用批准準則或標準 0.952 3.875 ˇ 
24 設計將產品提昇為環保/綠色產品的目標與標準 1.000 3.393 -- 

25 
填寫「跨國性汽車用材料之管制平台」（IMDS）

系統 0.952 4.263 -- 

26 要求下包商通過 ISO14001 認證 0.810 0.666 ˇ 
27 要求下包商進行環境教育訓練 0.881 1.986 -- 

28 廠內之專業環保證照 0.881 4.419 -- 
29 綠色設計 1.000 4.476 -- 
30 員工對公司之環境目標/相關法規..之瞭解程度 1.000 4.202 -- 
31 定期讓員工瞭解並參與環境/環保相關事務 0.976 4.455 ˇ 
32 因環境法規要求而主動改善產品品質 0.976 4.750 -- 

33 
員工環境教育訓練（污染處置、驗證、LCA、環境

成本會計..） 0.833 3.312 ˇ 

34 
培訓員工或設立團隊在環境/環保相關以進行研究

與發展 0.881 0.783 ˇ 

環

境

管

理

績

效  

35 
與外部機關（其他企業或公家機關）合作進行共同

研發或輔導之經驗 0.952 1.788 -- 

36 管制物質的使用量（禁用、限用與報告性化學物質） 0.500 3.190 ˇ 
37 產品含可回收或再利用成分之比率 0.952 4.088 ˇ 

38 
產品含有化學/有害成分皆有進行材質說明標示與

附帶文件 0.810 2.803 ˇ 

39 產品獲得環保標誌或環保標章 0.952 0.350 -- 
40 產品在環境/環保相關之專利 0.929 0.628 -- 
41 包裝材含可回收及再利用之材料 0.976 4.415 -- 
42 進行包裝材之回收再利用 0.952 4.763 -- 

產
品
環
境
績
效 

43 包裝材減量 0.976 4.348 -- 

資料來源：黃文怡(2005)；ISO 14031；Volvo 汽車；福特六和；本研究整理。  
 

 

 

 

表 4  得分較高與較低之績效指標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5 期(July. 2005) 117 

得分  
(滿分 7 分) 編號  績效指標內容  平均值  

15 違反環保 /環境法規之罰單與罰款  6.807 
16 工安及意外事件發生次數  6.671 
14 定期進行內部環境稽核 /設有環境稽核系統  5.311 
4 污染排放量  5.301 

13 持續監測法規動向  5.196 

大於 5 分  

9 製程效率（單位產品之廢料產生量）  5.043 
27 要求下包商進行環境教育訓練  1.986 
10 環境管理專職員工數  1.939 
7 整理並回收再利用工作廠區之廢料  1.848 

35 
與外部機關（其他企業或公家機關）合作進行共

同研發或輔導之經驗  1.788 

34 
培訓員工或設立團隊在環境 /環保相關以進行研究

與發展  0.783 

26 要求下包商通過 ISO14001 認證  0.666 
40 產品在環境 /環保相關之專利  0.628 
11 環保獎項的獲獎次數  0.560 

小於 2 分  

39 產品獲得環保標誌或環保標章  0.350 

 

七、結    論 

本文討論汽車業建置綠色供應鏈的趨勢、方向，以及現行推動的情況及議題，

也有著墨。文中以福特六和為例，研討其兩大主要實施管理之方向，其中包括材料

管理系統(EMM)之推動，以及廠商 Q1 評鑑系統之擴充。在整理了諸多的推動議題

之後，並以供應商管理及關鍵績效指標之建立為焦點，進行探討，初步選定三大類

別，共 43 項績效指標，以協助汽車業綠色供應鏈管理之用。最後，則以汽車業第

一層供應商為調查對象，概略描述目前的績效指標得分及自評結果，或能為後續推

動強化綠色供應商管理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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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與氣候變遷的危機與商機 
  -淺談溫室氣體與企業因應之道 

黃正忠* 

 

摘    要 
全國能源會議終於落幕了，擾嚷之後，公私部門都應該要沉靜下來，從長計

議。據估計，以目前耗能與替代能源科技發展的狀況，需要 20-50 年的時間，才

有可能替換全球以化石燃料為主之 80%的能源供應體系，再加上今後 10 年內聯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如何整合全球對抗氣候變遷，仍有許多不確定性，

所以冷靜與深入的分析目前國際就能源與氣候變遷議題之政治角力的現況，以及

未來能源發展的趨勢，遠比我們貿然使力來得重要。  

本文的重點主要是從全球能源與氣候變遷問題的演進現況，檢討相關的風險

與商機，以思索台灣企業因應之道。  

 

 

 

 

 

 

 

【關鍵字】氣候變遷、替代能源、京都議定書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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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誰是要角? 

歐盟雖然積極因應京都議定書的要求，但截至目前為止，一般認為原歐盟 15

國可能只有德國、瑞典及英國可達成第一階段的減量目標。英國之所以可以達標，

主要原因在 1990 年代許多燃煤電廠改用天然氣，不過英國在 2003-2004 年溫室氣

體(GHG)排放不減反升，就是因為天然氣近來價格大漲，導致許多電廠的燃煤量增

加。  

英國布萊爾政府採取比京都議定書更為嚴苛的標準，悍然決定要在 2010 年達

成較 1990 年減 20%的目標，但現實是在 2004 年 12 月 8 日被迫承認無法達標，只

能達到減 14%的成果(京都議定書英國的減量義務為 12.5%)。儘管如此，英國在 2005

年同時擔任歐盟及 G8 工業化國家的主席，已致力於將氣候變遷列為首要的議題。 

國際能源總署(IEA)公佈的最新數據顯示，中國已成為繼美國之後，全球CO2排

放排名第 2 的國家，若以全部的GHG計算，則排名第 7。CO2排放排名前 22 的國

家總排放量佔全球CO2的 80%，排名分別為美國 (23.5%)、中國 (13%)、俄羅斯

(6.2%)、日本 (5%)、印度 (4.2%)、德國 (3.5%)、英國 (2.2%)、加拿大 (2.2%)、南韓

(1.9%)、義大利(1.8%)、與法國(1.6%)。  

果然在 2004 年的 COP 10 會議中，除了美國外，中國問題成為熱門討論的關

鍵議題。近年來，中國大陸缺電的危機日愈浮現，尤其中國許多地方因為缺煤緊張，

而導致早已封礦的煤坑重新開採，卻因為安全狀況不周而造成多起傷亡慘重的礦

災。以 2003 年為例，中國的煤、鐵、鋼、銅消耗排名世界第一，石油與電力的消

耗，僅次於美國，排名世界第二。2003 年中國煤耗 15 億噸，佔全球的 30%，然而

其 GDP 卻僅佔全球 4%不到。目前尚且如此，未來更不用說了。中國 2020 年的國

家目標為 GDP 要成長 4 倍，達人均 4,000 美元。若耗能速率與經濟成長率相同，

屆時中國的煤耗量將達 60 億噸。  

據 BP 的統計，2003 年中國 GDP 成長 9.1%，但是能源需求卻成長了 13.8%，

油、天然氣、煤與核能的消耗，均成長超過 10%，全球石油需求成長量中光是中

國就佔了 41%，石油進口成長 32%。 這些數據均顯示中國在未來對於全球氣候變

遷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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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每年從耗能產生的人均CO2排放量為美國的 8 分之 1；人均耗電量為美國

的 13 分之 1。這正是中國不願意承擔溫室氣體減量承諾所辯解的理由。中國在

COP10 的談判代表指出，除非美國加入京都議定書，否則中國不會考慮任何新的

減量議定書。中國重申，會協助國際社會進行減量，但不會削減國內的排放量。  

對於後京都的新協定，中國設定了 4 項條件：  

1.已開發國家應負擔更高的承諾，而開發中國家應取得資金與技術援助。  

2.在有害成長與消弭貧窮的情況下，絕不會做出任何減量承諾。  

3.必須設法讓美國與澳洲回到京都議定書。  

4.必須提高更多的技術轉移，以協助減量。  

二、「非京都」(non-Kyoto)的影響力不可忽視 

京都議定書能否有效對抗全球暖化，的確令人存疑，因為目前批准的國家中，

會受到管制的已開發國家排放量僅佔全球的 25%左右，更何況受到管制的 38 個國

家中，只有 2-3 個國家可望達標。易言之，九成以上第一階段受到管制的國家，可

能無法符合減量的要求。可是偏偏京都議定書對於無法達標的國家，根本沒有罰

則。再者，京都議定書也是一個沒有貿易措施的規範，連 WTO 都尚未把京都議定

書納入未來貿易與環境談判可能產生爭端的議題範疇。  

如此一來，反而排放總量佔全球 75%的美國及其他未受管制的開發中國家，

卻成了氣候變遷能否改善的關鍵，因此美國在去年 COP10 的會議中，儘管受到諸

多責難仍穩若泰山，而布希在今年 7 月初的 G8 高峰會中，對於京都議定書仍持強

硬態度。美國堅持開發中國家應列入管制，主要目標為中國、印度與巴西。  

總的來說，即使京都議定書開始實施，受到減量管制的國家之 GHG 總排放量，

僅佔全球的 25%，難怪許多人認為京都議定書對於改善氣候變遷並無太大功效。

換言之，另外的 75%是關鍵，那就是美國、印度、中國、韓國等國家了。很明顯

地，在 UNFCCC 底下，愈來愈多人已可接受，甚至積極為美國在「非京都機制

(non-Kyoto)」下加入 GHG 減量的陣營，尋求解套的方案。先進國家官方代表急於

尋求一個趕快讓美國回到共同減量的機制。歐盟也建議 2012 年後，可採雙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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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京都議定書與 UNFCCC 並行，以讓美國可以持續在公約的體制內不與京都

機制脫節。  

美國的影響力是不容忽視的，2004 年 11 月，阿根廷、巴西、中國、哥倫比亞、

奈及利亞、俄羅斯、印度、義大利、日本、墨西哥、英國、澳洲和烏克蘭等全部共

計 13 國，在美國的領導下，簽訂正式創立「甲烷到市場」伙伴專案 [1]的權限文件。

此專案的目的在把甲烷轉換為具有價值的清潔能源，具有在 2015 年前每年減少 5

千萬CO2當量公噸的潛力，相當於在馬路上一年減少 3,300 萬輛車子，或減少 50

座 500MW的燃煤電廠之排放。美國承諾將在未來 5 年投入 5 千 3 百萬美元，在開

發中及轉型中國家開發及執行甲烷回收能源再利用專案，由美國環保署領軍，結合

美國國務院、能源部、貿易與發展署及國際發展署等的資源一起推動。  

溫室氣體減量的投資必須有企業的支持，減量的成本與效益是企業投資決策

的重要考量，將來碳排放權能否全球流通，是企業投資風險評估的要素。面對現實

與來自企業界的壓力，連歐盟都不得不正視京都體系與非京都體系未來融合可能所

產生的問題。目前英國正在帶頭檢視歐盟排放交易體系之排放權，與非歐盟之 CDM

減量信用額度，及未來美國東北部 8-9 個州在 2006 或 2007 年實施的排放權之相互

承認與交易的問題。京都機制與非京都機制的排放權或信用額度，將因為這些努

力，在未來有更高的機會可以融合，而不致於使企業在減量投資上面臨不同體系無

法交易的風險。跨國企業對於此趨勢的發展，表示高度的歡迎。  

從這些發展來看，因應京都議定書生效，我們身為非公約成員國，要注意及

密切觀察的是以美澳為首的非京都體系，如何進行盤查與減量專案，如何主導國際

減量的投資，以及京都體系積極為未來與非京都體系相容鋪路的方向。  

三、CDM 真有這麼容易 ? 

CDM 的相關程序一直以來即成為來自金融界與工商界強力抨擊的對象。在

2004 年  COP10 中，企業界批評 CDM 批准程序過於複雜，也受限於 CDM 執行理

事會最近批准所通過關於建立專案額外性 (additionality)的工具與方法學。對於

CDM 專案的範圍過於狹小，且 CDM 執行理事會在批准 CDM 專案上的進度又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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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慢，這些業界代表也表達了他們的失望。企業界期待每年批准通過的專案數目應

該數以千計，而不是現在的個位數。  

再者，目前 CDM 的決策與審核過程太過繁瑣、冗長與不合理，成本與時程對

企業來講都太高。目前平均核定一個 CDM 專案的時程要 13 個月，準備作業的成

本就要 47,000～270,000 美元。企業界認為審核的時程必須在 6 個月以內，否則空

有此彈性機制，卻無法有效吸引廣大的企業界參與。  

如何運用 CDM，無論是投資國與主辦國，其實是各有不同立場。國際永續發

展研究中心（IISD）針對 COP 10 期間的場邊會議所做的簡要分析即指出：「各開

發中國家與區域人人想當領導者，並為自己尋找最合適的定位。大家認同 CDM 相

關專案確實能為非附件一國家帶來額外的巨大利益。」  

四、風向球 

關於後京都時期溫室氣體減量方式所設計的各種方案，目前有包括產業法

(sectoral approach)、會聚機制 (converging mechanism)、自願性協定 (voluntary 

agreements)、清淨科技 (clean technologies)、總量管制與交易系統 (cap and trade 

system)、束縛性國家目標(binding national targets)等。地方性與國家層級的行動，

也提供了未來氣候變遷管控體系多元性的可能之ㄧ。  

2005 年 3 月 10 日歐盟各國環保部長集會，提出 2020 年設定較 1990 年低

15-30%，2050 年較 1990 年低 60-80%的減量目標草案，供 2005 年 3 月 22-23 日的

歐盟領袖春季峰會核定。歐盟在 2005 年 2 月發布一項 2012 年氣候政策的策略文

件中，歐盟執委會已表明拒絕設定精確的目標，而聚焦在把世界上主要的碳排國

家，納入全球共同減量的體系中。歐盟領袖峰會最後決議「應考慮」在 2020 年設

定 15-30%的減量目標，而在德國與奧地利的堅持下，否決了部長會議所提在 2050

年設定 60-80%減量目標的提議。歐盟領袖也堅持 2020 年 15-30%的範圍，須考慮

未來如何達成目標的工作而定，包括成本效益的面向。此決議可能將會與 2005 年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9 日在加拿大蒙特婁舉行的 UNFCCC 締約國大會(COP11)的談

判結果有密切關聯。歐盟領袖強調未來的談判，應達成促使所有國家加入減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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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無論是新興國家或開發中國家，應把耗能大國納入減量範圍，如中國及印

度。歐盟雇主組織 UNICE 對歐盟領袖同意 2020 年的特定減量目標，表示失望，

他們主張應與其他全球的伙伴共同商議減量目標。環保團體則批評 2020 年新目標

太過模糊，「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即主張歐盟每年都要有定額減量，到

2020 年應達減量 30%。世界野生動物基金會(WWF)則認為，歐盟領袖現在要回去

在自己的國家追蹤減量工作的落實與成效，在下列領域中作出進一步的決策，包括

能源效率立法、再生能源目標，強化歐盟排放交易體系等。  

2005 年 6 月，全球 100 家績優跨國企業暨多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齊聚日本

愛知博覽會，商議地球與企業如何邁向永續發展。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 

2005 年代表大會暨總裁峰會，於 6 月 6 日至 10 日在日本名古屋暨博覽會會場舉行。

杜邦、BP、Shell、P&G、Lafarge、Sony、Toyota 等公司總裁均出席此盛會，探索

科技、商機、責任、優勢、文化、自然睿智與明日世界邁向永續發展的旅程，為人

類勾勒出 21 世紀企業永續發展的藍圖。  

WBCSD 未來 10 年將把資源投入在「能源與氣候」、「發展」、與「企業的

角色」等三項焦點的領域，能源與氣候將關注的議題如下：  

1.未來 25 年能源需求成長的 62%來自開發中國家，尤其是亞洲  

2.化石燃料仍是未來 25 年的主要能源  

3.能源價格勢必持續上漲，油與氣的供應安全，日益受到關注  

4.儘管京都議定書生效，但仍缺乏長期的全球性架構，來解決氣候變遷的問題  

5.政府因應行動增多  

(1)英國布萊爾與 G8 

(2)布希：核能及能源效率  

(3)EU 排放交易  

6.碳捕捉及貯存科技研發經費增加  

7.企業界的意見與力量日愈受到重視  

8.能源效率逐漸成為焦點  

9.對替代能源的興趣日愈增高  

(1)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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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型水力發電  

(3)再生能源  

10.對清潔煤技術(clean coal technology)的興趣日愈增高(用於碳捕捉及貯存) 

11.後京都時期及非京都體系的解決方案  

經過討論後，總裁們針對於 WBCSD 未來的焦點領域，訂出優先議題，「能

源與氣候變遷」領域獲得 66%的總裁支持，總裁們認為應列為首要領域，而企業

應關注的關鍵議題，主要有：  

1.能源效率  

2.創新與研發支出  

3.與利害相關者的溝通和議和  

4.開發中國家的問題  

跨國企業評估，因為能源價格攀升，以及油氣取得及供應的安全性考量，使

得各界對於「能源效率」提升的問題興趣日益增高。可能成為溫室氣體排放管制之

外，成為未來國際談判的新寵議題。聯合永續發展委員會 (UNCSD)已決定在

2006-2007 的大會中聚焦在「能源」議題，因此 WBCSD 將與國際商業總會(ICC)

和世界能源協會(World Energy Council)合作，將在 2005 年元月正式成立一個「企

業能源行動聯盟」(Business Action for Energy,BAE)。全球績優跨國企業對於能源

與氣候變遷的態度和做法，值得我們密切觀察。  

五、日本領航 

筆者在 2004 年曾寫過幾篇文章，說明了日本在因應能源與氣候變遷上現況，

在此不再贅述。日本企業為因應歐盟反污染的新指令及京都議定書，大幅削減工業

及產品中鉛與有毒物質的使用，積極開發太陽能，以及從甜菜中研發生物可分解塑

膠，這些均使得日本企業在永續發展領域取得全球領先的地位。以日本的電子及汽

車業為例，產品行銷全球，而近年來，這二個產業也率先成為產業環保化的先鋒。

日本政府一直想要採用碳稅來抑制溫室氣體，但遭企業界強力反對，但是企業並未

怠於減量，反而積極帶領日本邁向減量之路。富士通(Fujitsu)設定 2004 年耗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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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與氣要較 1990~91 年水準減量 25%的目標，結果以 28.6%的結果超標。富士通、

富士通實驗室有限公司與Toray Industries, Inc於 2005 年初宣布，三家公司聯合研

發的環保筆記型電腦，將應用在富士通 2005 春季推出的FMV-BIBLO NB80K型，

外殼 50%源自植物塑膠外殼，不僅減少了石油塑膠的使用，產品的生命週期中CO2

減量達 15%。東芝(Toshiba)要求旗下工廠商與實驗室 2010~11 要較 1990~91 減量

25%，但是 2003~04 即已達到 10%的減量。  

日本產業經濟省(METI)所屬的「獨立行政法人新能源 ·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 

(New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NEDO)，專門資

助使日本成為更綠化經濟的計畫，2004~05 共有預算 22.74 億美元，其中 14.95 億

美元用於研發。NEDO 利用 2005 年為期半年的愛知國際博覽會，來展示日本對環

境友善的科技，例如日本館採用燃料電池與太陽能，博覽會所在地即為日本最大的

企業豐田汽車的故鄉，Toyota 是世界第一家在車內零件使用生物塑膠的汽車廠，

已經興建生產 1,000 噸來自甜菜的生物可分解塑膠。Toyota 與 Honda 也是全球首

先製造使用氫燃料電池汽車的車廠。根據日本汽車檢驗協會的數據，目前全日本已

有 29.2 萬輛的汽車使用天然氣。日本目前也是全球太陽能的領先者，以發電量計，

2004 年全球 51%的太陽能光電池係由日本製造。其中，Sharp 已連續 5 年蟬聯全球

光電池產量排名世界第一，佔 27%，另一家日本企業 Kyocera 則佔世界第二。  

日本環境省在 2005 年 4 月公佈自 1991 年以來，每年定期舉行的日本企業環

保活動調查結果，最新調查的問卷寄發給日本 6,354 家上市公司，有效回覆 2,795

家企業。60%回覆的企業有訂定環境目標，較上年度高 3%。有完整環保活動方案

者佔 65.7%，較上年度高 5%。在揭露方面，39.7%表示已公開環境資訊，較上年度

上升 3.8%。回覆之企業在 2003 年度共有 743 家發行環境報告書，另有 238 家將在

2005 年會計年度發行環境報告書。65.5%的企業認為需要環境績效評等系統，以讓

社會公斷企業的環保活動。結果也顯示，愈來愈多的日本企業開發與環境相關的商

機，同時積極推動防止氣候變遷惡化的工作。  

日本處心積慮要在GHG減量上，比歐盟略勝一籌，日本企業當然也不落人後，

目前已成為全球排放權市場的要角。日本在京都議定書中的減量目標，為 2008-2012

年間的平均排放量，得降為 1990 年水準(12.4 億噸CO2當量)再減 6%。日本政府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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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3 月修訂的減量方案為：國內減量 0.5%，森林吸收 3.9%，另外短缺的 1.6%則將

取自排放權的購買。不過日本在 2002 年的排放總量，較 1990 年高出 7.6%，每年

達 13.3 億噸。減量之困難可想而知，對外購買排放權，已成為必要的選擇。以下

簡要介紹截至 2005 年初日本公私部門投入減量交易的進展：  

‧2004 年 9 月，Sumitomo 公司開始向聯合國進行在印度從事氟氯碳化物(CFCs)

減量專案而產生 5 百萬 CFCs 減量的註冊作業，成為全球在 CDM 機制下第一家

註冊轉移排放信用額度的公司。  

‧2001 年三菱等公司與一家美國公司在日本聯合成立一家專門仲介與轉移排放信

用額度給日本企業的公司。  

‧2002 年三井公司也與一家美國公司合資投入 CDM 業務。三井表示，自俄羅斯

批准京都議定書後，來自日本企業詢問相關業務的狀況比以前更為熱絡。  

‧伊藤忠、Marubeni 與 Sojitz 等公司也相繼開始尋求進入排放信用額度交易市場

的可能性。  

‧日本政府目前已核定 12 個 CDM 專案，其中有 7 個是由電力公司所投資。東京

電力公司在智利投資一個從養豬場收集甲烷的專案，而可以取得 40 噸的排放

權。Chubu 電力公司則因為在泰國投資一個興建以稻草為燃料的電廠，而可以

取得 8.4 噸的排放權。  

‧2004 年 12 月 1 日，包括三菱、東京電力、Toyota與Sony等 35 家公司，集資 1.415

億美元的資金，在日本國際合作銀行與日本開發銀行的協助之下，成立一個「日

本溫室氣體減量基金」(Japan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Fund)，將在開發中國家

投資再生能源、廢棄物管理與化學製程升級等專案，以換取CO2減量信用額度。

這是亞洲第一支碳基金，也是日本達到減量目標的重要措施，預計在 2012 年前，

取得 1 千到 2 千噸的CO2排放權。日本政府特別成立了一家碳金融公司Japan 

Carbon Finance來營運此碳基金。  

‧日本經團連在因應氣候變遷上的自願性措施及盤查方案也是領先全球，2004 年

共有 34 個日本產業加入盤查，佔所有產業排放的 45%，由公司提報給公會，公

會再彙整提報給經團連。日本政府與企業界的合作夥伴關係，已被視為是日本

溫室氣體減量最重要的途徑之一。  



128 能源與氣候變遷的危機與商機-淺談溫室氣體與企業因應之道  

‧日本電子設備製造廠採鐵路運輸來削減CO2排放  

日本電子公司在產品運輸型態上，為了降低溫室氣體排放，正在發生重大的

變革，逐步擴大對鐵路運輸網的使用。以三菱電子為例，自 2005 年春起，該公司

在大東京地區，把起動器與其他自動設備之零件交貨給客戶的運輸，把過去仰賴火

車運輸的 10%提高到 82%，此舉每年可降低 420 噸CO2，減量達 83%。松下電器也

自 2005 年春起，將神戶廠的汽車音響設備及其他零件，以鐵路運輸方式交貨。松

下初期將先以鐵路來運輸從客戶收集來的零件箱，到了 2005 年夏天再開始運輸成

品，希望此舉CO2可減量 70%。若一切順利，將擴及其他廠的產品運輸。三菱電子

的目標是在 2003 至 2005 年的三年會計年度內，公司的CO2總排放量要較 2002 年

減量 20%。松下則是從 2003 年至 2010 年，要較 2002 年減量 15%。  

歐盟與日本企業在全球 GHG 減量投資專案上的競爭，已經日愈的白熱化，不

過日本國內的減量專案則明顯較歐盟略遜一籌，因此認為日本國內減量工作應急起

直追的呼聲日愈增高。  

六、南韓揚帆 

南韓為全球 GHG 排放第 9 的國家，雖未在 2008-2012 第一階段管制期被要求

減量，但已正式宣稱將自願進行減量。南韓環保部長 Kwak Kyul-ho 2004 年 12 月

在 COP10 部長級會議的演講中重申，對於京都議定書的管制目標，南韓恕難照辦。

但是他指出，UNFCCC 需要發展一個新方法，以鼓勵發展中國家進行自願性的減

量。南韓對於雙邊與多邊國際合作減量的興趣日愈濃厚，2004 年 12 月與墨西哥簽

訂合作備忘錄，雙方同意在後京都時期共同合作，包括重要產業的排放計算、如何

為必要的減量做好準備、交流減量方面的科學與技術資訊，以及調適減量壓力的政

策制定架構等。值得注意的另一點，墨西哥是全球第一個與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WBCSD)合作，正式引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HG Protocol)作為全國溫室氣

體排放盤查的國家，故韓國應用 GHG Protocol 到國家層級的排放盤查，應該是遲

早的事。此外，2005 年 12 月南韓也與加拿大共同同意簽署一項合作備忘錄，將就

包括 CDM 在內的各種減量行動，進行長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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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預期有可能自 2013 年起，被要求加入減量義務。南韓經濟由於太過倚賴

能源密集度高的產業，如石化、鋼鐵、水泥與其他製造業等，因此排放量仍將持續

增加，這也是南韓不得不戒慎恐懼的主要理由。南韓環保部長在 COP10 部長級會

議中的專題演講，意謂南韓身處 OECD 會員國，排放排名世界第 9，但卻列名開發

中國家的處境已被盯上，並且正式浮出國際檯面。  

韓國大企業已積極準備因應溫室氣體減量的工作。南韓最大的鋼鐵公司

POSCO也是CO2的最大排放源，佔南韓CO2總排放量的 10%，該公司表示，其能源

效率僅次於歐盟與美國，若以日本為 100，POSCO的能源效率為 105，歐盟的鋼鐵

公司為 110，而美國的競爭對手居首，為 120。POSCO在條鋼鑄造的製程上，改善

許多能源效率上的缺失，某些製程甚至節省 85-90%的耗能。該公司也積極研發Ultra 

Low Carbon Dioxide Steel，這是一種低碳煉鋼技術，2002 年歐盟的鋼鐵公司也共

同開發類似的科技。POSCO也出售溶渣水泥給需要的公司，對南韓的節能與CO2減

量，也有不小的貢獻。  

LG 化學公司正在規劃成立一個溫室氣體任務小組，目的在盤查與訂定 2006

年各單位的減量目標。該公司希望藉此凝聚公司的因應能力，之後再考慮碳交易方

面的工作。現代汽車則以燃料效率和柴油車種，作為該公司的重要方針，目標為在

2012 年前柴油車產量提高到總產量的 50%。該公司也在製程中引進節能科技以提

高能源效率。其他還包括發展油電雙動力汽車、引進碳排放交易體系及風能與太陽

能等。  

三星電子也朝每年削減 4%溫室氣體排放的方向努力。儘管如此，韓國綠色基

金會批評，目前大公司仍只是劃大餅，行動力仍不足。該基金會強調韓國需要的是

企業間的合作，而非個別公司單獨行動，也呼籲政府出面整合，並協調一項聯合的

減量方案。  

韓國，一個讓我們看得見其因應能力不斷提升的國家，早已把台灣遠遠拋在

後面。  

七、碳資產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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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美國布希政府仍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但是許多人相信美國的跨國公司

絕無僥倖機會。以杜邦為例，全年 269 億美元的營收，有 3 分之 1 係來自批准京都

議定書的國家，因此杜邦早在 10 年前就積極展開 GHG 減量工作，至今已減量

65%。此外，美國東北部 9 個州及亞特蘭大中部地區，均計畫在 2005 年實施總量

管制與交易(cap-and-trade)體系。  

美國雖然在再生能源科技方面落後歐盟，但是仍然堅持科技才是解決氣候變

遷最有效的方法，近年來美國每年均耗資 50 億美元在減緩氣候變遷的新科技研發

上。以奇異(GE) 公司為例，「Ecomagination 專案」是 GE 對於因應下列挑戰的承

諾，諸如需要更清潔、更有效的能源，降低廢氣與溫室氣體排放，以及尋求大量清

潔的水資源。GE 有許多因應這些挑戰所研發創新的科技、產品與服務，該公司表

示將準備開始靠 ecomagination 來賺錢。GE 2005 年 ecomagination 的產品營收為 100

億美元，預計到 2010 年將成長 2 倍，達 200 億美元。2005 年 ecomagination 產品

的研發費用為 7 億美元，2010 年將成長 2 倍達 15 億美元。  

2005 年美國股東大會旺季，截至 2005 年 2 月 17 日止，根據投資人組織 Ceres

和 Interfaith Center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的統計，在美國有 31 項排入股東大

會議程的股東決議案，與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有關，又破了歷史記錄，

2004 年才只有 22 件。目前這些決議案係由退休基金、勞工組織、基金會、宗教團

體和其他法人股東所提出，分別針對 9 家油氣公司、6 家製造商、3 家電力公司和

2 家汽車公司，主要係要求這些公司揭露與氣候變遷相關的財務風險和溫室氣體減

量方案。目前被要求的公司，均是美國境內主要的排放者，也是受到 CO₂ 管制衝

擊最大的公司。此外，還有高達 84 家的其他美國公司，還在與相關股東就氣候風

險的揭露議題進行協商。美國雖然未批准京都議定書，但是許多美國企業卻受到股

東大會上股東決議案的壓力，要求降低其在歐洲、加拿大、日本與其他國家的排放。

2004 年油氣業受到的壓力最大，獲得股東最高支持率的決議案為 37%，去年的 22

件中，有 7 件因為公司已同意採取氣候風險評估的因應行動，及承諾特定的減量目

標，而由提案人撤回。  

143 家管理之資產高達 20 兆美元的大型機構投資人，在今年春對全球市值前

500 大企業發出信函，要求揭露其與溫室氣體相關的投資資訊。這項名為碳揭露的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5 期(July. 2005) 131 

專案今年已是第 3 次進行調查 [2]。許多的證據顯示，人類所引起的氣候變遷加速惡

化，已使得在全球投資時，氣候變遷對於投資價值有意義的商業風險與商機，愈來

愈明顯。例如氣候型態的變化、政治與法規面對於巨額排放戶的壓力、對於排放敏

銳之科技的發展、新產品與服務、和因為公司對於氣候變遷的立場而產生的消費者

觀感之轉變等，這些都是投資人有必要去改善其對於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之掌握的

重要因素。目前企業提供的數據，不是沒有就是品質不良，或是可比較性不佳。碳

揭露計畫的目標是鼓勵發展出一套排放量測的共同方法，並促使碳風險納入一般的

投資分析中。收到要求揭露的企業有 4 個月的時間來準備與回覆，所有回覆的數據

將由Innovest Strategic Value Advisors進行分析，預計在 2005 年 9 月在網路上公開

所有揭露的數據與分析結果 [3]。  

碳資產狹義而言，指的是碳排放權及信用額度，已成為可交易的有價金融衍

生商品。透過節能、創新管理與低碳科技的發展，或是減量投資專案的參與及排放

權的買賣，均有機會取得此資產。然而廣義而言，未來誰能為客戶供應低碳的產品

與技術，勢必將成為市場的贏家。2004 年北美汽車市場成長最快的車種，就是油

電雙動力的 Hybrid。豐田與本田汽車由於持續積極投入而得以獨占鰲頭，美國車

廠顏面盡失，並遭致國會議員及各界的非議，也使美國對於汽車產業政策有深入的

省思。  

2005 年 3 月美國東北永續能源協會(Northeast Sustainable Energy Association) 

在波士頓舉行的第 30 屆年會中，超過 1,500 位建築師、能源、營建、投資及環保

等專家不斷強調溫室氣體減量的商機，光是檢視快速發展中的清潔能源與科技革

命，即可隱約看見未來的商機的確是無可限量。企業界人士證明溫室氣體排放絕對

可以與經濟成長脫鈎，以 BP 為例，投入 2,500 萬美金在能源效率提升的專案，不

僅節約了 6.3 億美金的成本，減量效果還可達到 10%。愈來愈多企業考慮綠建築，

優點很多，包括保障員工與社區的健康、改善盈餘和形象等。綠建築成本可能會增

加 2%以上，但是卻可在未來的營運成本上降低 20%。目前在美國，不走綠建築，

將反而面臨財務上的風險。  

根據德國雜誌PHOTON International的 2005 年 3 月公佈的最新調查數據顯

示，2004 年全球太陽能發電量為 1,256 MW，相當於 120 萬戶美國一般家庭用戶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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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用電量，較 2003 年的 750 MW，成長了 67%。在 2002 年時，全球太陽能發電

量較前一年成長 40%。美國的能源研究與出版公司Clean Edge, Inc.出版一本「清潔

能源趨勢 2005」(Clean Energy Trends 2005)[4]，指出，太陽能、風能與燃料電池的

市場，將會從 2004 年全球營收的 160 億美元，在 2014 年成長至超過 1,000 億美元。

研究報告預測太陽能光電市場會從 2004 年的 72 億美元，成長到 2014 年的 392 億

美元；風能會從 2004 年的 80 億美元，成長到 2014 年的 481 億美元；燃料電池會

從 2004 年的 9 億美元，成長到 2014 年的 151 億美元。該研究追蹤了下列幾個關

鍵趨勢：生質能源如何變成美國軍方的重要能源？在日照強之地區的集中太陽能面

板區，如何照亮整個城市？綠建築風起雲湧，如何帶動高能源效益之科技的發展？

Clean Edge與能源科技創投公司Nth Power合作，也同時聯合發布了能源科技創投的

年度報告。創投在美國能源科技公司的投資 2003 年為 5 億 9 百萬美元，2004 年小

幅成長至 5 億 2 千萬美元，僅佔 2004 年美國總創投資金的 3%。  

整體而言，能源趨勢發展的觀察重點，包括：  

1.生質能燃料在歐美的成長  

2.因為高能源價格，故能源效率提高  

3.集中式太陽能發電站再現  

4.氫燃料供應基礎建設的出現  

5.綠建築的成長如何促進新產品與新科技的市場  

八、台灣的衝擊與因應 

最近接受許多媒體的採訪，總會問到一個同樣的問題 :「京都議定書的生效，

對台灣企業的衝擊是什麼?如何因應? 」以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角色，對於世界

性的議題，一直以來倒還不至於處於「不知不覺」的狀態。那麼就剩下「先知先覺」

與「後知後覺」可以選了。筆者以為，台灣如果採取一如往昔的態度，技術面絕對

可以應付未來的法令要求，重點是要付出多少成本?能源供應的取得有無戰略上的

優勢?將來企業、產業與國家的成長策略如何與全球能源供應體系變遷趨勢結合?

在台灣目前 97.7%的能源仰賴進口的狀況下，實在是無法想像未來 25-50 年，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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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供應體系中，我們仍需仰賴進口的處境。  

當台灣已名列全球最富有的 25 個國家之一；全球前 20 名投資國；各項競爭

力指標，台灣均名列全球前 20(甚至是前 5)最具競爭力的國家；全球 1,000 大企業，

台灣因有 18 家企業上榜，而名列全球排名第 9 的國家。如果能源供應系統與科技

發展將使全球競爭優勢在 21 世紀重新洗牌，我們實在不知道台灣有什麼具體理由

不採取「先知先覺」的態度與做法。  

筆者以為，台灣會受到的衝擊有 : 

1.依目前的 UNFCCC 與京都議定書，台灣不會因為溫室氣體而遭遇任何的貿易制

裁，但是肯定會因為相關成本的增加，而逐漸降低出口競爭力。  

2.全球供應鏈中納入溫室氣體的考量，儘管目前尚未普及，但遲早將會受到買主

要求減量的壓力。  

3.國際金融市場要求企業揭露碳風險，將成為企業經營與全球佈局必須面臨的挑

戰，除非台灣不走向國際化，不然台灣的大企業絕對成不了漏網之魚。  

4.受碳限制的時代，所有的產業都無法倖免。節能、溫室氣體減量，以及低碳科

技的研發，若要為公司創造價值，絕對需要全面的創新。但是目前我們對於能

源與氣候變遷的趨勢與事實，認識極為淺薄，因此創新動力不足，創新企圖不

強。至今仍然看不出來，在受碳限制的未來，台灣的產業發展將如何開發碳優

勢。  

要因應能源與氣候變遷和任何京都與非京都可能產生的衝擊，我們第一要務

是『認識問題』，第二要務是『能力建構』，第三要務是『邊做邊學』。筆者常感慨

台灣在 UNFCCC 與京都議定書的議題上，極度缺乏在國際市場上直接參與遊戲的

國際級智庫，協助台灣在上述四項要務中奠定基礎。政府部門如此，環保組織如此，

民間企業也是如此。  

總歸，台灣現在要做的就是把過去 8 年先進國家做過的事好好的起而行。認

清現實，承認錯誤，有樣學樣，長期操作。多年過去了台灣在溫室氣體減量方面，

與工業化國家相較，幾乎等於沒有可以稱道的成就。現在，做點像工業化國家該做

的事。  

我們期望各界能夠靜下心來，深沈地思考如何穩紮穩打地建構台灣整體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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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能力，就算重新歸零也不足為懼。最怕就是又錯失了這次以退為進的大好時機。 

多年來筆者的幾點期許仍然沒有改變，台灣需要：  

1.願景、策略與目標明確的「能源與氣候變遷」總體計畫（總體計畫）  

2.建構相關中央部會整合性與組織化的應變團隊（組織）  

3.建立長期性的公私部門合作伙伴計畫（伙伴關係）  

4.宏觀的視野及與國際接軌的合作計畫（國際合作）  

5.適當且分配合宜的因應預算規劃（預算）  

6.耕耘一個從意識宣導到共識建立的過程（議合）  

7.夠資格、具前瞻性及立場中立的智庫（人才）  

此外，我們也呼籲政府，趕快引領企業走向對的方向、無悔的方向：  

1.建立產官學研的「能源與氣侯變遷」公共論壇，持續探討台灣在因應全球暖化

的風險與機會  

2.組織應發起類似美國的企業自願減量方案，並提供必要的工具、資源與輔導。  

3.積極規劃如稅賦抵減的經濟誘因，以鼓勵企業即早行動。  

九、結    語 

根據 GlobeScan 在 2005 年 2 月底公佈全球永續發展專家的調查結果顯示，未

來 5 年最重要的永續發展議題，依序為：氣候變遷(84%)、再生能源(77%)、能源

節約 /效率(76%)、企業責任(67%)、污染對人類健康的效應(53%)、淡水供應(52%)、

生物科技的安全性 (49%)、永續消費 (47%)、人類疾病的擴散 (45%)、貧富差距

(40%)、生物多樣性 (36%)、化學品安全性 (35%)、奈米科技的安全性 (30%)、海洋

生態系保護(30%)。「能源與氣候變遷」的重要性不言而喻。專家認為能源價格會

成為能源供應改變的最主要驅動力，再來是政府法規及綠色稅制。未來 25 年，風

力發電首度取代天然氣，被視為是成長最具潛力的電力。  

台灣絕對沒有掉以輕心的本錢，當我們看見再生能源成本屢創新低、發電容

量屢創新高，技術可行性屢獲突破，我們實在是不能漠視多元性再生能源的開發，

那將是未來國力與商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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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能源與氣候變遷」在台灣能受到高規格對待的時候，就表示台灣翻身的

曙光有出現的可能。只是當下千里馬在此，還真不知伯樂何處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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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材料之開發與使用技術 

陳志恆*、楊顯整** 

 

摘    要 

地球氣候溫暖化的問題是當前地球環保最迫切的課題。從 1992 年「地球高峰

會議」制訂的「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到 1997 年「京都議定書」，各國無不積極進

行二氧化碳排放減量的工作。過去國內產業採行高耗能、高污染的構造設計，不但

額外增加產業的成本，更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量，因此節省能源的開發與使用對於

因應『京都議定書』對我國產業所造成的衝擊，為十分重要之策略。本文針對於『節

能材料之開發與使用技術』作探討分析，以瞭解包括絕緣、傳導、及其他材料等相

關科技項目之研發成果，以作為未來制定科技政策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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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我國自 1998 年全國能源會議後，工業部門的自願減量措施已具成效，由國外

的研究顯示，運輸部門、住商部門將是未來的節能的重點對象。因此本研究從材料

的觀點，針對運輸部門、住商部門及工業部門所可能使用之絕緣、傳導及其它材料

進行探討。內容包括綠建築節能材料的技術以及工業部門斷熱保溫材之技術。  

二、綠建築節能材料技術 

在建築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主要是起因於能源使用，建築產業的能源使用可分

為兩大類：包括空調、照明、電機等「日常使用能源」，以及使用於建築物上的鋼

筋、水泥、紅磚、磁磚、玻璃等建材的「生產能源」。本文主要針對於綠建築節能

材料的技術對於「日常使用能源」之節約進行探討，其內容包括：低耗能建築材料、

建築及營建廢棄物再生建材科技、斷熱絕緣建材之技術以及防火耐高溫建材技術。 

2.1 低耗能建築材料 

住商部門對於溫室氣體排放的貢獻主要是源自於「日常使用能源」，其中以照

明、空調為最大的能源消耗，兩者合計約佔住商部門的總耗電量的七成到九成。其

中照明技術與節能材料的開發有很大的關係。綠色照明技術對於建築產業的節能有

相當大的影響，根據文獻指出我國若採高效率節能照明，將會產生每年 250 億元的

電能源節約，相當於減少台灣地區 5%空氣污染 [1]。例如以螢光燈取代鎢絲燈可以

增加 4 到 5 倍的用電效率。螢光燈搭配電子式安定器又可增加 20%~30%的發光效

率。常用的高效率節能照明包括高效螢光燈、省電螢光燈泡（Compact Fluorescent 

Lighting）、高照度氣體放電燈（High Intensity Discharge Lamp）等。在燈具材料

部分，鋁是照明系統最主要的材料，從燈管（複金屬燈氧化鋁管）、電極、燈箱、

格柵及至於決定燈具效率的關鍵的反射面等，由於鋁材非常易於配合需求加工處

理，舉如電鍍、拋光、蝕刻等。因此，高反射率鋁材的開發對照明燈具效率提升非

常重要。與其他反射材相比較，傳統白色塗漆之反射率為 60%，鋁鏡面為 70%，而

高反射率鋁材反射率最高為 87%[2]。德國Alanod 公司所推出的  MIRO系列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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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反射率 95%，是專為照明系統所研發之材料，材料本身採用高純度鋁材(Al 99.99%)

並利用PVD (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製程，塗佈反射鍍層。日本  Musashi 公司

的產品資料亦顯示，反射板的全反射率已可達到 95%，利用此種材質可迅速將照度

提高 1.5 至 2 倍 [2]。以往國內相關法規對於燈具效率沒有限制，再加上的國內燈具

材料(高反射率鋁材)主要仰賴進口，所以國內在燈具效率與設計能力不足，也缺乏

開發高水準燈具的誘因。過去的十餘年來，由於缺乏人才，新技術的開發緩慢，同

時外在大陸低價競爭下，企業競爭力下降、產值逐年減少，導致產業投入研發意願

低，技術與國際水準落差日漸拉大。因此未來如能夠輔導強化在高級照明材料方面

的研發，應可提昇國內照明產業之技術能力，並恢復產業的榮景。  

以目前照明設備的使用情況來看，國內照明設備的效率仍有提升之空間。例

如：推動螢光燈安定器由傳統向電子式改進、燈管由低頻 T10 向高頻 T8 改進、高

壓鈉燈取代水銀燈、適當使用複金屬燈、小型化螢光燈取代白熾燈、採用照明管理

系統、節能概念的照明設計與照明廢棄物的防制回收。國內欲研發高效率的照明技

術，則關鍵技術將落在高反射率鋁材的開發上。另外，LED 照明材料的開發亦為將

來產業發展的重點。  

2.2 建築及營建廢棄物再生建材科技 

建築廢棄物的再利用可以有效的減少原生建材的使用，進而減少建材之生產耗

能與CO2排放。因此，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對營建剩餘物質之減廢、處置、處理

及再利用十分重視。為配合都市更新政策推動，發展建築廢棄物回收系統研究，目

前國內相關研究包括：「混凝土磚石建材回收再利用技術及回收系統之研究」、「木

質建材回收再利用技術及回收系統之研究」及「可滲透式人行道施工方法之研究」，

以促進地球資源有效回收再利用。  

水泥及磚塊等建材的生產為高耗能的製程，如果能將建築廢棄物中的廢混凝土

塊及磚塊加以回收再利用，將可間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對於混凝土塊及磚塊回

收再利用技術而言，回收再利用之產品主要是將建築廢棄混凝土與磚塊開發應用於

產製具商業性的高壓混凝土磚產品。建築廢棄混凝土物質包含廢陶瓷面磚、破損紅

磚及廢混凝土，這些廢棄物經由粉碎、篩分製成各種適合的骨材級配料，再經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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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原料配比高壓成型、養護處理、產品物性測試與改善等研發後，將廢棄混凝土物

製成具商業性之高壓混凝土塊，產品包括：外牆磚、庭院造景磚、植草磚、透水磚

等等。產品種類多且數量繁大，是公共造產使用最大的建材之一。就木質建材產製

而言，過去振昌興業公司生產粒片板（已停工），現在僅尚有數家小型生產仿木家

具組件的工廠，分散於台中附近，但主要生產重心均已外移。僅管如此，國內對於

新一代板材，如代替三夾板的粒片板、MDF 板、難燃纖維板、粒片水泥板仍有其

市場需求，因此相關之技術開發，尤其是以營建廢棄物作為再生原料之綠色建材，

更是急待加速進行之課題。  

運用再生材料，減少能源消耗已是全球趨勢，歐美、日本及新加坡等國家，均

已全力推動營建工程採用再生材料，特別是用於與人體較無接觸之道路工程等。瑞

士、丹麥及荷蘭上透過開採天然材料及掩埋徵稅方式以強迫業界採用再生材料；美

國甚至強制規定聯邦補助瀝青路面工程應採用一定比例再生材料。推廣道路工程使

用再生材料行動需由環保單位、工程單位與民間組織分工合作，而再生材料的採

用，通常需考慮環境、工程及經濟等因素。我國目前在道路工程使用再生材料部分

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以熱拌再生瀝青為例，國外使用再生工法已達 20 年之久，

且證實新瀝青混凝土中添加舊路面刨除料，進行熱拌再生瀝青混凝土路面品質甚至

優於傳統路面。台灣地區各單位養路使用之熱拌瀝青混凝土總數量，一年超過 1,300

萬公噸，而台北市每年就超過 20 萬噸舊路面刨除料 [3]。因此，未來如何推動再生

材料於道路工程方面的應用，應為目標的重點之一。  

2.3 斷熱絕緣建材之技術研究 

對於建築物的斷熱絕緣而言可以分為屋頂、外牆及窗戶三個部分。其中，在屋

頂與外牆的隔熱方面，目前研發可應用的材料有省能隔熱塗料(如氣凝膠壓克力樹

脂、氧化矽氣凝膠原)、發泡陶瓷輕質骨材隔熱外牆板、各式隔熱磚、發泡樹脂隔

熱材以及泡沫玻璃等。隔熱材依使用的材料分為有機及無機系兩種，其中塑膠發泡

體是熱效率高、安裝容易且價格具競爭性的隔熱材。國內發泡樹脂隔熱材則多用於

屋頂隔熱，若用於隔間壁板大多著眼於發泡基材之吸音機能。主要的材質為硬質發

泡 PU、交聯 PE 泡棉及發泡 PS 板，而酚醛樹脂發泡材亦有使用。一般絕熱建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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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熱係數約在 0.05~0.2W/mK之間，混凝土約在 0.2~1.8W/mK之間，自然石材約在

1~4W/mK之間，建築用金屬約在 50~400W/mK之間。氧化矽氣凝膠原應用於真空保

溫片之芯材，在壓力達 10 torr之際，其導熱係數可降至 0.008W/mK[4]。因此，以氣

凝膠作為隔熱塗料的填充材，僅需少量添加就能達到有效降低塗料導熱性能，尤其

在添加有機化學凝膠至 40%時，其效果更為顯著。氣凝膠有低密度、高孔隙度特性，

此特性能有效抑制熱傳導，若能與常用之中空玻璃球、陶瓷隔熱材搭配使用，更能

增進隔熱效果 [4]。  

泡沫玻璃(foamglass)防火、防水、耐腐蝕、不燃、防囓、防蛀、無毒、不老化、

無放射性機械強度好、尺寸穩定性好等特點，是環保型隔熱保溫材料。泡沫玻璃在

建築節能領域中的應用包括，建築屋頂隔熱保溫、建築外牆外保溫、鋼構烤漆鐵皮

內層隔熱 [5]。用研碎的玻璃和碳粉混合，在模具中加熱，即可得各種形狀的泡沫玻

璃，其密度為 120 ~ 150 kg/m3、導熱係數為  0.038 ~ 0.042 W/mK、抗壓强度為  7 ~ 

9 kg/cm2、操作温度範圍  -268℃ ~ 482℃、完全不燃、防酸性能優異，是良好的隔

熱材 [5,6]。  

利用河川淤泥、燃煤飛灰、石材污泥等廢棄物，經添加劑及混合、造粒、燒成

可以製得比重＜1 的發泡陶瓷輕質骨材，這種骨材在歐美各國已發展有相當長的歷

史，台灣利用廢棄物製造此種材料尚在推廣階段。此項輕質骨材具有輕量、絕緣、

無機質、球狀等特性。  

除了屋頂與外牆的隔熱，窗戶的隔熱方面亦相當重要。考慮節能特性的窗戶，

其基本構造分成窗框、玻璃 /塗層間隙 /充氣以及絕熱隔材四部分。其中，窗框的材

料多採不鏽鋼、鋁合金或強化塑膠。使用不鏽鋼或鋁合金時，會在其中加入熱斷橋

的設計，減少窗框部分的熱傳導。除了窗框外，窗的最大導熱與輻射面積就是玻璃，

因此會在玻璃上一層塗層來減低輻射能進出。此外，利用絕熱隔材來維持兩層或多

層玻璃間的間隙，並在期間填充空氣或氬氣降低其導熱係數，達到節能的效果。玻

璃塗層的目的可歸納包括隔熱或保溫、隔紫外線、防霧、防撞擊及耐刮。但是，從

追求舒適及節能的功能來看，可將塗料層分為靜態及動態。靜態型包括Low-E金屬

氧化物塗層、光致變色塗層、溫致變色塗層。動態型包括液晶型調變塗層、電致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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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塗層、懸浮粒子式裝置 [5]。其中光致變色塗層、溫致變色塗層節能效果較差，而

液晶型智慧窗則因為，液晶在日照下容易老化、液狀材料有洩漏之虞，而且大面積

的玻璃其間充填液晶的間隙不易維持，尺寸受限、製程複雜，價格偏高等原因，導

致難以推廣。Low-E金屬氧化物塗層是目前節能建築最常使用的玻璃塗層。電致變

色塗層、懸浮粒子式裝置目前則因為製造技術困難、價格較高，因此尚未普及化。 

2.4 防火耐高溫建材技術研究 

防火建材的使用不僅對於建築物的安全有重要的影響，間接的對於防止溫室氣

體的產生亦又正面的貢獻。不燃建材均屬無機材料，而有機建築材料則多為可燃材

料，但人們喜歡生活於有機的舒適環境，因此必須兼顧材料的防火安全性，室內裝

修材料的耐然化處理方法包括(1)減少可燃物：將材料混入水泥、玻璃纖維等，降低

其發熱量，如纖維水泥板、玻璃纖維強化塑膠板(FRP)、木絲水泥板。(2)遮斷氧氣：

在材料表面以金屬箔片做成薄層，阻止可燃氣體放出，達到耐燃的功效。如三明治

式複合層結構材料。(3)抑制熱傳導：將材料塗布發泡性防火塗料等，以降低朝向基

材的熱傳導，或利用脫水反應的吸熱過程，與利用碳化層以降低熱傳導。如防火塗

料的途布利用。(4)抑制氣相反應：將具有抑制燃燒反應效果之物質釋出於氣相中，

含鹵素化合物相當有效。如添加鹵素的難燃劑，或經難燃藥劑處理。(5)複合化處理：

將材料利用多種耐燃處理手法，達耐燃的目的。無論採取何種手法作耐燃處理，只

要材料的整體性能合乎法令之防火材料性能需求，即可歸類於耐燃的防火材料 [8]。

目前市面上常用的耐燃材料包括石綿板、裝飾石綿板、紙面石膏板、纖維石膏

板、岩棉吸音板、岩棉保溫材、噴覆用岩棉、玻璃棉保溫板、玻璃棉裝飾板、彩色

鍍鋅鋼板、聚氯乙烯樹脂金屬積層板、纖維矽酸鈣板、碳酸鎂板、玻璃纖維強化水

泥板、鍍鋅鋼板石膏複合板、塗裝不銹鋼板、蛭石板、結晶化玻璃板、木粒水泥板、

木絲水泥板、纖維水泥板、鍍鋅鋼板貼覆樹脂發泡板、鋁板塑膠複合板，玻璃纖維

強化塑膠板(FRP)等等。除了上述的防火耐燃建材之外，防火塗料對於建築物的防

火處理應用，亦相當普遍。防火塗料是在火焰與被被覆物之間，形成一阻絕層，以

斷絕兩者間熱能與空氣之傳播，並阻礙燃燒的進行，或抑制火焰蔓延傳播的特殊機

能性塗料。防火塗料依其組成成分與耐火機制不同可分為膨脹型防火塗料與非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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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防火塗料。膨脹型防火塗料(Intumescent Fire Retardant Coating)，其塗裝後外觀如

一般塗料，但是當發生火災時塗膜的厚度能膨脹數倍到數十倍，形成緻密的碳化層

來 阻 隔 熱 能 的 傳 遞 ， 故 稱 之 為 膨 脹 型 防 火 塗 料 。 非 膨 脹 型 防 火 塗 料  

(Non-intumescent Fire Retardant Coating)依塗膜燃燒特性的不同而分為不燃性與難

燃性塗料。前者之成份以無機質系塗料為主，後者則以有機質系為主。  

三、工業部門斷熱保溫材之技術 

對於工業部門斷熱保溫材之技術，其內容包括，斷熱材料、保溫材料以及高效

率熱傳導材料。茲分別敘述如下： 

3.1 斷熱材料  

高溫耐火陶瓷纖維在各種不同高溫狀態下具有防火、斷熱、耐溫及取代石綿的

功效。其特性為熱傳導率低，耐熱衝擊性高，斷熱性優良及化學性安定，並且可做

成各種形狀。陶瓷纖維棉製品是將氧化鋁與氧化鈣，經高溫熔融製成陶瓷纖維，再

加工成不同用途的陶瓷纖維毯、板、管、紙及散棉等。其特性為纖維長且柔軟細緻、

低熱傳導率、完全不燃、耐衝擊與震動、在高溫下收縮率極低、最高使用溫度  可

達 1,430OC，可應用於管道保溫、高溫窯爐隔熱 [9]。另高溫耐火斷熱磚具有高溫、

機械性強、耐衝擊性高等特質，主要供應石化、鋼鐵、非鐵金屬、玻璃、窯業、熱

處理設備等行業。  

傳統的矽酸鈣是由矽酸質粉末、石灰及石棉混合均勻，經過化學反應後，使製

成產品，成型品中不混含有機纖維。如入之石棉纖維以重量計在 3.0~15%之範園。

但近來石棉對人體危害，因此傳統的矽酸鈣已由其他纖維取代。目前市面上的矽酸

鈣耐火產品，是以矽酸質原料(矽藻土、矽酸鈣)、石灰質原料、以及補強纖維(如強

化賽璐珞纖維)為主要成分，以抄造機進行抄製，高溫高壓所製成的板材，完全不

含石綿。高溫用矽酸鈣保溫材，其使用溫度可高達 1,000 ℃，目前為相當普遍的保

溫材，絕熱效果佳、成本低、易施工、耐用，但缺點為防水性差，故室外或潮濕區

效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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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岩是由珍珠岩粉末及無機質礦物纖維，經過混合均勻後用特種結合劑黏結

成型品，不含混合有機纖維。加入之無機質礦物纖維量，以重量計約在  3.0~15%。

其特性為防水性佳、耐熱、質輕、耐酸、耐鹼，其缺點為拆裝後無法回復，不能重

復使用、成本高。岩棉又稱礦纖(mineral fiber)、礦棉(mineral wool)或人造礦物纖維

(Man-Made Mineral Fiber, MMMF)。岩棉是以含石灰及矽石為主要成份，將這些礦

物經高溫熔融，再用離心法、壓縮空氣法或高壓蒸汽法予以纖維化而製成，成品為

類似羊毛之纖維物。其特性為耐熱、耐用、絕熱性佳、質量輕、熱傳導隨密度而變，

缺點為易變形，通常用金屬網固定於兩側。玻璃纖維是將玻璃熔融後，以吹噴法、

離心法或混合方法製成成品。其特性為彈性好、量輕、不燃、吸音，缺點為易變形、

使用溫度低，一般用於保冷系統。蛭石是一種雲母系的變質岩，主成份包含鋁、鐵、

鎂等矽酸鹽。建築物及工業上使用之防火被覆蛭石材料是將蛭石原石打碎後，以瞬

間加熱方法，製成鬆解輕蛭石。純蛭石礦岩是非纖維狀的礦石，一般由黑雲母石蝕

變而成為土壤和黏土礦物中的微粒，若迅速加熱到大約 300℃能膨脹到原有厚度的

20 倍。在不以蛭石為主的防火材料中添加若干比例的蛭石，於 105℃以下時，發現

會有較大的溫度–時間面積和較長的遲滯時間，使其成為非常理想的防火材料而被

使用。其他常用的絕緣材料尚包括：粘土磚、高鋁磚、高爐出鐵口用堵泥材、鋯磚

/臘石磚、鎂碳磚、纖維水泥板、碳化矽、二氧化矽製品(布、繩子、套管、帶)、各

種超高溫燒成及直接鍵結的鎂鉻磚、鎂磚、鋼玉磚、高溫燒成之高鋁磚、謨萊石磚、

鋯磚、腊石磚、耐火粘土磚、不定形耐火材料、耐火泥(各種氣硬性、熱硬性、耐

酸性)、碳化矽質耐火磚及不定形材料、鎂碳、鋁碳質耐火磚。  

3.2 保溫材料  

商用的隔熱保溫材料早期是以纖維類為主，如玻璃纖維、保溫棉等。CFC 及

CFC-11 因具有低熱傳導係數，適當的沸點、溶解性及不燃性等優點，後來也被大

量使用於發泡材之製造。以此發泡的硬質 PUR(聚胺基甲酸酯)泡棉，因具有優良的

斷熱性及易施工性，且熱傳導係數僅為原來纖維保溫材料的一半且重量更輕，雖然

成本較纖維類隔熱材高約 2～5 倍，後來仍普遍用於電冰箱、冷藏櫃、冷凍庫等低

溫隔熱用途，故在冷凍空調設備隔熱保溫的應用，取代了纖維類隔熱材料，而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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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材料的隔熱用途，則限制在高溫或對隔熱性能和重量限制的要求不是嚴苛之處如

高溫爐、屋頂隔熱建材等的應用。但由於 CFC 亦為溫室氣體，所以新型的發泡材

亦已被開發出來。  

CFC類化合物是破壞臭氧層的元兇，因此特定的CFC類化合物已全面禁用，同

時對於過渡期所使用之  HCFC替代品，亦規定使用至 2030 年為止。然而，改用聚

苯乙烯PS泡綿及水發泡技術替代CFC發泡的硬質PU泡綿後，卻發現其隔熱效果減

少了 28%及 16%[10]。因此先進國家均加速開發新的替代品，一些新型的保溫材料

如氣凝膠(Aeroge1)、超微粒(Aerosil silica powder)、不含CFC之完全水發泡技術、

超微細氣泡泡棉(Micro-cellular foamer)、玻璃纖維(Fiberglass)及以上述為素材的真

空保溫材(Vacuum insulation material, VIP)皆受到各先進國家(如美、日、德等國)研

究單位的重視和政府的獎勵研發(如日本)[10]。先進真空保溫材料-真空保溫片其目前

所使用之蕊材包括開孔PU泡棉、開孔PS泡棉、珍珠岩、氣凝膠與玻璃纖維等。其

熱傳導係數皆小於 0.008W/mK，其中以氣凝膠為蕊材之真空保溫片的熱傳導係數為

0.0045W/mK 。 而 蕊 材 為 玻 璃 纖 維 之 真 空 保 溫 片 ， 其 熱 傳 導 係 數 更 可 達 到

0.0025W/mK。相對於目前冷凍空調設備隔熱用的CFC發泡泡棉的熱傳導係數約為

0.020W/mK左右，故新型保溫材料的潛力是不容忽視的 [ 1 0 ]。  

3.3 高效率熱傳導材料 

高效率的熱傳導材料亦可以有效的減少能量的損耗。除了傳統的金屬熱傳導材

料以外，已有許多具高熱傳導效率的材料可以應用到各個工業領域。氮化鋁為工業

上極具應用潛力的陶瓷材料，其應用的潛力源自於其擁有良好電絕緣性、高熱傳導

係數(理想狀況可達 320 W/mK)、低熱膨脹係數(與矽接近)、低介電常數、高抗蝕性

與高抗熱震性，因此氮化鋁被視為電路基板、半導體封裝材料、電子元件散熱體、

高熱傳導材料、冶金坩堝等的理想材料。目前工業上生產氮化鋁的方法包括：(1)

金屬鋁直接氮化法；(2)氧化鋁粉熱碳還原法；(3)燃燒合成反應合成氮化鋁。高熱

傳 導 石 墨 材 料 亦 為 重 要 之 熱 傳 導 材 料 ， 高 熱 傳 導 石 墨 材 料 的 熱 傳 導 率 可 以 高 達

700W/mK。另外，日立製作所日前開發出一種熱傳導率高達 7W/mK 的新型環氧樹

脂，與過去習用的環氧樹脂比較，其熱傳導率達 5 倍以上。藉著調整填充劑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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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熱傳導率甚至可以做到超過 10W/mK。  

四、結    論 

在綠色照明部分，目前國內企業投入研發意願低，技術與國際水準落差日漸拉

大，而多數建築也都尚未使用綠色照明燈具，因此提昇國內綠色照明技術與落實綠

色照明，對國內節能有很大助益。而國內欲研發高效率的照明技術，則關鍵技術將

落在高反射率鋁材的開發上。對於廢棄建築資源化部分，歐美、日本及新加坡等國

家，均已全力推動營建工程採用再生材料，甚至透過開採天然材料及掩埋徵稅方

式，以強迫採用再生材料。因此，我國未來目標的重點之一，應將廢棄建材徹底資

源化或回收再利用，對於環境保護與營建業之發展都會有很大助益。  

對於屋頂與外牆的隔熱方面，目前研發可應用的材料有省能隔熱塗料(如氣凝

膠壓克力樹脂、氧化矽氣凝膠原)、發泡陶瓷輕質骨材隔熱外牆板、隔熱磚、發泡

樹脂隔熱材以及泡沫玻璃等。至於節能窗戶方面，以 Low-E 節能窗戶的應用最為

普遍。目前，對於較具潛力的三種玻璃塗層(Low-E、電致變色、懸浮式粒子裝置)

而言，如何降低其製造成本是普及化的關鍵。在耐火材料方面，不燃建材都為無機

物。而有機材料的耐燃處理技術包括：減少可燃物、遮斷氧氣、抑制熱傳導、抑制

氣相反應及複合化處理等方法。  

在高溫工業斷熱材方面，可以應用的材料包括陶瓷纖維  、各種材質耐火磚、

耐火泥、矽酸鈣、珍珠岩、岩棉、玻璃纖維、蛭石等。在低溫保溫材方面，可應用

的材料包括 HCFC(到 2030 年為止)、各種 PS、PU 泡棉、水發泡泡棉、氣凝膠、玻

璃纖維與真空保溫材。而在高效率熱傳導材料方面，氮化鋁是目前工業上極具應用

潛力的陶瓷材料，其擁有良好電絕緣性、高熱傳導係數(理想狀況可達 320 W/mK)、

低熱膨脹係數(與矽接近)、低介電常數、高抗蝕性與高抗熱震性，因此氮化鋁被視

為電路基板、半導體封裝材料、電子元件散熱體、高熱傳導材料、冶金坩堝等的理

想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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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產業之環保要求及企業的因應 

策略分析 

楊致行* 

 

摘    要 

歐盟帶動的「  廢電機電子指令」、「危害物質限用指令」及「能源使用產品

生態化設計指令」三項指令，其目的是對歐盟各個國家的相關產品之環境衝擊進行

有效的管制，並且將各國落實的作業時程與成效加以協調。但由於環境訴求極具有

環保形象上的「正當性」，使得其不但將影響我國電機電子產品的出口，未來亦可

能直接影響到國際之間相關產業和其上游供應鏈彼此之間「綠色競爭力」的變化。 

本文乃針對此三項歐盟的電機電子環保指令目前管制的架構與內容進行分

析，同時亦針對台灣的相關產業可以採行的因應策略，提出一些建議方向與和具體

作法。國內廠商在目前各國法規與國際大廠步調不齊與作業紛亂的環境之中，如何

能夠了解最有效率的途徑，並且避免盲目的作業方式和錯誤的投資，是必須掌握的

策略和措施。  

 

 

 

【關鍵字】廢電機電子指令、危害物質限用指令、綠色供應鏈  

*工業技術研究院環境與安全衛生發展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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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邁入了二十一世紀，先進國家對於環境保護的工作，已經透過長達三十年左

右的法規管制而發揮了很好的成效。但是，如果以「生命週期」的觀點來檢視社會

的各種人為活動所產生的污染時，會發現各式各樣產品在生命週期中如開採、使

用、棄置等階段所造成的環境衝擊，遠大於多年來受到各種環保法規嚴格管制的「製

造」過程。而在所有的消費性物品中，電機電子產品在生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對環境的衝擊也極為的明顯。  

 

 

圖1 電子產業之環保趨勢及訴求

電子結合生活 產品元件微小化

創新性訴求

應用面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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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回收、再生、省能)

綠色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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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再生

環境負荷大
*先進國平均廢棄物>20公斤/人/年

*使用重金屬及鹵素等危害物質
*耗用大量能源

禁用有害
化學物省能產品

WEEE RoHSEuP

圖 1  電子產業之環保趨勢及訴求  
 

 

圖 1 說明了電機電子產業在其產品的應用發展以及對於環境負荷的變化。過

去二、三十年來，電機電子產品因為不斷的創新，得以將其產品充份地結合生活，

亦使得應用層面持續地擴大。在此同時，也由於「消費性社會」的持續擴張，使得

各種電機電子物品的使用量增大、個別產品的使用週期縮短，因而造成衍生的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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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不斷地增加。目前先進的國家之中，平均每人每年產生的電機電子廢棄物重量超

過 20 公斤；這些廢棄物隨同垃圾進入環境之中，不但造成了有價資源的浪費，同

時也產生了各種的污染。而由於電機電子物品的使用均需要耗費大量的能源，因而

其能源效率亦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因此，推動具有易回收、可再生、省能源

的電機電子物品，已經成為各國法規的管制要求重點以及產業的重要發展趨勢。另

外，由於各種微小化、安全性及高性能的要求，也使得先進的電子產品所使用的貴

重金屬以及鹵素等具有危害性物質的比例持續的增加，這不但影響全球稀少性自然

資源的耗竭，同時亦在其使用和棄置的過程中造成了生態環境和民眾健康的風險，

因此對於電機電子物品使用化學物質加以管制，亦成了先進國家的環保性議題，也

是目前國際上電子產業推動產品、元件與材料「綠色供應鏈」的重要訴求。  

歐盟國家在過去多年來一向標榜著是全球環境保護政策與推動工作的先導

者，因此對於電機電子產品的環境衝擊，在過去幾年之間提出了具體的評估和環保

指令。首先是在 2003 年 2 月公布了「廢電機電子指令(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以下簡稱 WEEE)」及「危害物質限用指令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以下簡稱

RoHS)」，同時亦在 2005 年推出了「能源使用產品生態化設計指令  (Eco-Design 

Requirements for Energy Using Products；以下簡稱 EuP)」。這三項指令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能夠對於歐盟各個國家的相關產品之環境衝擊進行有效的管制，並且將各國

落實的作業時程與成效加以協調。  

我國電機電子產品每年外銷至歐洲高達兩千四百多億新臺幣，因此這三項環

保指令將直接影響到我國電機電子產業的發展。另外，由於這三項指令的環境訴求

極為具有環保形象上的「正當性」，使得除了歐洲以外其他在日本、北美地區的國

際品牌大廠，對於其銷售相關電機電子產品的設計、生產、回收等作業，亦逐漸配

合這三大指令的要求內容。因此，歐盟的這三項指令的發展和落實，不但將影響我

國電機電子產品的出口，其未來亦可能直接影響到國際之間相關產業和其上游供應

鏈彼此之間「綠色競爭力」的變化。  

本文乃針對三項歐盟的電機電子環保指令目前管制的架構與內容進行分析，

同時亦針對台灣的相關產業可以採行的因應策略和具體作法，提出一些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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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整理筆者與工研院團隊在過去兩年之內輔導國內業者的一些經驗，提供給業

者參考、指教。  

二、廢電機電子指令(WEEE)的重點及影響分析 

基本上歐盟各國政府在配合「廢電機電子指令」之下，所訂立法規之重點有

兩方面：(1) 監督業者所建立回收體系的運作；(2) 查核相關配合法定回收率的執

行情形。對於市面上銷售電機電子產品的生產與進口業者，基本的責任乃是加入業

者所組成的聯合回收體系或者自行回收；對於上游的 OEM/ODM 廠商或更上游的

各階供應商而言，其目前所受到的訴求與壓力則是配合品牌廠商的作業細節要求。 

2.1 對於生產與進口之銷售業者的要求 

依照 WEEE 的規定，所有生產與進口業者(品牌廠商)必需配合各國的回收系

統，分別依照回收指標、財務壓力及作業原則而達成下列的要求條件：  

1.在配合指令的要求下，各國回收系統將會要求生產者需要安排可運作的回收及

配合後勤的支援服務，在大多數的情況下生產者必須與其他的業者共同加入回

收體系或者自行建立相關系統。而其所需要共同達成的回收指標，則很明確的

要求在 2006 年 12 月 31 日之前，所有的國家要求平均每位民眾每年需要回收 4

公斤以上的相關電子電機廢棄物(這是業者的「共同責任」)，而各生產者應該達

到回收與再生的目標為：  

(1)對於大型家電用品：回收率 80%；再生率 75%。  

(2)對於小型家電用品與玩具：回收率 70%；再生率 50%。  

(3)對於消費性電子產品資訊產品與通訊產品：回收率 75%；再生率 65%。  

2.生產者的財務的壓力─除了對 2005 年 8 月 13 日之後銷售的物品具有回收之責

任外，業者仍需負擔在此之前的「歷史性廢棄物」之財務責任：  

(1)由現有市場上的生產者依照其市場佔有率共同分擔責任。  

(2)指令中允許生產者在 2011 年之前，將成本(顯現出的費用)告知(轉嫁)給消費

者；而對於大型家電則可以延長到 201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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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關的費用必須完全用於真正的回收作業系統 (不可以用於支援性的作業系

統)。  

3. 對於生產與進口的各個「品牌業者」，其在 2005 年 8 月 13 日以後進入市場的

產品必須遵守下列原則：  

(1)具有個別的財務系統－每位生產者有責任提供其產品相關廢棄物回收的財務

系統，並向各國家進行註冊，以取得登錄號碼。  

(2)每位生產者必須在產品進入市場之前提供與未來回收相關的財務保證。  

(3)直接成本不允許被用於支援再生業的運作。  

(4)產品需要標示廠商資訊、回收標誌、註冊號碼，並提供合約回收業者適當的

拆解與處理資訊。  

2.2 歐盟各國推行回收系統的狀況 

目前雖然歐盟各個國家訂定本國法令的步調與內容很紛亂，但是在配合建置

「廢電機電子指令」的回收體系的作業過程中，已經有些如下的共同性基本作業共

識：  

1.由業者組成單一或多個的基金或聯盟，以共同運作回收與再生體系，而由政府

負責其監督工作。  

2.市政垃圾收集系統。  

3.基金會運作各項回收 /再生 /處理費用(visible fee)之分攤，但對於消費者與廠商必

須透明化(公正稽核)並具有公平性(對業者的一致性)。  

4.再生與處理作業之市場應有自由競爭條件(非壟斷性)。  

目前歐洲各國在廢棄電機電子物品回收運作的許多執行細節上，亦逐步產生

了一些基本的共識性措施。首先，對於現在逐年廢棄而過去未曾繳交回收處理費用

的歷史性廢棄物(historical wastes)之責任，原則上乃依照現有市場佔有率而由進口

與製造廠商分攤，其運作面甚至擴張到功能性替代物品所衍生的責任－例如，由

DVD 廠商分攤錄影帶放映機的回收費用。另外，為了加強消費者對於電機電子物

品 回 收 條 件 的 認 知 以 及 間 接 推 動 「 延 長 生 產 者 責 任 」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的訴求，目前大部分國家更要求銷售廠商逐漸在設計上考量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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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其產品回收與再利用的條件。  

目前歐盟各國對於因應廢棄電機電子物品之令規定及相關體制建立的作業情

形非常不一致，部分國家甚至尚未完成立法，不過可以將不同國家作業進度分為下

列三類：  

1.北歐各國及荷蘭、比利時等國家為主的「環保較先進國家」，目前大致已將回

收相關的法規推動至成熟的階段，因此在後續立法與執行的過程中，問題將比

較單純，而且大部份將在國內推動一個以上的回收聯盟，以減少被壟斷的風險。 

2.對於中、南歐洲國家，即使部分已經完成立法，但是由於現有的回收與再生系

統尚未正式的運作，因此未來在推動的過程以及作業細節上，將有三至五年的

「不穩定導入期」。  

3.東歐國家由於過去在電機電子物品的使用數量比較少，而且相關環保的基礎設

施尚未建立，因此短期之內尚較不容易建立配合指令的回收體系。  

2.3 業者因應 WEEE 所需注意的重點 

由於 WEEE 是一個「最低要求指令」(Minimization directive)，其原則上在指

令中只訂立出最低的規範，各國在立法的過程中可以依照其不同條件而訂立出特定

的要求，因此在最初的幾年將會造成一個落實面非常紛亂的狀況。因此，觀察歐盟

各個國家在施行 WEEE 的訴求時，必須要特別考慮文化面的不同，所可能造成其

訂立法律和落實工作的差異。業者在配合 WEEE 執行面和細節的方向上，依照各

個國家過去的歷史經驗、相關利益考量、以及對於法律執行文化層面之不同，而進

行實務上的因應。圖 2 為品牌業者配合 WEEE 相關的回收系統因應作業。  

因為 WEEE 的主要訴求是對於自有品牌的銷售廠商，因此業者首先必須考量

加入不同的回收體系所需要進行的各種相關作業，注意各個國家的執行系統及相關

可能的細節，包括作業系統的型態、立法的方式、收集的種類、計算以及分攤成本

的基本原則、參與作業系統的不同組織、以及其他的相關作業條件。並評估產品銷

售主要國家的其他運作資訊－公司產品銷往的國家、這些產品在這些國家中如何回

收(包括分類、收集系統、回收與再生程序)、市場佔有率(包括重量、價格、件數)

以及可能的歷史性廢棄物、需要申報與繳交保證費用和其他的相關費用計算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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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圖2 產品盟配合W

付費加入回收體系 •考量分攤「歷史性廢棄物」

公平性
•作業面大致公平
•在部份國家需加入不同複雜系統
•申報作業與保證金配合銷售量

Fre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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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 as you go
【有明確財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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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均負有達成法定回收率之責任

EEE回收之因應

•建立回收/再生/處理管道
•參與比較複雜的財務運作

•個別合約
•與業者聯合
•財務管理
•付費作業

長期(~5-10年)訴求
•易拆解/可回收

短期(~2-4年)訴求
•配合回收之標示

圖 2  產品盟配合 WEEE 回收之因應  

 

 

因此，電機電子產品業者在以自有品牌進入歐盟市場時，在經營策略上針對

WEEE 的要求，所需要考慮的重點包括：  

(1)希望加入目前的回收體系或者建立自有的系統。  

(2)希望分別追尋所有國家的個別作業系統，或者試圖找尋並加入橫跨各國的整

合性系統。  

(3)如何參與各個國家的作業程序之中，並且針對公司市場佔有率，評估對自己

最有效的作業程序。  

(4)公司目前的回收目標是否合乎指令中所要求的比率，而未來如何才能夠達成

最有效的回收比率。  

(5)打算如何保證能夠有效的掌握未來新的廢棄物。  

(6)對於歷史性的廢棄物是否需要掌握實際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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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使用產品生態化設計指令(EuP)的重點 
及影響分析 

3.1 EuP 指令的背景與架構 

由於大多數的電機電子物品均是長年(有些的年限可達十五年)使用的「用電」

產品，因此在其生命週期當中，有 50-80%的環境負荷是在使用階段的能源消耗。

而如果考量產品的生產條件，則更可以發現所有的環境負荷中有高達 80%以上是

在產品的設計階段就已經被決定了。舉例來說，在歐洲的辦公室與家庭電機電子物

品的能源消耗占了最終電力使用的 25%以上，而單單住家的照明即占了一般家庭

用電的 17%。因此，歐盟針對電機電子物品的能源消耗和生命週期當中的環境負

荷的考量而訂立了 EuP 指令，並且將在 2006 年 8 月公布施行。圖 3 為 EuP 指令的

架構與基本訴求。  

 

圖3 E

每年20萬單位以上產品

自我管制做法：
•生態數據盤查
•省能之設計
•生命週期考量

uP指令的架構與基本訴求

符合基本
標誌、標章

是

•一般性綠色設計要求(Annex I)
•特殊綠色設計要求(Annex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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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容性標準
•註冊組織認可方法
•EU官方公布相容標準
•說明實施方法
(提報技術文件)

圖 3  EuP 指令的架構與基本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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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P 指令的目的乃在於－「為能源使用產品，建立一個以能源效率為優先考量

的生態化設計要求架構，以確保這些產品在歐盟內部市場的自由移動」。因此其涵

蓋的範圍，包括任何在設計、生產及銷售過程中，使用各種能源的電子電器產品。

指令的基本精神是提供彈性、利於決策及自我管理的整體電機電子物品的能源效率

和環境衝擊降低的架構；不過，指令並未深入針對於不同的環境衝擊考量，要求優

先處理項目。  

目前，依照對環境衝擊的重要性，初步的考量是針對年銷售量二十萬個單位

以上的電機電子產品進行管制。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EuP 指令乃是在於其他兩個

指令之後的一個綜合性考量，因此其內容的基本要求除了考慮「生命週期思維」(life 

cycle thinking)之外，並且亦訴求於充分的考慮在歐盟各國推動多年的「整合性產

品政策」(Integrated Product Policy, IPP)之配合。  

3.2 EuP 指令的政策考量 

EuP 指令的政策考量，是希望能夠協助歐盟各國達到永續發展的理念。因此後

續轉化為各國法令的過程中，在作業面將要求儘量獲得歐盟成員之間的共識，而且

將本指令視為內部的管理工具，並希望能夠將產品的環境考量充份整合在各個國家

的財務及公共採購的政策之中。此外，本指令也說明了「能源供應的安全性」以及

配合京都議定書的相關推動工作，均是非常重要的政策考量方向。因為，歐盟認定

產品使用能源的環境化設計規定，將有利於歐盟整體能源供應市場穩定性、競爭性

及永續發展條件。  

EuP 指令亦提供了綠色設計的基本架構，因此整體上來說。指令訂立了相關產

品有關能源使用效率和生命週期考量的一般性原則，而並未詳細說明個別產品將來

開發和施行的具體方向。因此，這個指令的基本精神是趨向於「自我管理」的做法，

希望能夠具有彈性但卻不影響到整體政策的落實條件。  

3.3 EuP 指令的綠色設計要求 

對於電機物品應該採用的相關基本準則和作業條件，EuP 除了在主要條文

(Article 7 為主)中列出了基本的訴求外，其最主要的重點是在附件一(Annex I)說明

了對一般性電機電子產品的實施方法和環境考量面的作業重點。其一般規定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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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受到管制的產品，必須建立生態檔案(ecological profile)。因此除了考量其環

保基本條件外，必須包含了整個生命週期投入與產出的各種可量化數據。並且應該

特別留意所可能影響產品設計的重要因素。此外，生產者亦應該用生命週期的考量

去評估設計的方案，以獲得最佳的環境化設計技術並改善產品的環境績效。而在生

命週期考量的六個階段包括：原料取得、製造、包裝運輸及配送、裝備及維修、使

用、棄置。  

每個生命週期階段考量所要求的五個主要環境考量面向包括：原料、能源、

資源(如水)的消耗量、污染釋出(如導致噪音、震動、輻射、電磁場)、產生之廢棄

物、是否可循環使用 /回收再利用 /熱回收、空、水及土壤的污染釋出量。另外，整

體評估的時候，亦建議依照作業的需求考量下列十三項可以提供更佳產品設計的考

量陳述：產品的重量及體積、使用再生性資源、生命週期能源與資源消耗、是否使

用有害於人體健康 /環境的物質、正當使用及維修情況之消費材與其特性、再利用

與回收再用的容易度、利用使用過的零件、避免採用會妨礙回收再利用的技術方

法、延長產品的壽命、廢棄物及有害廢棄物產生量、對大氣層的污染物排放、對水

體的排放、對土壤的釋出等。  

另外，在附件二(Annex II)之中，亦列舉了針對特定產品的環境化設計之主要

實施方法。它的目的是能夠提供改進「標的產品」的某些特定環境考量面，包括降

低原料的使用、減少水資源的使用量，以及增加回收物質的使用等。而其所訂立的

方法必須達到重要的三個主要訴求：(1) 產品需要進行技術及經濟分析，並且考慮

環境、市場及產品的績效；(2) 環境化設計的標準可以參考歐盟其他的指令要求或

者環保標章的相關規定；(3) 原則上，環境化設計希望能夠對於生產者提供技術上

的幫助，不會成為業者特殊的負擔。  

3.4 配合 EuP 指令的因應 

如果深入分析 EuP 指令中對於未來符合相關條件的產品基本要求，將會發現

雖然指令中認定可以達成「符合性」的先決條件非常多，但是除了獲得 CE 標誌以

及歐盟環保標章之外，其他的相關的條件對於國外的進口廠商，只有兩個方向：(1) 

努力符合歐盟與成員國家的一些特殊規範；(2) 提供非常多的具體技術性資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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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於未來各國法規落實之後，其他國家所產品輸入歐盟地區時，可能比較容易

的符合方式是考量遵循 CE 標誌或環保標章的基本準則。  

對於不同的電機電子產品，未來達成符合 EuP 指令的要求條件，必須依照不

同的產品使用標的和生產、製造過程中間的特殊條件而加以調整。舉例來說，家庭

長期使用的電器物品如洗衣機等，因為主要的環境負荷是在使用階段的能源消耗。

因此，這類家電用品在使用階段的能源效率將是整體設計過程的最重要考量。而其

次則在於其回收的配合，包括使用比較容易回收的金屬材質等設計方式。另外，目

前逐漸取代舊有電視和電腦 CRT 銀幕的液晶顯示器 LCD，由於其在製造階段將消

耗較高的能源，而使用階段卻又有比較低的能源耗損。因此未來配合指令的要求，

其設計的重點將在於改善製造階段的能源使用。  

3.5 配合 WEEE 與 EuP 指令的綠色設計 

圖 4 為考量配合目前 WEEE 以及 EuP 兩個指令落實過程當中，綠色產品設計

的考量要點。基本上，配合 WEEE 指令的各個國家所建立其回收體系的相關設計

條件，重點集中在「為拆解而設計」(Design for Disassembly)，以及回收材料使用

和再生作業的需求。不過，考慮目前國際大廠在綠色設計的相關作業經驗中，所有

與回收條件有關的設計基本考量，都應該仍然與產品得功能性改良條件進行整合，

才能夠發揮比較合適的經濟效益。  

隨著綠色設計的發展，目前許多國際大廠在產品設計的作業過程中，已經逐

漸使用到各種量化指標的應用。而隨著 EuP 的要求，未來綠色產品的設計除了考

量各種節省能源設計技術的工具應用和指標的計算之外，生命週期評估的資料庫將

是未來電機電子產品綠色設計的非常重要基礎。雖然目前全世界大約有十多個可提

供生命週期計算的商業化資料庫與軟體，但是，發展本土性的生命週期資料庫，以

提供國內廠商在進行生態數據計算的資料，將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  

由於過去二、三十年來各種不同設計要求的進展，已經逐漸將優良產品的設

計推展到具有「永續性條件」的綠色產品要求。因此，未來整合所有各種對於安全、

衛生、環保、功能、新穎性要求的產品設計，將會「進化」至考量整體生命週期管

理(Life Cycle Management, LCM)的產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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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配合WEEE及EuP之綠色設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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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配合 WEEE 及 EuP 之綠色設計技術  
 

 

四、RoHS 重點及影響分析 

4.1 RoHS 的基本要求 

歐盟對於「危害物質限用指令」(RoHS)主要管制的近期目標，乃是在 2006 年

7 月 1 日以前限制六種化學物質(四項重金屬：Pb、Cd、Hg、Cr6+；兩項含溴防火

耐燃劑：PBB、PBDE)使用於電機電子產品。各國政府在指令的要求之下，需訂立

本國的法規以確立對限用物質的監督作業，並執行相關的查核措施和管理制度。「危

害物質限用指令」管理的最重要關鍵，乃在於這些「受管制物質」的來源是隨著生

產過程中的「供應鏈」體系而逐步匯集在產品之中，因此其管制作業必需要能夠配

合對供應鏈體系的管理，逐層地限制與查核這些化學物質的使用。  

由於 RoHS 是屬於一個調和性的指令(Harmonization Directive)，其目的是希望

在歐盟各個國家之間的電機電子物品受到管制趨於一致，並且一旦符合之後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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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地流通，因此各個國家落實法規的相關規範並不會有太大的變化空間。不過，

由於 RoHS 對於物品相關的檢測與查核並沒有深入的規定，因此未來對於查驗是否

符合指令與各國法規的相關要求之作業方法，將會是業者遭遇比較困擾的問題。短

期之內，OEM/ODM 廠商所必須要注意的符合要件及作業方式，將是遵循各大型的

國際公司或者品牌大廠對於達成限用物質相關檢測以及驗證的作業規範。  

目前除了歐盟各國之外，日本及美國的許多國際知名品牌廠商在過去兩年之

內，亦積極對其產品所含具有「可疑性」化學物質進行了清查與盤點作業，亦對供

應商要求頗為廣泛的化學品登錄作業。因此，「危害物質限用指令」的管制已經衍

生許多除了 RoHS 管制物質以外，其他化學品與物料管理的規定。未來所接踵而來

的將是持續對電機電子物品使用的化學物質綿延不斷登錄、替代、檢測及查驗作

業，所可能衍生的管制要求將延續十年以上。  

4.2 符合 RoHS 材料與元件的技術切換 
對於限用特定化學物質於產品中的最典型因應做法，乃是在技術上對於標的

化學物質和元件找尋其替代的材料，圖 5 將目前 RoHS 管制物質的替代技術與考量

條件，做一綜合整理。而目前重點管制項目中受影響範圍最大的物質乃是「無鉛焊

錫」的運用。替代材料選用上最大的問題在於市面上之電機電子產品中使用中的每

一元件，都是經過長期研發與應用過程，並已經累積及建立了對於其功能與品質的

相關標準。因此禁用之後所取代的物質所面臨的基礎問題，即是對於功能與品質所

可能產生影響範圍的「可靠度」之不確定性；尤其是產業界普遍對於新材料的相關

數據尚未建立完成之前，替代產品長期穩定性的風險將大為增加。因此，材質替代

所衍生的製程與設備的必要改良，甚至其影響功能與品質的可靠度，而必須進行許

多相關驗證的作業，均是業者在整體因應執行過程中，必須不斷嘗試與改善的繁雜

任務與成本負擔。  

另外，綠色供應鏈管理相關技術的核心任務，是如何對於供應商所有提供的

物料及資訊加以確認，主要的作業重點包括進料檢驗、製程驗證及生產管理。而依

照目前國內企業已經執行的管理經驗，建議一般公司仍然應該在技術上篩選風險

大，以及比較可能含有禁限用物質或者由落後工業地區進口的元件，予以特殊的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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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與驗證；並且持續讓所有供應商了解其供應元件與材料存在著「隨時可能被檢測」

的壓力下，以協助確保運作系統的落實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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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RoHS 限用物質之替代技術及考量條件  

 

4.3 RoHS 帶動綠色供應鏈成本及競爭力之影響 

2006 年 7 月 1 日的時間切點，對於國內電機電子產業的壓力極為明確。而以

國際大廠應用綠色供應鏈達成符合 RoHS 指令的作業經驗而言，要完成所有的管理

工作並對於最終成品達到確認的條件，在時間上將是非常緊迫的。圖 6 顯示了綠色

供應鏈成本效應所產生的後續長遠影響。如果依據 RoHS 限用要求和管制化學物質

項目複雜度以及管理與查驗要求的增加，不論在綠色供應鏈的客戶端或是供應端的

廠商，其因為管理、驗證、替換、檢測等各項工作的投入成本將受到這些複雜的要

求而逐步疊高。長期下去，不但供應商需投入愈來愈多的資源，亦將使得客戶端在

更換合約對象時所需要的成本障礙大幅地成長。因此，為了因應管制要件以及對於

「不符合供應商」的風險管控，系統廠商勢必將元件採購類別及供應商之數目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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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特別是刪除具有疑慮的供應商，並將可靠度高的廠商列為優先採購名單。因此，

綠色供應鏈系統的推動，在接下去的兩、三年之內，將以「綠色可靠度」來篩選供

應商，因而造成一股競爭的風潮。  

 

圖6 RoHS衍生的供應鏈成本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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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對「不符合供應商」的風險管控，系統廠商勢必：
•將元件採購類別及供應商之數目縮減
•刪除具有疑慮的供應商
•將可靠度高的廠商列為優先採購名單

 
圖 6  RoHS 衍生的供應鏈成本效應  

 

五、綠色供應鏈的具體推行策略 

欲達成符合 RoHS 要求之整體上、下游業者最基本的作業方式乃是建立「綠色

供應鏈」的管理體系。基本上，各級廠商可以將所有「綠色管制數據與要件」，包

括與「綠色材料、元件、模組、產品」有關的資訊申報系統、採樣分析作業、管理

驗證系統及稽核作業等，逐步搭建於企業現有的管理作業平台，以方便對於產品整

體性「綠色數據」的掌握和管理。  

5.1 綠色供應鏈的管理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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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是綠色供應鏈管理作業體系的架構示意圖。綠色供應鏈的主要目的乃是

針對上游供應商之材料和元件，經過公司生產的程序而將產品交付給下游客戶的過

程中，對於所規定的管制禁用成分或是特定條件均能夠予以有效的管理。整體管制

作業的基礎，乃是結合公司現有的物料管理系統、資訊管理系統以及製程作業系

統，將所有「綠色要求」的條件納入作業過程。然後，透過對管理制度、生產流程、

技術規格的認證與驗證作業，以及對元件和產品的檢測分析，來確保整體供應鏈符

合最終客戶認定的「合格要件」或「允收標準」。  

 

圖7 綠色供應鏈之管理體系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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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綠色供應鏈之管理體系概念  

 
 

因此，一個企業在建立綠色供應鏈初期所要考量的重點包括：  

1.公司投入之資源與所有技術項目之實施優先次序。  

2.技術性的基本要求與同業及競爭對手之比較。  

3.將客戶之規格轉換為公司之要求規格以及提出更細的規範。  

4.產品轉換之程序與比例，以及備料的運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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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產品與製程轉換之時程管理。  

6.管理工作之作業層次，包括保證書、表單、數據等作業之優先次序。  

系統廠商亦可以藉此時機一併建立一個具有完整性的「文件化」管理系統，

內容可以包括供應商管理作業手冊、元件 /材料檢測規範、材料更換通知…等等。

而目前許多國際品牌大廠通常會針對管制項目和特殊的訴求提出具體的「要求事

項」，並且伴隨規定要求供應商提供許多配合的作業項目，其內容大致包括：聲明

書或保證書、填報規定表格、提供測試報告以及管理系統配合事項…等等。公司首

先必須仔細評估所有要求項目的「合理性」和「可執行性」，並進行技術性的協商，

才將其納入對其上游廠商的作業需求之中，以免衍生不必要的後續作業困擾。。  

5.2 綠色供應鏈的執行架構 

圖 8 依照過去兩年經濟部工業局所推行的綠色供應鏈輔導作業，整理了一個

企業配合上述架構所需要執行「綠色供應鏈」之作業流程與工作要項。在供應鏈各

環節的所有廠商配合系統的主要作業，可以分成下列三大主軸：  

1.作業管理－主要乃是整合與協調現有與材料和元件供應商及環境管理的作業事

項，除了由下游客戶端逐層要求上游供應商配合進行相關的管理規定，從 BOM

表的統合到 ISO14001 系統的銜接等等，亦可以涵蓋對於「綠色材料與元件」的

驗證(系統面的確認)以及檢測分析(成果面的查核)。  

2.替代技術的選用－限用物質的替代作業，往往涉及非常深入的技術問題，供應

鏈的各階廠商除了在技術上必須逐一確認替代材料的選用和相關的可信賴程度

以外，往往也必須注意到衍生的設備改變甚至製程可能受到的其他環保相關管

制要求，同時亦需要配合產品的品管規範，進行特殊的檢測作業和調整措施。  

3.資訊管理－整體供應鏈各級廠商符合性資訊的掌控，是最下游「品牌產品」進

行管理的關鍵條件，因此其所有相關表格內容的一致性以及申報作業的協調

性，也是增強管理系統的關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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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綠色供應鏈之系統建立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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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綠色供應鏈之系統建立流程  
 

 

六、綠色供應鏈的推動與查驗 

在經濟部於今  (2005) 年五月起積極發動全國性的「RoHS 服務團」，以及過

去幾個月以來全力的宣導和推廣作業之後，國內的電機電子產業系統廠商大多已經

能夠充分了解歐盟 RoHS 指令的重要性和配合的作業重點；並且已經陸續落實了一

些資訊收集、替代技術運用以及管理制度建立的工作。以下再針對在時效內達成

RoHS 訴求的關鍵作業方式，加以說明。  

6.1 綠色供應鏈的問題關鍵—中小企業 

面對 RoHS 的訴求雖然非常簡單，在 2006 年 7 月 1 日的期限內達成限用六項

物質的要求。但是其展開對應的綠色供應鏈工作範疇卻是非常複雜，而且極不容易

確認整個系統所達成的程度。主要乃是因為大多數的電機電子產品，由最終的系統

廠商往上游對各階段供應商的要求和管理過程中，隨著供應鏈向上擴展而所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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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階廠商家數往往成指數成長；而愈是上游的供應商愈是在資訊和技術能力比較

不足的中小企業。因此，品牌及系統廠商在執行綠色供應鏈的落實工作上，所面臨

的最大挑戰在於如何以「風險管控」的概念，參考最新的管理、檢測、技術資訊動

態等，並且用系統化的方法將綠色供應鏈所有可能的「漏洞」加以補強。因為，對

於最終產品的系統廠商而言，一旦任何一個環節出現了漏洞，都將可能造成整體系

統的崩潰，使得最終的產品被打入「不合乎 RoHS 規範」的標籤，而造成極大的商

譽損失和訂單流失。  

圖 9 顯示了綠色供應鏈管理問題的複雜性，由於從一階、二階到三階甚至更

上游的供應商，其數目擴散以及管制程度的縱深將大幅增加，往往使得系統廠商不

易全面掌握綠色供應鏈所有相關資訊以及可能發生問題的「焦點」。如果再加上目

前許多國際大廠在考量未來可能推行的「整合性產品政策」訴求，會將各類與將「清

潔生產」有關的要求納入綠色供應鏈的基本規範之中，並對於製程中使用的其他物

料，亦進行特定之禁用或限用管制，這都將使得管理和查驗工作變成非常的複雜，

而且其細部的作業條件則並不是透過簡單的表單或是供應商的申報資料就可能掌

控的。  

 

圖9 綠色供應鏈管理問題之複雜性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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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綠色供應鏈管理問題之複雜性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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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合於 RoHS 管制條件的檢測技術架構 
對於 RoHS 所限用物質的檢測方法，目前國際電工委員會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 IEC)其下所設環境議題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al Aspects , ACEA)成立的「RoHS 檢測方法」專門工作組，已經訂

立了電子技術產品中限用物質測定步驟。圖 10 為目前 IEC 所提出對於 RoHS 管制

項目基本測試方法的架構。  

基本上，IEC 建議對於材料或元件的測試，可區分為篩選測試和詳細檢測分析

兩大類別。其中，IEC 所建議使用的篩選檢測設備是 X-射線螢光分析儀，其基本

上大致有兩種不同的類型：能量分散式 X-射線螢光分析儀(EDXRF)或波長分散式

X-射線螢光分析儀(WDXRF)。樣品篩選測試的基本條件是將材料、元件或產品儘

量取得具有「代表性」的樣品，其可以不經任何準備步驟直接以 X-射線螢光分析

儀做非破壞性檢測；對於比較複雜的樣品亦可經過機械研磨以及前處理之後，再以

XRF 定性樣品中是否含 RoHS 的限用物質。通常市面上所販售的 XRF 儀器都可以

達到 IEC 所規範的篩選濃度標準：溴、鉻、汞、鉛等濃度是否超過 750 ppm，鎘是

否超過 75 ppm；這個篩選測試的條件是考量在配合檢測的誤差之下，剛好可以針

對 RoHS 所要求的 1,000ppm 以及 100ppm 的條件，得到一個大致的符合性判定。  

對於篩選測試超過限度的材料和元件，則將其列為可能不合乎 RoHS 管制者，

而必須要執行進一步的詳細分析。其所使用的儀器設備和前處理技巧的難度並不

高，目前國內許多的代檢驗機構已具有足夠的能力執行必要的分析。不過，由於詳

細分析的目的往往是對於已經產生爭議的材料和元件，需要進行比較具有「可信賴

度的」的判讀。因此，應該可以將這些比較具有專業性的分析委託給「代檢測機構」

來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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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RoHS測試基本架構(IEC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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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RoHS 測試基本架構(ICE 草案) 

 
 

6.3 合於 RoHS 管制條件的「順向」查驗流程 
由於目前國際的共識性認證和驗證系統尚未建立，因此以管理系統符合新的

驗證作業上，一般電機電子廠商就僅能夠依照客戶現有的要求而進行各種管理面、

文件面及作業面的配合。但是在產品、元件及材料符合 RoHS 規範的系統化檢測作

業上，個別廠商若能夠採取合理的查驗系統，將可以大幅降低可能發生「漏洞」的

機率。  

圖 11 乃以系統廠商為例，說明以供應鏈的作業架構，配合符合 RoHS 的「順

向」查驗流程，其管制及查驗作業是順著物料及元件逐步向下流匯集組裝的過程。

首先，對於供應商所提供的材料和元件，中心系統廠商必須研判其是否具有可能受

到 RoHS 管制(含六項限用物質)的疑慮－因此，公司一定要具備有一個完整並且可

以隨時配合技術和供應商資料更新的「綠色供應元件與材料資料庫」，其內容至少

需要包括元件與材料的特性、可能疑慮的名單、國內現有可參考管制的資料、其他

可提供查驗的資料來源等等。對於有 RoHS 管制疑慮之材料與元件，應該要求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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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提出替代物質之管理資訊，以及證明其不含有可能疑慮物質的資訊。系統廠商則

可以依照這些資訊來研判其是否要進行篩選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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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符合 RoHS 的順向查驗流程  
 

 

篩選測試的作業可利用 IEC 建議的 X-射線螢光分析儀 (XRF)，並參考配合

RoHS 管制的基礎範圍(100 至 1,000ppm)進行查核。如果元件或材料未能夠通過篩

選測試，則可以將其提送已經簽訂合約的檢測機構，進行精密與完整的檢測，並可

獲得具有完整 QA/QC 配合的測試報告。進一步詳細分析亦未能夠通過的物件，基

本上可以將其列為「不合格品」；而即使在後續的檢測作業中通過的物件，亦可以

參考之前所執行的篩選測試條件，進行技術性的比對，並且將其差異的原因納入公

司的資料庫中，而當成未來查驗的重點。  

6.4 合於 RoHS 管制條件的「逆向」查驗流程 
對於出貨前符合 RoHS 條件之查驗，系統廠商最基本的思考重點有兩項：(1) 產

品出貨之後客戶或國外海關之最快速及最可能的查驗方式為何？ (2) 如何以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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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進行因應的作業？圖 12 是配合產品出貨的逆向查驗流程，其考量方向是由出

貨作業逐步倒推至上游。首先可以進行產品的大部拆解，以針對可能露出的主要元

件進行查驗，並參考企業「綠色供應元件與材料資料庫」的資料，對於較可能被質

疑的重點元件和材料進行全面性的篩選測試。對於未能夠通過的元件則可以進行深

入層次的拆解，甚至可以分解到最基本的微小材質(例如很小的銲接點)，以進行定

量性的篩選測試。對於未能夠通過的元件和材料，則可以將其送交合約實驗室執行

詳細的採樣分析，獲得進一步可供後續研判和管理的可靠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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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論與建議 

歐盟電機電子環保指令對內相關產業造成的衝擊已經很明確地浮現，國內各

級的供應商在最近半年以來莫不忙於因應客戶要求的表格填報、資訊提供以及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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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製程切換的相關要求。但是在目前各國法規與國際大廠步調不齊與作業紛亂的環

境之中，如何能夠了解最有效率的途徑，並且避免盲目的作業方式和錯誤的投資，

是必須掌握的策略和措施。  

針對「廢電機電子物品指令(WEEE)」，目前歐洲各個國家雖然在推行原則的

差異不大，但是在落實面的步調則非常不一致。目前初步估計，歐洲各個國家回收

體系建立完成之後，將對相關電機電子物品「品牌廠商」的成本增加 3%至 5％。

不過，我國廠商如果有效的加入合理的回收體系，對於競爭性上應該不至於受到「技

術性貿易障礙」。而配合各國不同的回收體系的多樣性，台灣廠商出口自有品牌電

機電子產品到歐盟的廠商，應該要儘快聯繫並參與各國的生產者業者責任管道、掌

握自己的銷售量、了解是否需要在近期內提供財務保証的相關運作、注意所需要分

攤「歷史性廢棄物」的責任，以及配合對於目前十大類別廢棄物在整個系統中付費

的條件。同時應該充分了解，由於各個國家的回收系統以及收費運作體系仍然在整

合的過程之中，未來五年之內所有國家的回收廠商和運作方式將處於動態變化中。

因此，在配合個國家的回收作業過程，應該隨時檢視合約廠商的運作條件以及與不

同國家的回收體系整合的可能性，以期望能夠達到節省費用的經濟規模。  

對於「危害物質限用指令(RoHS)」的管制，世界級的大公司均能夠承諾達到

此一要求。因此國內廠商應該立即在技術面與成本面評估相關製程切入所需要的各

種支援。對於 RoHS 的技術性輔導機制，在台灣的中小企業應該特別注意到切換時

程的訂立。可以充分運用經濟部目前所推動的「RoHS 服務團」的各種資源，特別

是利用中心、衛星工廠體系所進行的輔導措施以及符合綠色供應鏈的查驗作業系

統，並善用輔導單位已建立之各種技術工具。而除了由政府輔導之外，亦可以充分

利用合作的國外大廠所提供的技術支援，並且亦應該瞭解其相關的訊息與允收標準

的可能調整，以便納入長期後續合作的考量。  

「能源使用產品生態化設計指令(EuP)」的落實背景條件，需要考量歐洲各主

要國家對於京都議定書 2008 年的壓力條件下，大約在 2006 年會對於節省能源相

關的法令之落實有更進一步的要求。國內廠商應該特別注意節省能源相關指令所需

要的技術內容，特別是廠商能夠提供生命週期評估過程中間的一些基本資訊。因

此，對於整個供應鏈生命週期過程中間各個不同階段的生產過程中的數據指標，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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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及早準備。而依照目前 EuP 指令對於綠色設計的各種要求條件來看，國內廠商

所需要符合的各種作業方式將是非常複雜，比較簡便的方式，是查驗公司現有產品

是否符合 CE 標誌或歐盟環保標章所對應的規範；並且由現在就開始逐步地導入綠

色設計的作業，才能夠以最淺顯的方式達到指定的基本要求。  

此外，由於這些環保指令造成各個國家在作業面紛亂的情況，使得歐盟在檢

討整體管制策略的過程中，重新提出「整合性產品政策」(Integrated Product Policy; 

IPP)的未來長期作業方向，其希望建立一個「架構性」的政策，來提供未來持續推

行各個不同指令，或其落實相關作法的基本準則。因此，整合性產品政策將成為未

來所有相關指令的「指導綱要」。而所有的廠商，在面對各種不同指令、法規、作

業要求的紛亂系統時，最根本的作法是建立自己公司生命週期管理制度(LCM)，也

就是將現有的各種不同環保與安全衛生管理作業的軟體整合，以有效地因應產品的

各種成分特性要求和不同的環保壓力，並執行一個綜合性的資訊與技術平台來將各

種因應措施予以合理化地落實，以期望能夠「永續」地配合全球不斷衍生對於「綠

色產品」的訴求。  

歐盟對於各種電子物品環保性要求的不同指令以及後續的落實方案，對於國

內的電機電子產品代工廠商，將是一個壓力但也同時是未來業務上的轉機。因為，

任何對於產品環保、回收、成份等條件的各種要求，如果上游製造商能夠從管理面、

技術面、驗證面配合下游的廠商，將使得供應鏈上、下游廠商之間的結合更為緊密。

因此，有良好的策略配合之下，歐盟的環保相關指令將使得有規劃及準備的廠商，

獲得長期的「綠色」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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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產業整合 RoHS 指令相關規範於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之輔導實務介紹 

湯奕華*、林忠逸** 

 

摘    要 

歐盟為減低廢電機電子產品環境衝擊而公告的「電機電子設備限用有害物質

指令(簡稱 RoHS)」指令施行在即，廠商須確保出貨產品符合 RoHS 指令中對限用

物質的規範，方能進入歐盟市場。而 RoHS 指令不僅直接影響輸歐電子相關產業，

也間接啟動了國際大廠自訂綠色採購規範的風潮，故現階段電子相關產業已面臨空

前的挑戰與壓力，相對的也面對了產業升級與提升競爭力的大好機會。  

本文係依據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簡稱產基會)執行經濟部工業局「93

年度清潔生產推動輔導計畫」之輔導成果，分別就管理面與技術面，提供電子產業

對應 ISO 14001：2004 改版之注意事項，協助相關產業在環境管理系統改版的過程

中，有效鑑別 RoHS 指令及相關規範之要求，制定合宜的管制程序與環境管理方

案，以實踐管理系統「污染預防、持續改善以及適法性」的精神。  

【關鍵字】RoHS、環境管理系統、產品環保特性要求、綠色管理系統、綠色供應

鏈、清潔生產  

*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資深經理  

**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工程師  

一、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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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01 國際標準自 1996 年發布至今，國內在工業局等政府單位的積極推

動下，產業建制環境管理系統已展現具體之績效。其中，以外銷為導向之電子產業，

或基於本身管理的需求或客戶的要求，其建制 ISO 14001 之比例居產業之冠。經過

多年的推展，ISO 組織已涵納各方的經驗與意見，於 2004 年 11 月 15 日正式公告

ISO 14001：2004 國際標準版。修訂後的 ISO 14001：2004 標準有更清楚的釋義，

且與 ISO 9001:2000 更為相容，並擴大了鑑別環境考面的範圍，希望協助組織追求

環保、社會及經濟面的永續發展。ISO 14001 改版的過渡時限訂為 18 個月。換言

之，取得 ISO 14001：1996 版證書者，須於 2006 年 6 月底前，完成新版標準的轉

換。  

近年來，歐盟採用延伸生產者責任之管制原則，以減少廢電機電子產品的數

量，同時藉由限制危害物質使用的措施，降低相關產品對環境的危害。故歐盟即將

實施 WEEE（廢電機電子設備指令，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RoHS（電機電子設備限用有害物質指令，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指令。前述指令不僅

管控產品進入歐盟市場，其影響也已擴及全球國際大廠，如 SONY、IBM、NEC、

HP 等，紛紛制定所屬之綠色採購規範。因此，電子相關產品之管理，已由過去的

安規、可靠性及電磁相容性規範，擴大至環保要求，而有關產品回收率的規範、有

害物質的管理、產品環境化設計，乃至 Eco-Profile 的建置等，都將與電子產業的

競爭力息息相關。   

我國電子產業的結構非常完整，串聯成緊密的供應鏈，2003 年輸往歐洲市場

的電子電機產品之產值就超過 3,000 億元新台幣，然而，約有 2,400 億元的年產值

將受到歐盟環保指令的衝擊，此外又有 ISO 14001（EMS）改版的時程表。因此，

本文期就管理面的角度，提供電機電子產業於 EMS 改版之參考與注意事項；並就

技術面提供因應 RoHS 指令的環境管理方案參考例。以協助相關產業在 EMS 的更

新與改版過程中，有效鑑別 RoHS 指令及相關規範之要求，制定相關管制程序與環

境管理方案，以實踐管理系統「污染預防、持續改善以及適法性」的精神。  

二、因應 RoHS 指令與推動 ISO 14001 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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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重點分析 

繼 RoHS 指令之後，國際品牌大廠陸續制訂企業自身之綠色管理規範，要求供

應商在交貨時須提出限用有害物質之不使用證明或相關切結書，形成所謂綠色採購

規範。國內電子廠商普遍為 OEM/ODM 之生產型態，故在貿易過程中常面臨眾多

客戶各自提出產品環保要求之情形，而衍生許多管理與因應的困擾，並增加許多人

事、檢測成本。  

針對上述事項，建議電子廠商應以系統化之管理作為對應，特別應把握 EMS

改版的時機，將有關 RoHS 等歐盟指令及客戶之採購規範風險整合融入 EMS 中，

增加管理程序以控制風險的發生。以下彙整、分析電子業因應 RoHS 相關指令之問

題點與需求，及 EMS 改版之參考與注意事項，以利後續就管理面、技術面提出改

善方案。  

2.1 電子業界因應 RoHS 指令之問題、需求及現況說明 

RoHS 指令係管制電機電子產品中，使用鉛、鎘、六價鉻、汞，及多溴聯苯(PBBs)

及多溴苯乙醚（PBDEs）溴化耐燃劑等 6 類環境禁限用物質，但於國際大廠自訂的

規範中，常再納入石綿、放射性物質等致畸胎性物質，或是 PVC、多氯聯苯等有

機化合物之規範，造成業者因應之困擾。茲研析、彙整電子業因應 RoHS 相關指令

之需求及現況說明。  

1.RoHS 指令更新資訊及歐盟各國立法進度：因 RoHS 指令將轉換成 25 個會員國

之立法資訊，故受限於使用語文及管道而不易取得相關。目前，經濟部已成立

「RoHS 服務團」，可提供業者相關資訊與諮詢服務。

http://portal.nccp.org.tw/new/index.php 

2.可依循的採(取)樣方式、可信賴之檢測方法，以及如何判讀檢測報告的正確性：

由於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遲未公

告複合性基質(Matrix)中各類型環境禁限用物質之取樣標準及測試方法，以致第

三公正實驗機構之檢測數據無實際代表性，供應商提出之檢測報告難以有效判

讀。  

3.如何有效更新相關環保規範及客戶綠色採購要求：現階段國內廠商普遍面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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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客戶提出產品環保之要求，而相關規範或採購要求改版時，客戶賦予廠商準

備之時間十分有限，故常常發生措手不及的窘境。建議，廠商應將相關管理作

業融入 EMS 中，儘量應用工具管理。目前，工業局已委託產基會開發「禁限用

物質管理軟體工具」可供廠商免費下載使用。http://proj.moeaidb.gov.tw/cpnet/ 

4.如何克服電子構裝製程採用無鉛物料替代技術所衍生之長期可靠度問題該：就

產基會輔導發現，電子產品組裝及電鍍製程所大量使用之錫鉛鍍材或銲料為環

境禁限用物料替代技術之主要問題點。雖然 PCBA 業界已於 1、2 年前即致力於

提升製程無鉛化後產品之良率，但由於產品模組複雜，致可靠度測試規劃作業

繁雜，多數廠商缺乏資訊管道或技術能力，尚無法克服相關瓶頸。  

5.如何做好供應商的管理及入料檢驗，如何使相關管理與檢測落實而有效：目前，

經濟部 RoHS 服務團，積極協助中心大廠建構綠色供應鏈，而市場上也有發展

成熟的供應鏈管理資訊平台及相關檢測設備，預期將可有效協助電子業界進行

綠色檢測及品管作業。  

6.如何有效管理上游供應商與下游客戶之相關資料與綠色規範，降低所衍生之營

運負擔：對廠商而言，在面對供應商所提供的材料組成資料，以及不同客戶之

採購規範、除外條款時，皆需耗費大量人力及精神來制備報告表格，並驗證物

料總清單(Item Master)所列的每個零組件是否符合客戶環保要求，由於相關文件

資訊有相當之時效性及迫切性，因此，常造成廠商困擾，且所費成本不貲。  

2.2 ISO 14001 改版之參考與注意事項 

1.管理範圍：管理的範圍已由「活動、產品或服務」，擴充為「活動、產品及服

務」。  

2.條文架構：僅調整原第 4.3.4 節（環境管理方案）併入第 4.3.3 節（目標、標的

及方案），並將原第 4.5.1 節（監督與量測）分割成第 4.5.1 節（監督與量測）

與第 4.5.2 節（符合性評估）。條文架構的調整，基本上可導引廠商將管理系統

的要求事項做更有系統的串聯，如目標、標的方案之呼應更為緊密，另外也使

EMS 與 QMS 更易整合。  

3.名詞和用語：專有名詞總數由 13 個增加為 20 個，少部份為新增或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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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字力求簡單、容易了解及一致性。  

4.系統整合導向：為協助組織方便整合 ISO 9001：2000，系統性相關項目如「能

力、訓練及認知」、「溝通」、「文件化」、「文件管制」、「管理審查」等，

幾乎依照 ISO 9001：2000 之相關條文進行改寫。因此，改版後之 ISO 14001 更

方便與 ISO 9001 整合。  

三、整合 RoHS 指令相關規範於 EMS 之建議 

ISO 14001 標準是基於 PDCA 精神所運作的管理架構，用來管理組織所提供產

品、活動及服務對環境的影響。RoHS 指令對有害物質的管理，正是 EMS 為降低

產品對環境影響的主要作法之一。故有關 RoHS 指令的相關要求，均可透過 PDCA

各階段的補強，整合於 EMS 之中。以下針對電子相關產業於進行 ISO 14001 改版

之際，有效整合因應 RoHS 指令之相關管理措施之建議。  

3.1 檢討先期審查的完整性 

近年來，國際間自有品牌大廠已逐漸關切供貨產品之服務面，並逐漸將環保

性要求加入產品供應品質、交期與服務之理念中。而國內廠商在鑑別環境考量面

時，習慣僅以「製程活動」為主要考量範圍，由於新版 ISO 14001 的管理範圍已擴

大，且電子相關產業在面對 RoHS 及大廠綠色採購規範時，常會被要求提供不使用

禁限用物質之證明、檢測報告或相關保證書、切結書等。  

故建議廠商可重新檢討管理系統先期審查的完整性，加強「服務面」的環境

考量面鑑別作業。包括：供應商評鑑管理、產品拆解與環境化設計、相關國際規範

/採購規格、採購進料、檢驗入庫、生產製造、包裝出貨、運輸銷售、行銷與回收

管道等，務求其完整性。另外，藉由鑑別 RoHS 指令相關之製程要求、產品標準，

以及保證承諾書等項目，可有效區分「客戶的明確要求」或「單純的問卷調查」，

並將「客戶(售貨地區) 產品環保要求」列入管理。  

3.2 整合 EMS 和 QMS(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以建制綠色

管理系統 

為符合國際間產品環保特性要求，越來越多大型電子相關業者，已於產品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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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接單、生產、出貨等品管流程中，有效整合 EMS 和 QMS 管理系統，建制以

符合 RoHS 相關指令為主軸之綠色管理系統(Green Product Management System, 

GPMS)，以確保產品之市場和競爭力。  

由於 ISO 9001 之「7.2.1 產品有關要求之決定」章節，已將顧客之交貨與交貨

後活動之相關要求納入規範，故建議廠商於整合 EMS 和 QMS 管理系統過程中，

可配合前述完整的 EMS 先期審查結論，以 RoHS 符合性的議題為主軸建立綠色管

理系統。  

後續，為落實管理方案執行成效，可藉由 PDCA 運作邏輯，將產品環境禁限

用物質管制理念納入公司 EMS 與 QMS 架構中，以持續的執行環境禁限用物質減

量管制方案。其中，規劃面可依 EMS 既有的產品政策、法令與客戶鑑別、與管理

審查等程序；而執行面則可參考 QMS 之產品製程管理、變更管理、不符合矯正預

防與稽核等作業管制，並於推動相關整合作業的同時，逐步建立資訊管理平台及產

品環保資料庫，以即時且正確的提供客戶所需之產品環保資訊。  

3.3 建立綠色供應鏈 

綠色供應鏈 (Green Supply Chain, GSC)，主要是將中心工廠上下游成員間資

源、資訊做整合，並有效鑑別顧客的環保需求，使供應端到顧客端流程中的材料、

產品、資訊能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環境效益，其工作重點在於建制危害物質

管制程序工作。建立綠色供應鏈是最有效且最徹底因應 RoHS 指令的方法，且可成

為整合 EMS/QMS 管理系統之一環。(如小規模或屬上游之物料供應商，建議可先

建立本身的綠色物料管理機制，以自主查驗本身物料之符合性)。一般而言，相關

管制程序包含「環境危害物質調查」、「管制流程建制」及「供應商簽署 /稽核」

等三階段。簡介如下：  

1.環境危害物質調查階段：藉由盤查作業，協助廠商彙整 RoHS 指令相關規範及

客戶之綠色採購要求，彙編環境禁限用物質調查表，透過採購部門要求供應商

回填。而為有效確保產品中不含環境危害物，建議所有週邊供應商需於下列時

期至少進行一次全盤檢測並繳交完整檢測報告，再依規範要求、廠商行業別特

性，及管制趨勢，定期檢測某些特定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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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批量產交貨材料時。  

• 製程或製造地變更後之首批量產交貨材料時。  

• 材料或供應商變更後之首批量產交貨材料時。  

2.管制流程建制階段：藉由與供應商之溝通、訓練作業，建立管制流程。現今國

內多數電子廠商擬將本階段之管理作業與廠內資源管理規劃(EPR)，或產品資料

管理(PDM)系統加以整合，使其能在吻合企業管理文化前提下，有效運作。值得

一提的是，部份廠商為確保供應商供貨部件不含環境禁限用物質，已參考歐盟

各會員國海關對電子電機產品所採用之進貨檢測方式，購買能量散射式 X 光螢

光分析設備 EDXRF(Energy Dispersive X ray Floursencemeter)進行快速進料檢驗

(IQC)或出貨檢測(VQA)等綠色品管作業。  

3.供應商簽署 /稽核階段：除前敘之首批量產交貨材料或製造地變更後首批量產交

貨材料等狀況外，供應商必須依循中心廠 IQC 部門所制之測試抽樣頻率及抽樣

水準，針對列管之環境禁限用物質進行檢測，並提供破壞性檢測報告(Test 

Report，簡稱 TR)。對於供貨產品環境禁限用物質濃度超出中心廠管制標準(簡

稱超規)之供應商，則需要求其導入物料替代等清潔生產技術，限期進行改善。 

四、因應 RoHS 指令之管理方案參考例 

不論是為了因應 RoHS 指令，或追求 ISO 14001 的持續改善，企業都應積極導

入清潔生產的理念與技術，有效鑑別 RoHS 指令及相關規範之符合度，據以制定環

境管理之目標、標的、方案及相關管制程序。以下茲列舉電子相關產業推動與 RoHS

指令相關之環境管理方案，並條列其衍生之環境與經濟效益，以提供業者於技術面

之參考。  

4.1 活動面之改善案例 

案例 1：錫鉛熱噴錫製程改善方案  

1.方案說明  

原 於 PCB 製 程 板 塗 佈 綠 漆 後 ， 以 噴 錫 模 式 於 裸 銅 板 面 噴 上 錫 鉛

(Sn/Pb=63/37)，使之具有良好的焊錫性，唯因應 RoHS 指令之規範，須以無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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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處理製程，取代錫鉛熱噴錫製程，以避免影響商機。  

2.改善措施  

(1)導入溼式浸鍍錫製程於 PCB 後段表面處理，替代既有之噴錫製程。  

(2)於鍍浴中添加絡合劑(硫尿及其衍生物)改變電動勢，利用錯合之方式降低亞銅

離子之還原電位，使之低於亞錫之還原電位，進而使錫置換於銅面上。  

(3)本項製程改善之定量化規格技術指標為：  

(a)錫層沈積速率大於 1m/10min；(b)表面無錫鬚產生；(c)焊性符合 IPC-S804 規

範。  

 
       

        

 

 

 

 

 圖 1  既有 HASL(噴錫) Finishing 製程圖示       圖 2  垂直浸鍍純錫線圖示  

 

表 1  案例 1 方案績效量化分析  

‧環境危害含鉛物料減量：2,405 公斤 /年  
能 /資源  ‧廢水處理藥劑減量：16,500 公斤 /年  

‧槽液保溫用電減少 8%，用電減量 17,280 度 /年  
‧節省用電之CO 減量達 11,405 公斤 /年  CO 22

‧有害事業廢棄物(電鍍污泥)減量 264 公斤 /年  
環境  

‧廢水減量 82,500 噸 /年  

經濟  
‧節省廢棄物處理成本 0.3 萬元 /年  
‧節省廢水處理費用 41.25 萬元 /年  
‧節省電費 4.5 萬元 /年  

效
益 

其它  ‧確保產品訂單與競爭力  

投資設備  ‧設備成本 500 萬元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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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維護  ‧操作費用增加 30 萬元 /年  

案例 2：PVC 套管材質替代及熱收縮製程改善  

1.方案說明  

(1)由於 Dell、Apple、Motorola 等國際大廠已要求供應商供貨部件中，不得含有

聚氯乙烯(PVC)，或規範其濃度需低於 1,000ppm；而於 SONY SS00259 規範

中，已將 PVC 列入第二級管制（2005.01.01 開始禁用）。  

(2)主機板上所使用之鋁質電容，其外部標示用的熱收縮膠管是 PVC 材質，故必

需採用替代材料。擬採 PET 替代 PVC，並導入量產，但 PET 在熱收縮膠管製

程中會有脆化及無法重工的潛在問題，故需進行改善。  

2.改善措施：  

同時考量脆性、耐熱溫度以及經濟效益，改用「PET/PETG 混鍊化合物」替代

現有 PVC 或 PET 物料，以製備熱收縮膠管之環保替代材質。  

 

       

 

 

 

 

 

 

 圖 3  鋁質電容各部件拆解示意圖           圖 4  PVC 熱收縮膠管製程圖  

 

表 2  案例 2 方案績效量化分析  

‧環境危害 PVC 物料減量 20,000 公斤 /年  
能 /資源  

‧廢水處理藥劑減量 660 公斤 /年  
環境  ‧有害廢水減量 3,300 噸 /年  

經濟  ‧節省廢棄物處理成本 528 萬元 /年  
‧節省廢水處理費用 1.7 萬元 /年  

效
益 

其它  ‧經濟效益合計 529.7 萬元 /年  
投資設備  ‧設備成本 50 萬元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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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維護  ‧原料費增加 180 萬元 /年  

4.2 產品面之改善案例 

案例 3：焊接構裝製程環境化設計方案  

1.方案說明  

(1)無鉛波焊系統中，因錫波流動性不佳，而影響 PC 板吃錫效率及元件貼合狀態。 

(2)由於傳統錫鉛熔焊 /波焊製程中，未區分 PC 板上所配置之銲墊，故對元件於

無鉛波焊系統中之焊錫性造成不良影響。  

2.改善措施  

(1)適度提高錫爐內前波之流速，增加 PC 板吃錫效率；爾後，再降低迴流波流速，

將板上多餘焊料拉回，以防止零件腳焊點間錫球殘留，導致互連 /短路。  

(2)於錫波脫離區，加裝導錫塊(錫偷)於主機板上，阻滯錫波，提昇零件腳焊性，

並減少焊料耗損。  

(3)重新配置銲墊設計，適度增加無鉛波焊製程製程中 PC 板銲墊尺寸，藉由

dummy pad 設計，增加零件與膠板接合面積，改善零件吃錫效果。  

 

      

 

 

 

 

 

圖 5  導 /盜錫環境化設計           圖 6  dummy pad 環境化設計  

 

表 3  案例 3 方案績效量化分析  

環境  ‧減少環境有害物料使用  
經濟  ‧提昇無鉛波焊製程良率約 2-4% 

效

益  
其它  ‧治具不受污染，確保無鉛製程轉換成功  
投資設備  ‧銲墊費用增加 40 萬元 /年  投

資 操作維護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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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服務面之改善案例 

案例 4：環境禁限用物質混料管理  

1.方案說明  

工廠製程中以錫鉛銲料為大宗之環境禁限用物料，再推動物料替代技術

後，其無鉛生產線並無區隔，治具亦無區分，易造成混料狀況，導致無鉛製程

轉換失敗。  

2.改善措施  

(1)進行綠色物流管理 /倉儲管理，以顏色管理模式，標示作物料進行分類倉儲管

理，並將綠色零件儲位及生產線有效加以區隔。  

(2)要求供貨廠商貼上公司要求的無鉛耗材管制貼紙。收料未見貼紙不得收貨。

並與檢驗書同時貼上標籤出貨。收料亦進行相關動作收料。  

(3)線上加工要使用前需先與收料，進行確認貼紙部份始得領料。加工產品依產

品區分並進行最後品保與貼紙標示。  

 
   

G.P. PASS 
 

 

 

 

 

    圖 7  綠色管制標籤及無鉛專用治具    圖 8  有鉛與無鉛錫膏分區儲存  

 

表 4  案例 4 方案績效量化分析  

環境  ‧減少環境有害物料使用  
經濟  ‧提昇無鉛產品良率約 3-5% 

效

益  
其它  ‧治具不受污染，確保無鉛製程轉換成功  

‧購入檢驗儀器 ICP 及 XRF 約 400 萬元  
投資設備  IR‧ 爐溫度調整約 10 萬  投

資 

操作維護  ‧電費增加 120 萬元 /年(IR 爐溫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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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5：判讀檢測報告以提昇檢測數據準確度  

1.方案說明  

一般而言，環境管理物質認定檢測報告之有效期限為一年，只要一年內供

應商沒有製程或原料變更，基本上其檢測報告都具有參考性，但進料之物品是

否為當初送測之同批產品，較難確認。故中心廠為掌握供應商物料之符合性，

擬採購相關檢測設備，進行 IQC/OQC 相關作業。  

2.改善措施  

(1)中心廠除要求供應商提供不使禁用物質之保證書或證明書外，並參考歐盟各

會員國海關對於 WEEE 所採用之進貨檢測方式，購買能量散射式 X 光螢光分

析設備 EDXRF，進行 IQC/OQC 相關作業。  

(2)因測試時間較長且無法適用全部之管制物質，故中心廠依產品特性、供應商

供料履歷，訂定抽樣檢驗標準，分類 /分級進行管制，並非採逐批檢驗，而是

採抽樣執行。  

(3)依產品材質特性，切割出塑膠、金屬、陶瓷部件及表面塗料與添加劑等五大

區塊，再區分優先管制(banned)物質及及次級管制(monitor)物質。考量相同材

質之部件應使用同樣的檢測方法，檢測數據間才能相互比較。  

(4)參考檢測單位所提供的資訊，並考量各測試方式之回收率後，明定塑膠及金

屬部件中之Pb依USEPA3050B進行檢測，Cd依EN1122 進行檢測，而Cr6+則依

USEPA3060/716 進行檢測，以確保檢驗數據之正確性。  

(5)有鑑於客戶端對於產品環保資訊種類及數量龐雜，為有效配合國際環保法令

與客戶間之不同要求，中心廠優先參考國際公約管制項目(如 RoHS 及蒙特婁

定書)及板卡產品特性，選定管制物種 /清單，再依此邀集供應商召開說明會，

以溝通檢測與配合之模式。  

五、結    論 

歐盟 RoHS 指令及相關規範是電子產業現階段最重要的課題與挑戰。而有鑑於

國內電子業已紛紛通過環境管理系統之驗證，故建議廠商於配合 ISO1400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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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作業之際，透過更完整的先期審查機制，有效鑑別 RoHS 指令及相關規範之符

合度，據以制定相關的環境管理政策、目標、標的、方案及相關管制程序。  

同時，企業可應用清潔生產的理念與技術，以導入物料替代、製程轉換及產

品檢測技術。同時，在兼顧活動、產品、服務面的考量下，更可藉此機會有效整合

EMS 及 QMS 管理系統，並逐步建制企業體自身的綠色物料管理機制，甚至是綠色

供應鏈。相關的努力與成效除可實踐企業於環境管理政策中的承諾外，亦可確保產

品符合 RoHS 指令與客戶之產品環保要求，更是邁向產業永續經營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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